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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及蓬勃發展，民眾收看影音內容的態樣從傳統廣播電視轉移

到網際網路，電腦、智慧型手機乃至平板電腦等都成為民眾收看影音內容的來源。因

此本文以數位匯流時代網路影音服務之管制為內容，以內容分析法及訪談法探討如何

在兼顧維護表現自由及保障社會公益之前提下，對於 OTT 影音服務內容為適當之管

制，並訪談包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及 OTT 業者之員工、政府官員及教授共 7

人，經由不同之觀點，探討對於 OTT 業者之具體管制內容。 

本文以對於 OTT 業者管制之法源、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對於境外 OTT 業者之

管制及兒少保護組成管制架構，研究發現在管制法源上，多數受訪者主張修正現行既

有之法律，即現行法對於社會上之違法行為已有規範，自可適用於網路上之違法行為，

僅須配合網際網路之特性修正即可。而有關 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多數受訪者主張

應區分為對自製之影音負完全責任，對採購之影音適度減輕責任，對網友上傳之影音

履行「通知-取下」程序即可免責，此亦符合行為人對其行為負責之原則。對於境外

OTT 業者，多數受訪者主張可適度封網，但應限於違法次數頻繁且違法情節重大，作

成封網決定之過程應合法、嚴謹、公開、透明，並應保障被封網者之救濟權益。對於

兒少保護，多數受訪者主張應依其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

層面，制定具體明確之法律予以保護。 

本文最後針對政府機關、OTT 業者及網路使用者分別提出建言，認為政府機關應

整理並設計管制措施，落實到相關法令；OTT 業者除遵循法令及保護兒少外，並應提

供優質影音內容；網路使用者應拒絕收視違法影音內容，包容看待適度封網，並一同

監督 OTT 業者。另外，本文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擴大訪談對象以瞭解收視者需求，還

有落實收視者個人資料保護，提升本國節目質量以培養兒少國家意識，以俾將來政府

機關促進 OTT 產業發展並兼顧公共利益保障之參考。 

關鍵字：數位匯流、管制架構、通知—取下、封網、兒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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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flourish of the Internet, people watch the appearance of audio-visual 

content from radio and television to the Internet, computers, smart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have become the source of popular audio-visual content. So this paper takes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et audio and video service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as content, 

and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content of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to discuss 

how to regulate the content of the OTT audio and video service under the premise of 

balanc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welfare. A total of 7, 

including staf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rofessors of the CATV broadcast systems 

operators and OTT, were interviewed, b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discuss the specific 

regulation of the OTT operators. 

This paper is used for the regulate legal basis of the OTT operato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TT operators, the regulate for the overseas OTT operators and the protective 

structure of children and youths protection to compos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regulate legal basis, most respondents advocated that the amendment of the 

existing law, that is,the existing law on the social violations of the norms, be applied to the 

network of illegal acts, only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e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TT operators,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dvocated tha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udio-visual, the moder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curement of audio-visual, the user upload the audio-visual performance "notice-take 

down" procedure can be exempted, this also conforms to the perpetrator is responsible to his 

behavior for the principle. For the overseas OTT operators,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dvocated that should be site-blocking, but should be limited to frequent violations of the 

law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major, to make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site-blocking 

decision should be legal, rigorous, public, transparent, and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network of legal remedy r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s,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dvocated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dy, psychology, conduct, learning, 

health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formulation of specific and 

clear laws to protect. 

At last, this paper aims at government organs, OTT operators and network users 

respectively put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tidy 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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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regulat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laws; OTT operators in addition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 and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s, and should provide high-

quality audio-visual content; network users should reject the viewing of illegal audio-visual 

content, inclusive teat of the site-blocking, and joint supervision OTT operato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follow-up study can enlarge the respon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viewers, and implemen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aiwan programs to cultiv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o that the futur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promote OT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reference. 

Key words: digital convergence, regulatory framework, notice-take down, site-

blocking, children and youth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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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係以網路影音服務（over-the-top，以下簡稱 OTT）作為研究背景，以其管制

架構及我國於政策、法令上應採取之相關因應措施為研究動機，據此提出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及具體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電信係指使用有線電或無線電，藉由光波、電磁波等科技或其他產品，進行傳送

或收受語文、聲音、影音或其他訊號等；廣播係指經由無線電波以播送聲音，提供公

眾收聽；而電視係指使用無線電波播送影像內容，提供公眾收視、聽各種視訊。即以

往公眾收聽或收視節目、廣告等各種影音內容，主要係藉由有線電或無線電之器材，

建立廣播或電視系統之方式。時至今日，我國國民使用電信及廣播電視甚為普遍，且

因科技進步，電信服務逐漸由以往家用之固定通信服務轉為個人得隨時隨地使用之行

動通信服務，發送及接收之內容也不再以語音為限，而擴及至文字、圖片及影音等之

資料傳輸。另在廣播及電視方面，用戶之收視聽選擇也逐漸擴大，不僅限於本國節目，

外國節目也日益增多。 

自 21 世紀以來，因網際網路日漸普及，電信及廣播、電視之傳輸、播送，多經

由網際網路為之，以致電信與廣播、電視間之界限日趨模糊，網路上之數位平臺日漸

增多，數位影音內容不只出現於傳統廣播、電視，亦會出現於各種數位平臺，再加以

科技進步，攜帶便利且愈加輕薄短小之筆記型電腦（Notebook Computer）、平板電腦

（Tablet PC）及智慧手機（Smartphone）等陸續問世，此種終端設備大量生產的結果，

便是價格親民，許多消費者有能力購買，收視跨平臺之數位影音內容更加方便，OTT

服務遂應運而生。 

OTT 服務，即是指「over-the-top」服務，本來是引用自「目視飛航規則」（Visual 

Flight Rules, VFR）內之專有名詞「VFR over-the-top」1，指飛行員駕駛飛行器，在

                                                           
1 Over-The-Top-Video，平林立彥，2011 年，網頁：http://rp.kddi-research.jp/special/from31to40/no36。日

本 OTT TV 的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劉柏立，OTT TV 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頁 1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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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上一覽無遺，目視駕駛飛行無任何視覺上之障礙，而網際網路，尤其是寬頻網路

技術可有效提升社會經濟活動的生產力2，任何人皆可於寬頻網路上發揮其創意，開發

各式各樣的應用服務，有無限之發展，宛如在雲端之上，自由飛翔，毫無障礙，因此

用「OTT」稱呼網路上各種創新應用服務，有其創意無限之蘊意，也配合新時代之創

新發展。 

而到今日，OTT 泛指傳送聲音或影像之服務，主要係因早年建構在藉由有線電

波、無線電波等相關設備之廣播系統發送，但後來因科技進步，網際網路興起，電信

業者藉由其網際網路之基礎設施，亦能傳送聲音或影像，於是藉由網際網路所提供之

傳送聲音或影像之內容及服務，均包括在 OTT 服務之範圍內。典型的例子包括 Google 

Voice、Skype 及微信（WeChat）等。而對於 OTT 服務之管理，目前世界各國多係從

內容面加以管理，即以 OTT 電視／影音為管理之主要範圍。至於學理上對 OTT 影音

服務之範圍，尚未建立明確且一致之見解，但一般而言係指將聲音或影像內容，經由

網際網路傳輸到網路使用者所使用之各種電子終端設備3。OTT 之使用者可利用上網

設備，例如電腦、平板電腦、手機、遊戲機或智慧型電視（smart TV）等終端裝置，

以取得寬頻影音內容服務。 

依歐盟之「影音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Directive, AVMSD），

係將所播送之各種節目，是否為影音內容服務提供者已排定，而作為是否予以管制之

區別標準，區分為二種類型，即「線性」（linear）與「非線性」（nonlinear）4。線性

之影音，其播送時間由影音內容服務提供者事先加以排定，單方面提供予多數收視戶，

接收之收視戶只能於排定時間收聽、收視，主導權在服務提供者一方，是以傳統上認

其具有較大影響力，故為保障公眾收視聽權益，各國對其規管程度較為嚴格，認其應

                                                           
年 6 月初版一刷。 
2 ジェネラルパーパス・テクノロジー―日本の停滞を打破する究極手段，野口悠紀雄、遠藤諭，2008

年。日本 OTT TV 的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劉柏立，OTT TV 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頁 175，

2017 年 6 月初版一刷。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p. 20; TRAI, 2015。我國線上影音內容

管制的再塑造：從 OTT 的發展談起，頁 52，葉志良，資訊社會研究第 29 期，2015 年，網頁：

http://ccis.nctu.edu.tw/word/03%E6%88%91%E5%9C%8B%E7%B7%9A%E4%B8%8A%E5%BD%B1%E

9%9F%B3%E5%85%A7%E5%AE%B9%E7%AE%A1%E5%88%B6%E7%9A%84%E5%86%8D%E5%A

1%91%E9%80%A0%EF%BC%9A%E5%BE%9EOTT%E7%9A%84%E7%99%BC%E5%B1%95%E8%A

B%87%E8%B5%B7.pdf，最後瀏覽日：2018.5.15。 
4同註 3，頁 60。 

http://ccis.nctu.edu.tw/word/03%E6%88%91%E5%9C%8B%E7%B7%9A%E4%B8%8A%E5%BD%B1%E9%9F%B3%E5%85%A7%E5%AE%B9%E7%AE%A1%E5%88%B6%E7%9A%84%E5%86%8D%E5%A1%91%E9%80%A0%EF%BC%9A%E5%BE%9EOTT%E7%9A%84%E7%99%BC%E5%B1%95%E8%AB%87%E8%B5%B7.pdf
http://ccis.nctu.edu.tw/word/03%E6%88%91%E5%9C%8B%E7%B7%9A%E4%B8%8A%E5%BD%B1%E9%9F%B3%E5%85%A7%E5%AE%B9%E7%AE%A1%E5%88%B6%E7%9A%84%E5%86%8D%E5%A1%91%E9%80%A0%EF%BC%9A%E5%BE%9EOTT%E7%9A%84%E7%99%BC%E5%B1%95%E8%AB%87%E8%B5%B7.pdf
http://ccis.nctu.edu.tw/word/03%E6%88%91%E5%9C%8B%E7%B7%9A%E4%B8%8A%E5%BD%B1%E9%9F%B3%E5%85%A7%E5%AE%B9%E7%AE%A1%E5%88%B6%E7%9A%84%E5%86%8D%E5%A1%91%E9%80%A0%EF%BC%9A%E5%BE%9EOTT%E7%9A%84%E7%99%BC%E5%B1%95%E8%AB%87%E8%B5%B7.pdf
http://ccis.nctu.edu.tw/word/03%E6%88%91%E5%9C%8B%E7%B7%9A%E4%B8%8A%E5%BD%B1%E9%9F%B3%E5%85%A7%E5%AE%B9%E7%AE%A1%E5%88%B6%E7%9A%84%E5%86%8D%E5%A1%91%E9%80%A0%EF%BC%9A%E5%BE%9EOTT%E7%9A%84%E7%99%BC%E5%B1%95%E8%AB%87%E8%B5%B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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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播送系統之基礎設施，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經營，且定期評鑑其經營狀況，並定

期換發經營許可執照，就其影音內容亦基於維護公序良俗、保護兒少等意旨予以規範。

傳統的廣播、電視服務係一般所稱之線性服務，而非線性之視聽內容，亦由服務提供

者提供，惟收視戶得自行選定時間甚至地點收聽、收視，主導權在收視戶一方，是以

傳統上認其影響力相對較小，受較低程度管制即可。 

另歐盟於 2002 年 3 月通過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其立法目的，係就

電子通訊服務（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 ECS）及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ECN），包括電子通訊之各種相關設備及服務，建立相關之

協調管制架構及程序。架構指令要求歐盟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確保管制架構協調，而管

制之最大改變，是將過往之以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為區別標準，所為之各自垂直立

法，改為就傳輸及內容，建立二元管制。另歐盟影音媒體服務指令，亦將廣播電視與

非傳統廣播電視之內容，均列入相同之管制框架，即讓產業自律，並由政府與民眾共

同治理，將傳統由政府管制之概念，轉化為治理5，亦即以往因影音產業具稀少性及龐

大影響力，政府基於公益考量，以國家公權力介入其營運管理及播送內容，採取由上

而下之「管制」方式；但在網際網路高速傳輸之時代，影音內容之來源多元，數量眾

多，不再具稀少性，其影響力亦因此下降，因此歐盟影音媒體服務指令建議歐盟各國

政府採取「治理」方式，亦即由政府、民眾與影音產業共同協商，盡量尋求三方均能

接受之「治理」方式，此種方式政府與影音產業之地位較為平等。以下就影音內容，

經由網際網路傳輸之方式，區分為兩大類： 

一、IPTV（Internet Protocol TV） 

第一類係由電信業者架設電信網路專線（dedicated network），提供影音內容之

IPTV（Internet Protocol TV），該影音內容並具備品質控管（quality of service,QoS），

所提供之整合服務包括傳統無線及有線電視頻道之節目、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及網路視訊等內容，此種類型可藉由傳統電視機收看。 

二、由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架設平臺 

第二類係由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架設收視平臺，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影音內容，該平

                                                           
5同註 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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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內容多元化，可能是電視臺、電影業者或廣告商所提供之內容，亦可能是網路使

用者自行上傳之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此種影音內容並不具備品質控

管。使用者無需如以往只能被動收視已安排好之影音內容，而是能事先得知可收視何

種影音內容，經由業者提供機上盒（set-top box, STB），或是自行準備之智慧型電視，

或是經由其他各種可連接網際網路之設備，例如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型電腦等數位

設備，在自己選擇之時間及地點，選擇欲收視之影音內容6。上述第二類服務，即透過

開放之網路以提供服務，被稱為 OTT 電視／影音（over-the-top TV/video）7。 

隨著科技進步，視聽服務不再專屬於廣播電視業者，其他如電信業者、網際網路

服務業者、基礎設備服務業者及內容服務業者等，都能參與線上影音產業，且 OTT

影音服務除提供桌上型電腦使用者外，隨著行動裝置之普及，亦可提供行動裝置使用

者，例如 iPhone、iPad 等，或是各種電腦遊戲業者，例如 Xbox、Wii、PS3 等，甚至

連藍光播放機及智慧型電視等亦包括在內，OTT 影音服務多元化，以致各種終端設備

使用者皆可觀看 OTT 影音內容8。 

然而當 OTT 日趨普及，若不加設限完全開放，也逐漸衍生許多問題，有關管制

影音內容與管制營運平臺或基礎設施之網路，彼此間目的不同，所為之管制方式亦應

不同，管制影音內容應著重於社會層面，管制營運平臺或基礎設施之網路應著重於經

濟層面9，二者之管制模式不一定要一致，例如是否發給執照10。但有關影音內容之管

理，各國幾無可能為完全放任，主要原因在於聲音影像之傳輸，對於人類視覺及聽覺，

其衝擊及感受直接且巨大，傳輸影音內容，其影響力遠超越僅以文字敘述或以圖片供

人觀覽，為此各國政府對於影音內容，通常採取較為慎重且保守之處理方式，尤其是

收視影音內容者可能為家庭成員中之兒童或青少年，鑒於網路傳輸無遠弗屆的力量，

各國多會採取適當之保護及隔絕措施，以免身心未成熟之青少年受到不當影音內容之

                                                           
6 江耀國、黃銘輝、葉志良、高文崎（2011）。《多元網路平台環境下影音內容之管理思維》。國家通訊

傳 播 委 員 會 委 託 研 究 報 告 ， GRB 系 統 編 號  PG10006-0321 。 網 址 ：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2022/2716_120222_1.pdf，最後瀏覽日：2018.5.15。 
7同註 3，頁 49-50。 
8同註 3，頁 55。 
9 李淳、顧振豪（2011）。《歐盟通訊匯流管制革新經驗對我國之政策意涵—以歐盟與英國隨選視訊服

務(VOD)規範為例》，李貴英（編），《歐洲聯盟經貿政策之新頁》，頁 301，台北：臺大出版中心。註 3，

頁 58。 
10同註 3，頁 58。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2022/2716_12022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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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達到國家保護國民之義務11。 

表 1-1 內容與平臺管制原則之比較 

 

1999 年歐盟發布《數位時代下會員國視聽政策之通知》（Communication on the 

Community’s Audiovisual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12，建議管制者思考使用網路者之

收視內容，以為妥適管制，該通知亦指出，於傳統之廣播、電視領域，建議各會員國

政府應以成立獨立機關加以管制較為妥適13。 

另外 OTT 服務提供者亦有僅以中介者（intermediary）身分提供服務，亦即其不

提供任何影音內容，而是提供平臺，開放他人提供影音內容，加以彙整後供網路使用

者收視。此種 OTT 服務提供者對其所提供平臺上之影音內容係屬違法者，如其具有

認知，應課予其控管內容之責任。但如 OTT 服務提供者確實無從認知所提供平臺上

之影音內容係屬違法者，即不應強令 OTT 服務提供者負責，亦即 OTT 服務提供者不

應負監督其傳輸之影音內容（monitoring of content）是否違法之責任，以免發生其遭

受政府機關裁罰之風險14。 

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NCC）為因應數

位匯流之發展趨勢，擬具數位匯流法案之「電信管理法」草案及「數位通訊傳播法」

                                                           
11同註 3，頁 59。 
12 Communication of 14 December 1999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Community’s udiovisual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COM (1999) 657 final. 註 3，頁 65。 
13同註 3，頁 65。 
14 歐盟媒體視聽服務指令前言第 44 段。註 3，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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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於 2017 年 11 月送立法院審查。 

其中「電信管理法」草案部分，按我國電信法係於 47 年制定公布，85 年當時，

因我國有機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為因應加入後

之產業結構發展，我國應邁向電信自由化，乃配合修正電信法，將原有國營事業之交

通部電信總局之營運部門改制成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而隨著通訊傳播技術日新

月異，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寬頻化及數位化之趨勢來臨，通訊、傳播及網際網路逐漸

結合，相關基礎建設與網路服務將語音、數據及影像等不同的訊息內容加以整合，傳

輸速度亦大幅成長；而在 2007 年第 1 支蘋果手機 IPhone 問世，行動智慧終端裝置普

及，消費者得以透過網際網路，取得各種服務，更帶動相關資訊應用服務之蓬勃發展，

無論購物、金融、遊戲、能源、教育、交通、醫療、社福、視聽娛樂甚至政府機關，

皆出現數位經濟與產業典範轉移所帶動之新氣象，人們生活型態與互動方式亦隨之改

變。因此對於數位通訊傳播相關之網際網路使用環境，政府機關應有政策因應，並提

出相關規範進行調適與融合，藉以建構數位國家重要之基礎網路建設環境，並積極回

應網路管制之需求。電信管理法之立法草案即在使匯流產業健全發展、促進公平競爭

之市場、使頻率、號碼等稀有資源得有效並彈性運用，並符合公平及和諧原則，增加

基礎網路建設，以確保網路安全與效率之宗旨下提出。 

而「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部分，按網路治理精神之重要核心理念包括開放一般

民眾參與、公開透明相關資訊、完整之救濟程序與各種不同價值之尊重，且政府機關

不宜使用公權力介入網路治理，故本法係以基本法之地位，對於網際網路為低度管理，

就網際網路使用者不課予刑事責任，而僅規範其相關民事責任。又在數位匯流時代，

應有健全完備之基礎環境，並有效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明定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以建

構數位經濟發展之基礎，因此考量合理使用基礎網路、建構可信並能安心使用之網路

環境、有效確保數位消費者之相關權益及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相關責任並促使其自律

之政策，以有效建立數位經濟順利發展之客觀環境15。 

                                                           
15  「電信管理法」與「數位通訊傳播法」兩法草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址：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3861&is_history=0&pages=0&sn_f=3726

0，最後瀏覽日：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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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科技浪潮已不可擋，傳統廣播電視所播送之節目逐漸也在 OTT 上播送，而隨著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原已深入家庭之影音內容，隨平板電腦及手機之普及與其傳輸速

度提升，甚至普及至個人，且聲音音質及影像畫質更加提升，隨著 OTT 影響層面擴

大至一般擁有 3C 產品的民眾，因此商業化、妨礙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鼓吹犯罪、

販售違禁物品，甚至散播恐怖主義等行為，也在 OTT 應運而生，如何有效加以管制，

不致因管制過嚴而扼殺創意，也不致因管制過寬而衍生社會問題，是世界各國應面對

的課題。又如需加以管制，管制主體為何，若由政府為之，恐生妨礙言論自由之爭議；

如另立專責機構，政府機關對其授權之界限為何，其是否有足夠之人力、物力及相當

之公權力以執行事務。另管制方式為何，係依傳統大眾傳播理論之自律、他律、法律

之順序，或有其他方式，與 OTT 規範管理有關之政府機關間應如何分工，均為值得

探討之課題。 

傳統廣播電視媒體經長久以來發展，已有相關法令加以規範，目前無線電視臺適

用廣播電視法，系統業者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而頻道業者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另

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亦推出 MOD（Multimedia on Demand）服務，亦即多媒體內

容傳輸平臺，該等服務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及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而 OTT 目前

並無專法加以管制，鑒於其影響力廣泛，應有管制之必要，也符合相同事物應為相同

待遇之平等原則，然 OTT 播送態樣與傳統廣播電視大異其趣，收視戶得依自己選定

之時間、地點收視、收聽，較具主動性，而非被動地接受經營者安排來收視、收聽，

經營者之播送範圍為網際網路到達之處，跨越國界，而世界各國之法律因受地之效力

限制，無法適用於外國，一旦 OTT 之服務內容發生爭議，應如何定其管轄，如何執

法，均成問題。縱我國國內之 OTT 業者有違法行為，究係適用現行法律或另立專法，

專法之管制密度為何，專法與現行法之關係為何，均係未來立法政策之重要考量。 

又各種事業的經營，金流是重要的命脈，OTT 業者如與傳統廣播電視播送之節目

大同小異，難以吸引用戶，為爭取用戶流量，節目內容即是重點，因此播送上映中之

電影、當紅之電視節目及歌手剛推出之新歌等，對用戶而言即是賣點，而為節省成本，

自不可能與著作權人進行授權談判以避免支付高額授權金，故著作權之侵害及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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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OTT 發展中之重要課題。此外兒少保護、種族及性別議題、身心障礙者近用等，

均是普世價值，而為跨國性之 OTT 重要議題。另廣告亦為 OTT 之金流來源，而隨著

數位資料處理之快速及便捷，有關個人資料保護及大數據之應用等，亦為 OTT 應面

對之重要議題。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 OTT 業者對於所提供播送之節目內容應負何種責任及相關

免責程序以及對於境外 OTT 業者之規範。按 OTT 影音服務之流程，係由節目供應者

（Content Provider）提供節目，於 OTT 業者之網站上架，藉由網路服務提供者傳輸

至網路使用者供其選購。以 2017 年上映之電影「蜘蛛人：返校日（Spider-Man: 

Homecoming）」為例，圖示如下： 

 

圖 1-1 網路影音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隨著網路的發達，OTT 影音服務已逐漸深入民眾生活，其對國家、社會乃至個人

之影響力日益增加，為維護使用者權益並保障社會公益，政府機關自應與時俱進，制

定相關法規以為因應，而一般法令規範對象固以行為人為原則，行為人對自己所為之

行為負責事屬當然，但對於共同參與行為者，亦會依其參與情形及行為態樣等予以規

範，以免其恣意為違法行為，並保障他人利益。OTT 業者所播出之節目內容，為節目

供應者所提供，其內容如有違法，節目供應者固應負其責任，但 OTT 業者應負之責

任為何，亦應予以確認。考量 OTT 業者之責任過輕難以令其有所警惕；責任過重恐

其先自我審查，導致許多節目內容無法播出而影響資訊流通，故應給予 OTT 業者於

履行一定之程序後即得免責之規定。將 OTT 業者納入規範對象及其應負之責任及免

責程序，可考慮修正相關現行法令，亦可另立專法規範，而無論是修法或是另立專法，

節目供應者

例如：哥倫
比亞電影公

司

OTT業者

例如：愛奇
藝

網路服務提
供者

例如：中華
電信

網路使用者

例如：一般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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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均應適當且明確，以使 OTT 業者得順利經營，並保障網路使用者收視 OTT 業

者所傳輸合法影音內容之權益。 

將 OTT 業者納入法令規範對象及確定其應負責任及免責程序後，將衍生對於境

外 OTT 業者如何管制之問題，本國法令效力固及於本國之 OTT 業者，但我國如未與

其他國家締結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即難以將本國法轉化成其他國家內國法而及於其

他國家國民，於此種情況應探究有何種對於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方法，以對本國及

境外 OTT 業者均為相同之管制。 

目前對於網路上出現之影音內容，民眾如認其有違法之情形，可向 iWIN（Institute 

of Watch Internet Network），即防護網路傳輸內容之機構提出申訴，該機構之設立依

據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 條規定，係避免兒少接觸到妨害其身心的違

法不當網路傳輸內容，由通訊傳播業務相關主管機關之 NCC，聯合內政部、教育部、

經濟部、文化部及衛福部等機關，委託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於 102 年 8 月 1

日成立，該機構受理申訴的主要對象，為涉及保護兒童及少年相關法令之網路傳輸內

容，但是如果有涉及線上遊戲消費爭議、網路連線速度、著作權爭議或其他網路消費

糾紛者，iWIN 會將申訴內容轉給相關機關，由該機關依其專業，判斷申訴內容有無

違法及作成審理結果。網路內容提供者如果被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認定該內

容妨害兒少身心健康者，應採取限制兒少瀏覽之相關措施或予以移除，但如果涉及境

外業者，因為法律受限於地之效力，我國法律不及於其他國家，只能就申訴內容與境

外業者溝通，此種情形較欠缺強制力16。 

第四節  研究問題 

綜合上開內容，本論文爰以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法源、OTT 業者對於所播送影

音內容之責任、對於境外 OTT 業者管制及兒少保護等四個議題為研究問題。 

                                                           
16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網址：https://i.win.org.tw/iWIN/，最後瀏覽日：2018.5.11。 

https://i.win.org.tw/i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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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國際間主要國家對 OTT 內容政策、

法規及相關管制 

壹、數位匯流時代之來臨 

以往人與人間之通信，係透過電話以語音傳送，最初為有線電話，其後無線電話

普及，固定通信逐漸為行動通信所取代。而聲音訊號係透過廣播電臺傳送，其後影像

也可傳送，1940 年代，美國開始出現電視系統，剛開始是各個公寓大廈共用天線，形

成共用天線電視（Master Antenna TV，MATV），其係於大樓屋頂安裝主天線，於主

天線旁安裝一部共用天線電視放大器及有線電纜組成共用天線電視，有線電纜鋪到各

住戶，其後因大功率寬頻放大器之技術發展，出現電纜電視系統之傳輸範圍包括整個

城市，共用天線電視系統本身既有寬頻放大器及用以傳送節目之電纜訊號分配器，為

目前有線電視（CATV）的前身。 

網際網路普及發展後，來到數位匯流的新時代。所謂數位匯流，係指廣播、電信、

各種傳輸媒體及資訊科技等之整併及其發展。在數位時代，通訊及傳播的概念已非侷

限於單純之電信或單純之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而是一新媒體（Multi-play），將傳統

之電信、傳播與資訊流通加以整合，世界各國對於電信事業及廣電媒體的管制，從以

往之垂直管制，逐漸演進到水平管制。 

一、垂直管制架構 

以往在類比時代，此種架構是制定法規時，所採用之分類方式，主要原因係電信

產業及廣播電視產業有各自之營業項目，採用此種管制架構，可對各該產業之營業項

目加以規範，一般人一目瞭然，較為簡便易懂。Sicker（2002）、Whitt（2004）依此

種架構，提出垂直管制（Vertical regulation）架構之穀倉（Silo）概念，美國電信法所

規範之各種業務，即採用此種架構。依美國之電信、廣播電視規範架構中得知，此種

穀倉式概念，係運用技術之不同，藉以區隔各項業務之服務項目及其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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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美國電信法管制架構17 

資料來源：Rogeryu - Own work and referred to Whitt 

二、水平管制架構 

（一）產生原因 

所謂水平管制架構（Horizontal regulatory framework），其立法技術之基礎為「服

務」，主要係因數位匯流時代來臨，廣播、電信、各種傳輸媒體及資訊科技等之界線

逐漸模糊，許多跨業經營者陸續出現，以往之垂直管制架構難以規範，原來分屬各個

「穀倉」的產業，因產業經營者掌握各種通訊傳播技術，而該等技術可跨產業應用，

因此產業經營者可藉由掌握相關技術，輕易跨越藩籬，進入其他「穀倉」，因此得與

原本在其他「穀倉」的業者相互競爭，但各個「穀倉」之法規規範並不一致，導致跨

業競爭者應適用何種法規產生爭議。舉例而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其資本結構

有 40%係來自於交通部官股，其經營電話業務固無問題，但其跨業經營有線電視，推

出多媒體平臺 IPTV 服務，即中華電信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 MOD，即涉及應否受廣

播電視法第 5 條之 1、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5 條之黨政軍退

出媒體規範之爭議。江耀國（2008）彙整此種想法，認定其為「管制落差」（Regulatory 

Gap）。參考美國電信與有線電視之上網服務案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自 1999 年開始，到 2002 年間之 Portland 案

（AT&T v. City of Portland）所涉及之接放、接取，即係因對於電信及有線電視，各

級法院所認定之標準不同，導致最終認定二者之寬頻服務為「資訊服務」（Information 

                                                           
17 由 Rogeryu - Own work and referred to Whitt (2004), A Horizontal Leap Forward: Formulating a New 

Communications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Based on the Network Layers Model,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May 2004; 56, 3, pp.587-672., 創 用 CC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11635。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1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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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18。 

（二）層級模式 

另有所謂「層級模式」（Layered Model），即歐盟自 1980 年代開始，推動電信

自由化，學者即發現有數位匯流現象，開始研究關切相關政策面及法制面。Cuilenburg

於 1990 年提出荷蘭政府以層級所為之管制方式，此種方式符合匯流趨勢；Culenburg、

Verhoest 於 1998 年率先提出五層級模式，此種模式成為日後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之範

本，以下就數個層級模式予以彙整。 

19  20   21  22 

圖 2-2 層級模式 

資料來源：Rogeryu - Cuilenburg, Verhoest、Rogeryu - Sicker C. D、Rogeryu - Whitt 

（三）內容層之 OTT 服務 

歐盟對於 OTT 提出了以其所提供服務類型之分類方法。另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則提到了網路

                                                           
18 Frieden(2003), Adjust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 Comparis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a New Layered Approach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March 2003. 王郁琦

（2004），《資訊、電信與法律》，台北，元照。江耀國（2008），〈通訊傳播匯流與管制落差〉，《NCC2

年通訊傳播嘉年華數位匯流論壇座談會文集》，2008/1/19。劉幼琍（2004），《電訊傳播》，台北，雙葉

出版社。 
19 由 Rogeryu - Cuilenburg, Verhoest (1998), Free and equal acces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22, No.3, 

pp.171-181., 創 用 CC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60。 
20 由 Rogeryu - Sicker C. D (2002), Further defining a layered model for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30th 

TPRC conference paper., 創 用 CC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58。 
21 由 Rogeryu - Whitt (2004), A Horizontal Leap Forward: Formulating a New Communications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Based on the Network Layers Model,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May 2004; 56, 3, 

pp.587-672., 創 用 CC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56。 
22 由 Rogeryu - Whitt (2004), A Horizontal Leap Forward: Formulating a New Communications Public Policy 

Framework Based on the Network Layers Model,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May 2004; 56, 3, 

pp.587-672., 創 用 CC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68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6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58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2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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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用的應用服務可分為以下幾類：即時通信、遠程辦公/遠程出席、娛樂視頻服務、

金融服務之雲端計算及儲存、物聯網及智慧家居等，也可以基於所使用之商業模式加

以分類，例如：廣告、終端用戶直接付款及使用 OTT 服務所蒐集之個人數據的使用

或上開各種模式之混合等。對於 OTT 服務，歐洲電子通信監管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BEREC）提出以下之分類法： 

1.OTT-0： 

符合電子通訊服務 ECS 標準之 OTT 服務。 

2.OTT-1： 

非 ECS，但可與 ECS 競爭之 OTT 服務。 

3.OTT-2： 

其他 OTT 服務。 

此種分類法如下圖所示： 

 
 

 OTT-0 OTT-1 OTT-2 

舉例 ．可撥接傳統電話網路

之 OTT-語音 

．OTT-語音 

．即時通訊 

．電子商務 

．影音串流 

圖 2-3 OTT-0、OTT-1 及 OTT-2 之分類23 

資料來源：BEREC 

 

就上開之分類法，以下列出更詳盡之意義： 

1.OTT-0： 

此種 OTT 服務係比照 ECS 服務，所提供之義務與 ECS 相同，例如普及服務，

指有取得報酬(remuneration)之網際網路協定通話技術（Voice over IP，VoIP）等語音

                                                           
23 Report on OTT services，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BEREC，2015

年 10 月，頁 15-16， 

通訊服務 其他服務 

電子通訊服務 
非電子通訊服務但與電

子通訊服務具潛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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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因此其規管需比照 ECS，符合以下要件之業者即屬於此種分類： 

（1）非一定係由用戶取得報酬，亦包含網站之廣告收入。 

（2）對公共電話服務(Publicly Available Telephone Service，PATS)應予以回應者，通

常係指接續之最後終點。 

2.OTT-1： 

視為非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ECN）或 ECS 架構所定義，

但具備市場主導者態樣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SMP），並具有競爭能力，能與

ECS 業者間競爭提供語音種類之簡訊服務，如 skype 可藉由 ECN 傳輸訊號之服務，

其特徵在於使用者彼此間使用之 OTT 應用服務需相同，且該 OTT 應用服務不能撥

打到 PATS，大部分歐盟國家之電信主管機關(Nati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NRA)並

不認為此種 OTT 所提供之語音服務係屬 ECS 所稱服務，因此列為 OTT-1。 

3.OTT-2： 

係有關電商，社群網路，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Uber 及 Airbnb 

等 OTT 服務，此種服務大多為前所未見，即所謂破壞式創新服務(innovation without 

permission)，法規上難有前例可循，管制有相當之難度，例如 OTT 服務與現有之 ECS

服務業者合作者，包括 Deezer, Spotify, HBO, Netflix, Datasponsoring/Cost sponsoring 

等均屬之24。 

以上 3 種 OTT 服務中，以 OTT-2 之發展最為多元，其提供之服務也能獲得最多

收益。隨著 OTT 服務日漸增多，無論本國或他國之電信業者，紛紛轉型不再墨守傳

統電信領域，並於內容層及平臺層布局，即從事於各種創新模式，例如針對內容或營

運模式等，首先 Netflix 以大數據資料加以分析，製作戲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

而 Amazon、Now TV、Hulu 之 OTT 業者，相繼提供各種態樣之影音內容。NetFlix 推

動之影音服務甚至以全球化為其目標，2015 年 3 月在澳洲推出其服務，提供 1 個月

免繳費可收視之服務方案，澳洲當地網路服務之業者，其訊務相關流量立即明顯增加

                                                           
24 彭正文，通訊傳播匯流架構與 OTT/SMP 管理，通訊傳播匯流五法研討會論文集－迎向通訊傳播新

紀元，頁 206，網址：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72/3758_36002_160726_1.pdf，最後瀏覽日：

2018.5.15。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72/3758_36002_160726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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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同年 9 月於日本推出其服務，與軟體銀行（Softbank）進行合作，日本之其他業者

感受到收視壓力，因此也以提供類似服務為因應措施，例如 NTT DoCoMo 就提供傳

統有遙控器電視機專用之「dTV Terminal」OTT 機上盒，另外日本 5 大無線電視台

（日本 TV、朝日 TV、TBS TV、東京 TV 及富士 TV）則提供免費之線上影音服務，

即使用者於節目播出後，有 7 天時間可免付費用且不限次數收視節目之服務，相關營

收則來自廣告費等26。 

隨著網路的普及，OTT 已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而對於 OTT 如何加以管理，在

確立政策之前，有必要對其他國家之相關管理措施有一定瞭解。本文選擇歐盟、美國

及加拿大等國加以研究，主要係因該等國家在人權保障、公共利益之維護、文化及法

制等層面之發展較大多數國家先進；另選擇日本及韓國，則係因該 2 國與我國鄰近，

傳統文化及社會民情亦較相近，且其在國際上亦屬先進國家。參酌上開國家對於 OTT

之管理措施，應有助於我國將來對於 OTT 之管理政策及法制設計。 

貳、主要國家對於 OTT 服務分類與執照管理分析 

關於 OTT 之規範管理，其層級模式已如前述，其中在應用層（或應用/服務層）

部分，須先定其相關適用法規，再確認其服務如何分類，而發放執照係規範管理之重

要程序。以下就上開三個層面，分別就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及韓國等敘明其相

關措施。 

一、歐盟 

（一）適用法規 

歐盟對於新興媒體OTT，其服務分類及內容治理主要係根據2010年之《影音媒體

服務指令》(AVMSD)27，而AVMSD在全歐盟範圍內，管理以下領域的國家立法：（1）

                                                           
25  ZDNet, “Netflix reveals the best and worst Australian ISPs”, 2015/05/13, 

http://www.zdnet.com/article/netflix-reveals-the-best-and-worst-australian-

isps/?tag=nl.e551&s_cid=e551&ttag=e551&ftag=TRE7ed2633, last view 2016/04/20.註 24，頁 220。 
26 註 24，頁 201-202。胡儀芳，2015 年日本線上影音市場波濤洶湧 Netflix 加入可望提高電視收視比

重 ， 2015/04/28 。 網 址 ：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

164&n=1&cat=DHM&ct=f#ixzz3aZfUNi2c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

20150428-164&n=1&cat=DHM&ct=f#ixzz3Ykctmj2d.，最後瀏覽日：2018.5.15。 
27 同註 27，頁 45。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ixzz3aZfUNi2c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ixzz3aZfUNi2c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
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ixzz3aZfUNi2chttp://www.digitimes.com.tw/tw/rpt/rpt_show.asp?CnlID=3&v=20150428-164&n=1&cat=DHM&c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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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則。（2）煽動仇恨。（3）無障礙殘疾人士。（4）司法管轄權原則。（5）主

要事件。（6）推廣和分銷歐洲作品。（7）商業通訊。（8）保護未成年人28。 

（二）服務分類 

依該指令第1條第(e)項規定，線性之影音媒體服務，係由提供者提供視聽媒體服

務，用戶根據節目時間表，同時觀看節目29，而非線性之影音媒體服務，依該指令第

1條第(g)項規定，是指由媒體服務提供商提供視聽媒體服務，用戶在其自行選擇的時

間以及基於用戶的個人要求，根據媒體服務提供商之節目目錄收視節目30。 

（三）執照 

歐盟對於OTT業者之管制，依其係屬線性、非線性加以區分，影音媒體服務不同，

其管制密度亦不相同，在傳統廣播電視上播送之節目，其所受管制密度最高，其次為

可供使用者任意選擇之影音內容，至於商業通訊服務之廣告等，則是有一定程度之規

管。亦即歐盟管制作法，係依線性或非線性加以區別，屬線性視聽媒體服務之內容，

一律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之內容拉齊管制31，故如係經營線性媒體服務者，須向主管

機關登記，並取得執照。 

二、美國 

（一）適用法規 

美國對於OTT業者之治理，目前仍係適用1996年之《電信法》。 

（二）服務分類 

1996年之《電信法》仍係傳統之電信管制思維，難以適用於數位匯流時代之OTT

                                                           
28  Digital Single Market, Audiovisual & Media Services,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

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最後瀏覽日：2018.5.15。 
29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or 'television broadcast' (linear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means an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provided by a media service provider for simultaneous viewing of programmes on the basis of 

a programme schedule 》， Digital Single Market, Policies, General Principles,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general-principles。最後瀏覽日：2018.5.15。 
30 《'on-demand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non-linear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means an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provided by a media service provider for the viewing of programs at the moment chosen by the user 

and at his individual request on the basis of a catalogue of programs selected by the media service provider》，

Digital Single Market, Policies, General Principles,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

market/en/general-principles。最後瀏覽日：2018.5.15。 
31 同註 27，頁 60。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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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故目前美國法律並未將OTT業者納入管制，但FCC對於新興視訊媒體之管理，

已提出相關規則，係依服務提供方式加以區分，而有不同之規管架構32。 

（三）執照 

至2012年12月底，美國IPTV訂戶數約990萬戶，而OTT TV使用人數超過3200萬

戶，二者合計約4190萬戶，相較於數位有線電視之訂戶數4510萬戶以及類比有線電視

訂戶數1130萬戶，可見美國新興媒體發展極為迅速，且已逐漸普及，直追有線電視33。

而使用者可藉由各種可連上網際網路之設備，例如PC、平板電腦、智慧手機、各種遊

戲機及智慧型電視等終端裝置取得OTT服務，其係透過網路傳輸，有多元化之服務態

樣，美國目前對其並未明確分類，OTT業者之經營亦無需申請執照。 

三、加拿大 

（一）適用法規 

加拿大目前係以 2014 年之《廣播法案》（the Broadcasting Act）34規範廣播電視

及 IPTV，至於 OTT 業者則未納入管制。加拿大對於電信、廣播及電視產業之主管機

關 為 「 加 拿 大 廣 播 、 電 視 及 通 訊 委 員 會 」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CRTC)，其管制目標為維持加拿大之文化、經濟與

社會發展，以維護公共利益35。但仍積極推動業者自律，即由民營廣播電視業者組成

「加拿大廣播電視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CAB)，依 CRTC 之

「發展業界規範指導方針公告」(Public Notice CRTC 1987-9)」，研擬訂定相關之作業

規範，再由「加拿大廣播電視標準委員會」(Canadian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uncil，

CBSC)進行傳播內容業務之監督管理36。 

（二）服務分類 

                                                           
32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014). Organizational Charts of the FCC. Retrieved from 

http://www.fcc.gov/encyclopedia/organizational-charts-fcc%20。同註 27，頁 107。 
33 谷玲玲，戴豪君，2014 年，美國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平台，數位電視與新媒體平台之政策與發展策略，

劉幼琍主編。臺北揚智出版社。同註 27，頁 100。 
34 網址：http://laws.justice.gc.ca/eng/acts/B-9.01/page-1.html#h-4，最後瀏覽日：2018.5.15。 
35  蔡 欣 怡 （ 2010 ）。 從 加 拿 大 媒 體 基 金 看 我 國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事 業 發 展 基 金 。 取 自

http://rnd.pts.org.tw/p1/2010/06/Canada%20Media%20Fund.pdf。最後瀏覽日：2018.5.15。 
36 簡旭徵（2012）。傳播內容共同管理機制之探討《廣播與電視》，35:1 -26。同註 27，頁 119。 

http://www.fcc.gov/encyclopedia/organizational-charts-fcc
http://laws.justice.gc.ca/eng/acts/B-9.01/page-1.html#h-4
http://rnd.pts.org.tw/p1/2010/06/Canada%20Media%20Fu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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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C 認為加拿大本土之 OTT 業者，可能面臨之最主要問題，是來自於外來之

OTT 業者，因 OTT 業者之經營內容係以隨選影音為主，透過網路傳輸，而外來 OTT

業者不受本國法律規範，因此可能更具競爭力，如此加拿大本國之文化產品殊難與之

競爭，長久以往在消費市場上將趨於弱勢，此為目前加拿大政府及 CRTC 所關注之問

題37。 

（三）執照 

CRTC 認為新興媒體極具潛力，因此在訂定有關新興媒體之政策時，為鼓勵並促

進其開發市場，拓展觀眾來源，認不宜過早給予過多限制，以避免妨礙其建立觀眾基

礎，目前加拿大政府對於新興媒體之播送內容並未加以管制38，且經營 OTT 之業者，

亦無須申請執照39，藉以鼓勵新興媒體。而因無執照管制，因此包括執照費用、各新

興媒體市占率、外資投資比例、頻道必載及觀眾支付之費率等各方面，目前亦均無相

關規範加以管制40。 

四、日本 

（一）適用法規 

日本對於OTT業者之治理，係適用2015年之《放送法》。 

（二）服務分類 

綜觀日本之 OTT，其經營者包含以下三種類型： 

1.既有廣播電視等平臺經營者： 

包括傳統之有線電視及無線電視，此種經營者除於傳統電視上播放節目外，也將

節目放置於網路，以供訂戶收視，如日本放送協會（NHK）、TBS 電視台（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Inc.）、日本電視台、富士電視台、東京電視台與朝日

電視台等。 

2.專業平臺業者： 

                                                           
37 同註 27，頁 119。 
38 CRTC Broadcasting Regulatory Policy, 2009。同註 27，頁 122。 
39 同註 27，頁 126。 
40 同註 27，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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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擁有大量之影片內容，係透過網路直播或提供隨選服務之業者，日本國內業

者如 Tsutaya TV、T's TV 及 U-Next，來自外國之主要競爭者則有 Hulu 及 Amazon。 

3.UGC 平臺： 

主要係供使用者自行上傳內容，但其內容大多未經把關，導致品質參差不齊，主

要業者包括日本國內的 Niconico （二コ二コ，微笑）動畫及來自外國之 YouTube 平

臺41。 

日本之《放送法》對於上開三種類型，認其均係透過網路傳輸，日本目前並未明

確分類，亦未予以規管，即目前日本對於新興媒體 OTT 並未介入其管制，其亦無與

傳統廣播電視媒體業者相同之自律機制。 

（三）執照 

OTT業者之經營既由業者自由發展，其所播送之內容亦任由各業者自律42，亦無

需申請執照。 

五、韓國 

（一）適用法規 

南韓係以 2014 年《電信事業法》及 2015 年《放送法》，對 OTT 業者予以規管。 

（二）服務分類 

在南韓，OTT 服務主要分為三類： 

1.既有付費電視業者，包括有線、無線及電信業者所經營者。 

2.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VOD）業者所經營者。 

3.提供UGC平臺之業者所經營者43。 

該國認為 OTT 業者係屬電信加值服務中之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Special Types 

of Providers），其經營者須提供著作權保護相關措施，即依該國著作權法第 104 條規

                                                           
41 同註 27，頁 156。 
42 同註 27，頁 162。 
43 同註 27，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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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其主要目的係使個人通過電腦等相互傳播作品，其

應依據權利持有人之要求，採取技術措施，以攔截非法之互動作品等。此種情況下，

與權利人要求之有關事項及必要措施，由總統決定。（2）文化旅遊部門得依第（1）

款規定，確定並通知有關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之範圍44。 

（三）執照 

2014 年 10 月 15 日南韓政府修正公布《電信事業法》，該法施行後，OTT 業者

需向未來創造科學部為登記45。依韓國著作權法第 133 條(1)規定：如係侵害著作權和

其他依法受有保護之權利，或通過電信網路或信息交互傳播，以規避技術保護措施之

方案或信息，即為「非法複製品」，韓國文化體育旅遊局得要求線性服務提供者，在

著作權委員會審議後，依總統令採取以下措施：發布非法複製品之警告；刪除或暫停

相互傳輸非法複製品等46。 

表 2-1 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及韓國之應用層治理47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適用

法規 

2010 年《影音

媒 體 服 務 指

令》。 

1996 年《電信

法》。 

2014 年《廣播

法案》。 

2015 年《放送

法》。 

2014 年《電信

事 業 法 》 及

2010 年《放送

法》。 

服務 以內容播放方 OTT業者之服 OTT業者之服 OTT業者之服 認其為電信加

                                                           
44 COPYRIGHT LAW OF KOREA，Article 104 (Liability, etc. of 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1)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enable different people to interactively transmit works, 

etc. among themselves by using computers, etc.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shall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measures intercepting illegal interactive 

transmission of works, etc. upon the requests of rights holders. In such cases, matters related to requests of 

rights holders and necessary measure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2)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ay determine and notify the scope of 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網址：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r/kr058en.pdf，

最後瀏覽日：2018.5.15。 
45 同註 27，頁 109-110、129、146-147、164、197-198。 
46  COPYRIGHT LAW OF KOREA ， Article 133 (Collection, Abandonment and Deletion of Illegal 

Reproductions) (1)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and Tourism, mayors of cities, governors of provinces, magistrates 

of cities, or district leaders may demand relevant public officials collect and abandon the reproductions 

(excluding those reproductions interactively transmitted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fringing on copyrightand other rights protected pursuant to this Act or tools, devices and programs that 

manufactured for the purpose of neutralizing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works, etc., if they are 

fo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as prescribed under the Presidential Decree. 網址：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r/kr058en.pdf，最後瀏覽日：2018.5.15。 
47 新興媒體內容治理架構之探討，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103 年委託研究報告，103 年 12 月，頁

109-110、129、146-147、164、197-198。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r/kr058en.pdf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kr/kr05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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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分類 式，係屬於線

性或非線性之

形式區分，分

別予以規範。 

務因係透過網

路傳輸，目前

對其發展未加

限制。但已有

考慮未來將其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務因係透過網

路傳輸，目前

對其發展未加

限制。但已有

考慮未來將其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務因係透過網

路傳輸，目前

對其發展未加

限制。但已有

考慮未來將其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值服務中之特

殊類線上服務

業者（Special 

Types of 

Providers），其

經營者須提供

著作權保護相

關措施。 

執照 如係經營線性

媒體服務者，

須向主管機關

登記，並取得

執照。非線性

媒體無需申請

執照。 

對於進入OTT

市 場 並 無 管

制，無需申請

執照。 

對於進入OTT

市 場 並 無 管

制，無需申請

執照。 

對於進入OTT

市 場 並 無 管

制，無需申請

執照。 

無 需 申 請 執

照，2015 年 4

月 16 日《電信

事業法》施行

後，需向未來

創 造 科 學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 n d  F u t u r e 

Planning,MSI

P ） 登 記 。 

資料來源：新興媒體內容治理架構之探討 

叁、主要國家對於 OTT 內容治理關鍵議題分析 

OTT 層級模式中之內容層部分，為 OTT 規範管理之中心，因傳輸內容是吸引觀

眾收視的重要因素，以下先探討 OTT 內容應如何治理之主要思維。其次因 OTT 內容

如毫無節制，將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風氣，進而影響個人權益，因此管制應有其必要，

惟過度管制又將影響人民基本之言論及表現自由，因此應探討其管制強度。又內容治

理應有相關法規，以符合明確性並避免使用者遭受突襲。最後廣告為 OTT 業者之主

要經濟來源，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且觀眾收視情況又將決定廣告商如何投入其廣告，

然廣告內容如毫無限制又將影響觀眾收視權益，因此對於廣告及節目中所為之置入性

行銷均應為一定之管理。以下就上開四個層面，分別就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及

韓國等敘明其相關措施。 

一、歐盟 

（一）內容治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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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傳統上尊重人權保障，提倡言論自由，因此對於新興媒體之規管，以自

由開放為前提，原則上並未管制，但對於鼓吹仇視少數民族或特定宗教，宣揚納粹思

想等含有煽動仇恨之內容、對於殘疾人士有所歧視而未保障其無障礙平等近用、未落

實對於未成年人之保護而提供兒童色情等、過度暴力之內容、基於保護在地文化或提

倡歐洲作品等，因其涉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公益，故予以納管，以上開主題為規範主軸

48。 

（二）內容管制強度 

《影音媒體服務指令》第1（1）條將“視聽媒體服務”區分為該條（e）段所定義的

電視廣播（television broadcast）或（g）段定義的傳輸視聽媒體服務（an on-demand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電視廣播部分，包括各種運動賽事、劇情影集、紀錄影

片、情境喜劇、兒童節目及原創影集等；傳輸視聽媒體服務部分，包括電視購物、節

目贊助商及廣告等，即包括推銷特定商品或服務之影音內容49。至於非線性視聽媒體

服務之內容，《影音媒體服務指令》第9條也有基本要求，包括煽動仇恨、人性尊嚴、

性別或種族歧視、殘疾人士保障、環保議題、香菸、酒精飲料、醫藥產品和醫療商業

通訊之管制、保護未成年人及兒童節目廣告等內容管制50。 

歐盟主要透過線性及非線性內容，以評估內容管理上差異，若屬非線性廣播電視

內容，因收視聽者得自由選擇時間、地點收視，收視者擁有選擇權，其管理較為寬鬆；

但若屬線性廣播電視內容，因其表現方式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並無二致，其管制措施

一律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之內容管理拉齊51。 

（三）內容治理適用法規 

《影音媒體服務指令》第4條（7）主張各會員國應在其法律制度允許範圍內，鼓

勵在本指令領域的國家為共同監管及自律制度，這些制度應得到有關會員國的廣泛接

受，並提供有效執行52。係鼓勵兼採業者自我遵守規律(self-regulation)及各國合作規管

                                                           
48 同註 27，頁 62。 
49 同註 27，頁 55。 
50 同註 27，頁 46-47、55。 
51 同註 27，頁 60。 
52  Audiovisual & Media Services, Digital Single Market, 網 址 ：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en&u=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

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prev=search。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en&u=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prev=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en&u=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policies/audiovisual-media-services&prev=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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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gulation)方式，即各國主管機關並非以國家機器為單方面之管理，保留有OTT業

者自主管理空間，並保障其言論自由。歐盟各會員國須根據《影音媒體服務指令》，

依其本國國情及國內民意，在法令措施上，依各國實際情況，制定相關法令，以管理

其新興之OTT影音媒體服務內容，以指令為最低要求標準，亦即建議對OTT等新興媒

體服務，採取低度管制措施，使用戶對新興媒體內容之非線性視聽媒體服務，可有更

多控制權與選擇權53。 

（四）廣告/置入管理 

依《影音媒體服務指令》第9條規定： 

1.會員國應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媒體服務提供商，其提供之影音商業通信符合以下要

求： 

（1）影音商業通訊應易於識別，隱密視聽商業通訊應予禁止。 

（2）視聽商業通訊不得使用暗示技術。 

（3）視聽商業通訊不得： 

a.對人性尊嚴有所歧視。 

b.含有或推動有關於性別、種族或出身、國籍、信仰、殘障、年齡或性取向之歧視。 

c.對於損害健康或安全之行為予以鼓勵。 

d.對於嚴重損害環境保護之行為予以鼓勵。 

（4）禁止所有香菸和其他菸草製品之視聽商業通訊。 

（5）不得特別針對未成年人，鼓勵其不必要地消費含酒精飲料之視聽性商業通訊。 

（6）禁止在媒體服務提供者所屬成員國內提倡處方之醫藥產品和醫療處理之視聽商

業通信。 

（7）視聽商業通訊不得對未成年人造成身體或精神上之損害，不得利用經驗或信譽，

直接唆使未成年人購買產品或僱用服務，直接鼓勵他們勸說父母或他人購買廣告

宣傳之商品或服務，利用未成年人對父母、教師或其他人之特殊信任，或是毫無

                                                           
53 同註 27，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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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地讓未成年人置於危險中。 

2.會員國及其國內委員會應鼓勵媒體服務提供者，制定伴隨或包括在兒童節目中不適

當視聽商業通信行為之守則，包含食品和飲料中之營養成分或物質內容，特別是脂

肪，反式脂肪酸，鹽/鈉和糖等，應不予推薦在整體飲食中過量攝取54。 

二、美國 

（一）內容治理思維 

美國OTT代表業者，例如Netflix、Hulu等，其中Netflix係之傳輸係透過網路，提

供隨選視訊服務，其訂戶遍及全世界許多國家，至2013年第2季，全世界訂戶已達3,780

萬戶55。Hulu則係由美國NBC、Disney-ABC及Fox等電視公司共同投資，設立於2007

年，至2012年底，其訂戶數達300萬。此外全美國最大之有線電視業者Commcast，在

2010年開播Xfinity之隨選視訊線上影音服務，提供Discovery、HBO等頻道供收視戶收

視56。 

在傳播內容治理方面，依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定，美國國會不得就以下事

項相關之法律加以制定：確定信仰單一宗教或禁止人民信仰宗教之自由：禁止人民言

論、出版自由：禁止人民以和平方式集會及向國家請求各種救濟之權利。依上開規定，

在美國除廣播電視內容涉及色情猥褻、賭博、誇大不實之廣告或違反平等原則外，其

他傳播內容均不受美國政府規管57。即美國政府治理新興媒體，其著眼點主要在於確

保市場競爭環境、保障使用者權利及禁止非法行為等，在內容治理上，仍以自律為主，

即由業者自行訂定規範自我管理58。 

美國並未以如同歐盟之管制架構，以線性或非線性標準來區分不同內容，但 FCC

提議不應以服務提供者加以區分，而應以服務為區分標準，未來考量相同服務應為相

同管制59，至於新興媒體內容之治理，政府不予介入。 

                                                           
54  European Commission/Strategy/Digital Single Market/General Principles ， 網 址 ：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general-principles。最後瀏覽日：2018.5.15。 
55  Crum, R. (2013). Netflix new subscribers dampen upbeat earnings. Market Wat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netflixs-new-subscribers-dampen-upbeat-earningsnings-2013 -07 -22. 
56 同註 27，頁 101。 
57 同註 27，頁 102。 
58 同註 27，頁 103。 
59 同註 27，頁 114。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general-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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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於 OTT 雖未有具體規範架構，但仍要求其應遵守網路基本規範，FCC 於

2010 年公告「網路開放」(Open Internet)，即對於包括無線網路服務提供商在內之業

者，要求其維持網路中立，並規範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遵守透明度(Transparency)、禁止不合理差別待遇(No Unreasonable Discrimination)

及禁止封鎖(No Blocking)三大原則，不得因為傳輸或下載資訊種類差異，而為流量差

別管理。至於對 OTT 內容，美國政府並未介入規範60。 

近年來對於兒童線上隱私保護，美國政府將其視為新興媒體規管之重點議題，為

使孩童有更安全之網路使用環境，以達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目的，聯邦貿

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採取透過 COPPA(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法令進行規管，藉由提起訴訟之執法手段以嚇阻業者之違法行為，對

違反COPPA之業者，認其構成違反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之不公平或欺騙行為，對於每一違法行為，FTC 得科以 1 萬 6 千美元之罰鍰處分61。 

美國目前對於OTT服務之內容並未有任何管制，自律組織亦尚未介入，主要係仰

賴各業者自律，基於保護兒少之原則，OTT業者多會將內容分級並予以標示。目前美

國對於電影所進行之分級，係採取「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2014年之分級架構，分為：G、PG、PG13、R及NC-17共五級。OTT

業者自行選擇分級標準，標示分級後，以提供影片訊息之方式，供家長瞭解，或採取

PIN碼(PIN parental control)，由家長控制之方式，藉以防止兒少觀賞，而能達到保護

兒少之目標62。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於兒童線上隱私權之保護，視為對新興媒體治理重點議題之一，

FTC 規定，蒐集用戶個人資訊之網站或線上服務，如其用戶為 13 歲以下之兒童者，

該網站或線上服務有提供額外家長通知(parental notice)，並應取得其同意要求(consent 

requirements)之義務，於 2013 年 7 月 1 日後，營運商必須清楚發布線上隱私政策，政

策內容應就蒐集 13 歲以下兒童個人資訊一事，詳述其具體作法，關於 13 歲以下兒童

個人資訊之蒐集、使用及揭露行為，需設置通知家長並取得其同意之相關機制；無論

                                                           
60 同註 27，頁 107。 
61 同註 27，頁 107-108。 
62  Netflix(2014).How does Netflix decide the maturity rating on movies and tv shows? Retrieved from 

https://help.netflix.com/en/node/2064。同註 27，頁 113。 

https://help.netflix.com/en/node/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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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站或程式利用外掛，如其蒐集兒童資訊未經家長的同意者，均在禁止之列；對於

業者蒐集額外資訊或足以辨識身分資訊之行為，均擴大其列管範圍；另外蒐集資訊不

得超過合理範圍，且非必要時亦不得為之，如係以不合理方式所蒐集之資訊應予刪除；

要求網站保留或刪除資訊須遵循合法程序63。 

（二）內容管制強度 

根據 Parks Associates 公司之調查，有 55%之美國家庭訂閱 OTT 服務64。HBO 於

2014 年 10 月宣布，將於 2015 年推出 OTT 服務65。基於鼓勵產業創新，美國政府原

則上對於新興媒體服務，採取低度管制66，即主要仰賴業者自律。 

目前規範架構下，只有電信業者、有線及衛星業者被認定為多頻道影像節目播

送業者(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s, MVPDs)，可取得電視頻道。FCC

以「技術中立」(technology-neutral)為原則，基於相同服務相同管制之概念，考量服務

提供方式而非接收方式，將線性網路服務(linear, Internet-based services)提供者納入

MVPDs 為一致之規管67。 

（三）內容治理適用法規 

美國在規管新興媒體時，對其並不套用對傳統廣播電視之嚴格規範，美國 1996 

年《電信法》中明確規定：對美國民眾而言，網際網路之興起，係有利民眾之事，因

此政府對於網際網路不應過度干預，其管制程度，只能限定在最小範圍內，因此美國

對 OTT 服務內容幾無要求，只禁止違法之內容，以加強使用者保護68。 

（四）廣告/置入管理 

在廣告方面，美國廣告自律組織(The Advertising. Self-Regulatory. Council, ASRC)

設立相關政策，擬定真實及正確性標準，藉以提供全國廣告商指引，新興媒體 OTT 業

                                                           
6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4).Complying with COPPA: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etrieved Jane 

6,2014 from http://www.business.ftc.gov/documents/0493-Complying-with-COPPA-Frequently-Asked-

Questions%20 (access on 2014/9/28)。同註 27，頁 113-114。 
64 Campbell, T. (2014). 55% of US broadband households subscribe to OTT service. Retrieved September 26, 

2014 from http://www.iptv-news.com/2014/09/55-of-us-broadband-households-subscribe-to-ott-service/。最

後瀏覽日：2018.5.15。 
65 同註 27，頁 101 
66 同註 27，頁 102。 
67 同註 27，頁 109。 
68 同註 27，頁 105。 

http://www.iptv-news.com/2014/09/55-of-us-broadband-households-subscribe-to-ott-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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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廣告亦受其管制，但針對真實及正確性予以要求，並未直接對於內容予以規範69。 

三、加拿大 

（一）內容治理思維 

2010 年 9 月 Neflix 進入加拿大市場，至 2012 年時，其訂戶數約佔加拿大人口總

數 10%，在 2011 年，英國 BBC 推出 iPlayer 服務，2012 年則是 YouTube 開始經營新

聞、教育、運動、音樂、流行文化、生活風格等各類型節目，合計超過 100 個頻道，

其來源包括知名網路視頻品牌，例如 Machinima70、Ted.org 等，另外亦包括名人如

Madonna、Jay-Z 等，節目內容質量兼具71。另外有 2 家法語業者，亦提供線上影音服

務，包括由Radio-Canada提供之免費 tou.tv及Videotron提供之 Illico Club Unlimited72。 

加拿大法律對於 OTT 之管制，目前並未介入，有關 OTT 內容，目前亦無相關自

律機構規範，現階段主要係由業者自律。各大業者如 Netflix 及 YouTube 等，就其提

供之內容依年齡區分，建立收視分級標準，並提供家長鎖(parental controls and locks)、

過濾或標註等機制，以方便家長控管，可使不同年齡層之兒少，得依其年齡分別收視

內容73。 

加拿大 OTT 服務自律之管理方式，大致考量以下幾個項目：內容分級、家長鎖、

家長控管等機制、就內容加以過濾或是標註及以自律為出發點之相關觀察與評論74。 

（二）內容管制強度 

傳統廣播電視及 IPTV 等須申請執照之業者，其內容管制強度均相同，但新興媒

體 OTT 業者，並無相關管制規範，但因 OTT 逐漸發展，漸與傳統媒體分庭抗禮，國

外 OTT 業者可能會對加拿大境內之 OTT 業者、傳統廣播電視及 IPTV 等造成影響，

因此 CRTC 自 2011 年起，開始徵詢各方意見，探求將 OTT 業者納入廣播法案之可能

                                                           
69 同註 27，頁 115。 
70 Machinima 是 machine cinema 所混合而成之語詞。中文翻譯可翻成機器電影。 
71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012). Community Content Standards 

and OTT Providers: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rtc.gc.ca/eng/publications/reports/rp120323.htm. 
72 同註 27，頁 117-118。 
73 同註 27，頁 127。 
74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012). Community Content Standards 

and OTT Providers: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rtc.gc.ca/eng/publications/reports/rp120323.htm. 同註 27，頁 132。 

http://www.crtc.gc.ca/eng/publications/reports/rp120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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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75。 

（三）內容治理適用法規 

在傳統廣播電視及 IPTV 方面，係由 CBSC 執行監督管理傳播內容之業務，重點

議題包括符合道德及禁止暴力規範、性別角色規範及新聞獨立自由等76。但在 OTT 業

者方面，加拿大政府目前並未制定管制法規，亦不介入內容治理。 

（四）廣告/置入管理 

廣告方面，CRTC 對於廣告內容不直接予以規範，僅針對兒童及含酒精飲料廣告

有所限制，須遵守由 CAB 擬訂之《兒童相關廣告播送規範》77。但上開規範亦僅限於

傳統廣播電視及 IPTV，OTT 業者部分並無相關規範。 

四、日本 

（一）內容治理思維 

日本本國 OTT 包括 Niconico、Tsutaya TV、U-Next、T's TV 等，其中除 Niconico

主打動畫市場外，其他各家業者最大問題在於彼此間提供之內容並無太大差異，大多

為相同之節目，例如熱門影集 CSI、、LOST 、HEROES 及若干日本老電影等。2013

年 10、11 月，YouTube 及 Amazo 相繼推出日本流行之電視劇節目78。 

目前日本在 OTT 部分，尚未發展出相關自律機制，雖有廣播電視業者之自律機

構，但其管轄範圍尚未延伸至 OTT。但日本政府亦重視兒少保護，就此部分規定業者

應負之義務，藉以誘導各業者自律79。 

（二）內容管制強度 

在傳統廣播電視及 IPTV 方面，均應遵守《放送法》之規定，內容須受其廣播電

視自律組織「日本民間放送連盟」(Japan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JBA)所

                                                           
75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011). Amendments to the Exemption 

order for new media broadcasting underta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rtc.gc.ca/eng/archive/2012/2012-

409.htm. 同註 27，頁 134。 
76 同註 27，頁 134。 
77 同註 27，頁 134。 
78 同註 27，頁 155。 
79 同註 27，頁 115。 

http://www.crtc.gc.ca/eng/archive/2012/2012-409.htm
http://www.crtc.gc.ca/eng/archive/2012/2012-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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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放送基準》之管制80。但 OTT 業者因政府未介入內容管制，其管制強度較傳統

廣播電視及 IPTV 為低。 

（三）內容治理適用法規 

基於 3C 產品手持市場之發達與普及，兒少相對地更容易取得網路上之不當內容，

對兒少身心發展極易造成危害81，因此於 2009 年 4 月 1 日，日本政府公布施行《青

少年網路環境整備法》，規定 OTT 業者對不當內容應負之過濾義務，具體內容係由

日本政府「兒少發展規劃總部」訂定基本計畫，例如改善過濾軟體的功能，認識新興

媒體教育之推廣及支持私部門之行動等，再依基本計畫，要求相關業者執行過濾及分

級義務，各業者義務如下82： 

1.ISP 業者、行動電話業者及電腦廠商：提供過濾軟體服務義務。 

2.過濾軟體之研發與製造商：進行更多研發義務。 

3.伺服器管理者：阻絕封鎖不當內容義務。 

4.其他相關部門：進行相關教育訓練義務83。 

（四）廣告/置入管理 

在廣告 /置入管理方面，則由日本網路廣告協會 (Japan Internet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JIAA)監督廣告公司及其製作之廣告。在新興媒體上播放廣告，須遵守

JIAA 所訂定之自律準則，線上廣告媒體公司為其協會成員者，須受其規範，廣告準

則主要為三大重點： 

1.保障隱私： 

主要規範業者須明確揭露有關隱私權保障並同意遵守隱私權相關政策，包括個人

資訊取得之正當性、業者對於個人隱私利用之目的、個人資訊安全性確保及消費者保

護等相關規範。 

                                                           
80 同註 27，頁 160、164。 
81 同註 27，頁 162。 
8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2 年 10 月 30 日），何吉森，2012 年國際內容管制圓桌論壇—赴韓國出席

國際會議報告。 
83 同註 27，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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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蒐集用戶行為規範： 

主要規範業者透過網路，蒐集使用者收視等歷史訊息時，需告知使用者有關業者

公司資訊、取得方法、利用目的及保存期間等。 

3.廣告道德準則： 

主要規範網路廣告需有效保障消費者利益、資訊明確及不公平或誤導消費者廣告

之禁止等。 

日本政府藉由以上規定，確保於新興媒體上播放之廣告，仍應受到一定規範84。

惟嚴格言之，OTT 業者應提供者為戲劇、影視、綜藝或體育等節目內容，廣告應係配

合節目之收視聽眾等播送，至多依編輯方式將節目與其相關收視聽眾可能喜好之廣告

搭配播送，難謂廣告亦屬新興媒體之內容。 

五、韓國 

（一）內容治理思維 

韓國對於IPTV之內容，其管制與傳統廣播電視相同，而對於OTT之內容，則採取

低度管制措施，並未就其內容訂定相關準則規範，但對於其在兒少保護及著作權保護

等，則課以一定之責任義務，違反規定時，政府得予以糾正。 

韓國通訊審議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KCSC）開

發過濾軟體，對於違法或不當之資訊加以過濾，對於使用者提供網路內容分級服務。

開發完成後，KCSC即將過濾軟體之技術交給民間軟體公司，藉以促進研發更多功能

及長期開發過濾軟體市場。當前KCSC轉交民間業者發行流通之過濾軟體為SafeNet 

1.1，主要係提供兒少保護組織，另基於公共利益，對於經濟能力難以負擔者，免費提

供過濾軟體。使用者得在其個人電腦上安裝過濾軟體，並可選擇適當之分級，至於學

校等組織，可透過已安裝過濾軟體之組織伺服器，接收內容分級之服務85。 

有關網路訊息之分級標準， KCSC 依信息通信倫理委員會 (Information 

                                                           
84  Japan Internet Advertising Association(2014). ガ イ ド ラ イ ン . Retrieved from 

http://www.jiaa.org/archive/s_guideline.html。同註 27，頁 168。 
85  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 SafeNet(2014). Rating Standards. Retrieved Augest 25, 

2014, from http://www.safenet.ne.kr/rstan.do. 同註 27，頁 150-151。 

http://www.jiaa.org/archive/s_guideline.html
http://www.safenet.ne.kr/rst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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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Ethics Committee)之分類，將兒少不宜之網路內容區分為以下五大類，

包括：裸露(Nudity)、暴力(violence)、性行為(Sexual Act)、語言(language)及其他如毒

品、武器、菸酒及賭博等非法內容，上開內容又各自細分成等級 1 到 5，並對於觀賞

年齡加以限制86。 

（二）內容管制強度 

有關新興媒體內容之規範，政府採取低度管制，即對其內容之要求與傳統廣播電

視相較，較為寬鬆，但 KCSC 對於違法之內容仍有權審議，其相關依據為《利用及促

進網路通訊及資訊保護法》第 44 條之 7 規定，KCSC 得審議 9 種非法資訊，包括誹

謗資訊、猥褻內容、網路騷擾、駭客或病毒傳播、法律禁止之賭博行為、違反兒少保

護法（例如有害內容標示等）、違反國家安全法、洩漏國安機密及助長犯罪訊息等。

對於違反上開規定之內容，經 KCSC 決議後，得以行政命令發布「更正要求」，並得

進一步要求國內之 ISP 業者予以移除、中止或撤銷對其之服務；而對於國外之不當內

容，則要求 ISP 可封鎖其網站87。 

（三）內容治理適用法規 

OTT 服務被視為電信加值服務，依韓國著作權法第 104 條之定義，OTT 業者被

歸類為特殊類線上服務業者(Special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88，其主要目的

係提供服務，使電腦之使用者得以透過電腦，相互傳輸(interactively transmit)作品等，

並依著作權法管制其傳輸內容之合法性89。 

（四）廣告/置入管理 

廣告方面係委託民間自律組織韓國廣告審查委員會（Korea Advertising Review 

Board，KARB）治理，但政府對於違法廣告仍有權予以裁罰，屬於政府與民間共同治

理模式90。 

                                                           
86 同註 27，頁 151。 
87  Kore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Commission SafeNet(2014). Rating Standards. Retrieved Augest 25, 

2014, from http://www.safenet.ne.kr/rstan.do. 同註 27，頁 140-141，143。 
88 Republic of Korea Copyright Act of 1957 (Act No. 432 of January 28, 1957, as amended up to Act No. 9625 

of April 22, 2009)，網址：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0144。最後瀏覽日：2018.5.15。 
89 同註 27，頁 151。 
90 同註 27，頁 152。 

http://www.safenet.ne.kr/rstan.do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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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及韓國之內容層治理91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內容治

理思維 

原則上為自

律 (self-

regulation)，

但有若干基

本要求，包

括未成年人

之保護、仇

恨言論及種

族歧視之禁

止、身心障

礙人士之平

等近用、廣

告數量限制

規定及原產

地原則。 

以分級過濾

機制處理，

但主要仍仰

賴 業 者 自

律，政府未

加管制。 

以分級過濾

機制處理，

但主要仍仰

賴 業 者 自

律，政府未

加管制。 

以分級過濾

機制處理，

但主要仍仰

賴 業 者 自

律，政府未

加管制。 

以分級過濾

機制處理，

偏 重 著 作

權、兒少保

護及管制非

法訊息。 

內容管

制強度 

主要係依線

性及非線性

加以評估，

線性與傳統

廣播電視拉

齊管制；非

線性主要仰

賴 業 者 自

律。 

並無管制，

主要仰賴業

者自律。 

並無管制，

主要仰賴業

者自律。 

並無管制，

主要仰賴業

者自律。 

政府僅為低

度管制，但

韓國放送通

訊審議委員

會（KCSC）

有權封鎖國

外網站。 

                                                           
91 同註 27，頁 62-63、115-116、134-135、152-153、169-170、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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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韓國 

內容治

理適用

法規 

依據《影音

媒體服務指

令》，並由歐

盟各會員國

根據指令，

依其各國情

況制定相關

法令，協同

管 理 (co-

regulation)O

TT 業者之影

音。 

無 管 制 法

規，政府亦

不介入內容

治理。 

無 管 制 法

規，政府亦

不介入內容

治理。 

依《青少年

網路環境整

備法》，採取

輔導與誘導

合 併 之 作

法，使業者

提供兒少保

護。 

依《利用及

促進網路通

訊及資訊保

護法》，使網

路播送之內

容確保其合

法。 

廣 告 /

置入管

理 

所有廣告都

必須能夠立

刻辨別、尊

重 人 性 尊

嚴、不得使

用暗示、不

得提倡包括

性別、國籍、

宗教等之歧

視、不得鼓

勵有害於健

康、安全或

環 境 之 行

為、不得提

倡處方藥物

或香菸。 

由廣告自律

監 督 組 織

ASRC 為廣

告之監督。 

CRTC 僅針

對兒童及含

有酒精飲料

之廣告予以

限制。 

由廣告自律

監 督 組 織

JIAA 為廣告

之監督。 

採取由政府

與民間自律

組織 KARB

共同管制之

方式。 

資料來源：新興媒體內容治理架構之探討 

第二節  我國 OTT 之發展現況分析 

壹、台灣 OTT 元年―2016年 

2016 年台灣之 OTT 市場發生顯著變化，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付費影音串流公司

Netflix，於當年年初開始在台灣發展業務，而另一屬於台灣本土之網路影音服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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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BOX 亦不落人後，推出 KKTV，再加上本來就已進入這個市場之國內外多家競爭

業者，此外還有挟其本身雄厚資本，對 OTT 經營態度日趨積極之五大電信業者，即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電信、遠傳電信、台灣之星電信及亞太電信等，台灣之 OTT 市

場競爭日趨激烈。但在各家業者積極搶食市場之餘，也可察覺到其實無論本國業者或

國外業者，目前於經營上大多還是未能大量開拓市場，難以獲利，一方面固因所傳輸

之影音內容，應支付著作權人高昂之授權費用外，另外盜版業者亦是令合法業者頭痛

的敵人，畢竟盜版本小利大，自可吸引不肖業者投入，而且這可能會是一場持久戰92。 

經過 2016 年一整年之醞釀，台灣 OTT 業者可說是大致就位。以國家區分，在台

灣經營 OTT 之業者，主要分為美國、中國、日本及韓國以及台灣本土業者等四種類

型，能推出符合使用者喜愛，且能提供更快速更多元之影音內容，誰就極可能會成為

最後的最大贏家。 

美國業者 Netflix 和亞馬遜 Prime Video，這 2 家業者雖然具有在其他國家經營之

國際經驗，並挾豐沛之資金優勢，但並未注重在地化，對台灣 OTT 市場之影響有限，

僅能吸引少數熱愛美劇的族群。其中 2016 年底在台灣推出的亞馬遜 Prime Video，所

播送之劇集，其字幕係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及葡萄牙文為主，網路頁

面操作為英文，服務尚未中文化，平臺上有提供繁體中文字幕者，也僅有少量舊片，

可見對亞馬遜而言，目前仍以英語系國家為主要市場，台灣只是全球布局下，於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一個小市場，對公司總收益影響有限，目前不會投入太多資源經營。 

另一方面，中國、日韓和本土業者所推出之劇集，應能更貼近台灣大多數使用者

之觀影口味，在爭取用戶數方面，有較突出之表現，例如 LINE TV，目前用戶數約 300

萬，近期 LiTV 亦對外宣布，其推出之影音服務下載數量超過 250 萬次，每個月來客

數，在不重複之情形下達 600 萬人。此外，2016 年 8 月正式開台的 KKTV，係以播

送日劇及韓劇為主，其 App 下載量也已突破 150 萬次。雖然 KKTV 及 LiTV 為訂閱

制；LINE TV 為免費制，二者因是否收費，也會影響集客效果，但以目前日劇、韓劇

及大陸劇對台灣觀眾仍具強大吸引力之時刻，預估在 2017 年，使用者收視情形應該

不致有太大改變。對台灣本土 OTT 業者而言，本身就具有「在地化」、「接地氣」

                                                           
92  數位時代，台灣 4 大科技元年，誰將在 2017 起飛，何佩珊，2017 年 1 月 24 日。網址：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898/taiwan-four-tech-trend-2017。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898/taiwan-four-tech-tren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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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會更貼近本國使用者，此可算是一種優勢，但相對地，就資金財力及風險承

擔之能力而言，面對具跨國資本之外來業者，也是一項艱困卻無從逃避，終需面對之

戰役93。 

除了提供節目內容之業者，另一值得觀察之趨勢為我國國內五大電信業者，並不

以單純經營電信事業為滿足，五大電信在 OTT 的經營上亦甚為積極，不只是「有參

與不缺席」而已，是有完整計畫且有一定步驟的進行各種動作。例如台灣之星和愛奇

藝及 LiTV 合作；亞太電信則於 2014 年底推出 GT 行動電視影音服務，擁有約 150 個

頻道；遠傳旗下 friDay 影音，雖未傳出有策略聯盟之相關消息，但經過 2016 年之積

極經營，目前付費用戶之使用者數量已上看 30 萬戶；另外中華電信也傳出將和 Netflix

的策略聯盟等。以五大電信本身具有之龐大現金流、廣大用戶資源及基礎建設之普及，

在 OTT 競爭之戰役上本就有一定優勢，可預見對於其他 OTT 業者將有一定之壓力，

未來五大電信與 OTT 業者間，究係競爭還是合作，是共存共榮還是彼此打壓，值得

使用者關注94。 

表 2-3 OTT 主要業者名稱、國家、內容特色、用戶數量及商業模式 

業者名稱 總部 logo 內容特色 用戶數量 商業模式 

Netflix 網飛 美國 

 

原創影集、紀

錄 片 、

talkshow 、動

漫、電影。 

全世界使用

者超過 9,380

萬戶，美國以

外之國際使

用者占總用

戶比率接近

50%，台灣使

用者數目則

不明。 

採訂閱制，月

費有三種選

擇，分別為

270 元、 330

元、390 元。 

亞馬遜

Prime Video 
美國 

 

原創電影、動

漫、影集。 

不確定，但估

計於 2016 年

中，美國之加

入會員總人

數將達 6,000

萬人以上。 

採訂閱制，剛

開始 6 個月

內，每個月收

費 2.99 美元，

滿 6 個月起每

個月 5.99 美

元。 

                                                           
93 同註 92。 
94 數位時代，OTT 大戰第二回合開打，抗盜版、拚獨家成兩大重點，顏理謙，2017 年 1 月 24 日。網

址：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892/virtual-reality-will-attract-more-users-in-2017。最後瀏覽日：

2018.5.1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892/virtual-reality-will-attract-more-users-i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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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總部 logo 內容特色 用戶數量 商業模式 

愛奇藝 中國 
 

依內容分析，

戲劇類 20%，

綜 藝 類

15.1%，電影

類 57%，動漫

類 7.33%。戲

劇類中台劇

占約 35%，韓

劇占約 32%。 

會員數不透

露，每月平均

瀏覽量超過

9,520 萬次，用

戶平均使用

時 間 106.14

分鐘。 

有免費模式

及訂閱模式，

資費有三種

選擇，分為月

費 239 元、季

費 657 元及年

費 1,999 元。 

LINE TV 日本 

 

以戲劇為主

要內容，約占

60%，另包括

動漫類及綜

藝類節目。 

台灣約近 300

萬用戶。 

免費，主要收

入依賴廣告

收入。 

KKTV 台灣 

 

戲劇內容之

總 時 間 在

11,000 小時以

上，其中韓國

製 作 戲 劇

40%，日本製

作 戲 劇 約

30%、台灣及

大陸劇合計

占 30%左右。 

App 之下載次

數在 150 萬次

以上。 

訂閱制，每個

月 收 費 149

元。 

CATCHPLA

Y ON 

DEMAND 

台灣 

 

影集加上電

影 約 2,500

部，影片庫合

計約 5,000 小

時，包含好萊

塢電影占約

60%、歐洲電

影占約 10%、

亞洲電影占

約 15%、強檔

華語院線片

及藝術片合

計占約 10%，

電影院線片

上映約 3 個月

後即上架。 

無。 單片租借為

每片 60 或 80

元，訂閱制之

月 費 為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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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總部 logo 內容特色 用戶數量 商業模式 

LiTV 台灣 

 

國內外電視

頻 道 約 100

個，VOD 隨選

影片達 2 萬

5,000 小時以

上，其中戲劇

類占約一半。 

下載次數 250

萬次以上、不

計入重複訪

客之前提下，

達到 600 萬

人。 

訂閱制，隨選

VOD 影片套

餐，每個月收

費 150 元、頻

道套餐每個

月 收 費 240

元、愛爾達所

推出之歡樂

餐每個月收

費 180 元。 

CHOCO TV 台灣 

 

台 劇 占 約

16%，韓劇占

約 21%，大陸

劇占約 44%，

其他戲劇合

計占約 19%。

總戲劇之數

量約 300 部，

時數約 7,000

小時。 

下載量超過

200 萬次，收

視戶每周平

均收視戲劇

時間約 7 小

時。 

免費，主要收

入來源依賴

廣告和商城。 

酷瞧 台灣 

 

戲劇、生活、

娛樂、動畫、

遊戲、音樂節

目及直播。 

會員數不明，

年齡為 18 至

24 歲之使用

者，占約 50%。 

免費，主要收

入來源依賴

廣告，另外兼

有經營藝人

經紀約和 IP

網站。 

GagaOOLala 台灣 
 

目前影片數

量約 300 部，

其中美洲影

片約 16%，亞

洲 影 片 約

38%，歐洲影

片約 46%。 

瀏 覽 次 數

125,800 次，加

入為會員者

約 3,500 人。 

訂閱制，每個

月 收 費 199

元。 

資料來源：由各業者自行提供。整理：顏理謙95 

貳、打造獨家內容爭取用戶 

向其他節目供應者採購節目，固然是 OTT 業者重要的節目來源，但是如果所有

                                                           
95 同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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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內容都係向他人採購而來，一方面必須和其他 OTT 業者比價以搶購受歡迎的劇

集，另一方面如果節目供應者提高價格，超出 OTT 業者之負擔，則只能花費巨資或

忍痛放棄，前者將排擠 OTT 業者之資金；後者將使 OTT 業者節目空洞化，都將對

OTT 業者之營運產生影響，因此長久之計，便是自行製作劇集，若能推出優質節目，

不僅有助收益，而且也可強化 OTT 業者在使用者心中之品牌形象。 

參酌國際間業者例子可得知，包括 Netflix 和亞馬遜 Prime Video 一開始是用購買

節目之方式，取得著作權，再逐漸轉往自製內容的方向，從 Netflix 每季的財務報告

及用戶增長表現，可看出與原創影音內容關係密切。另外蘋果公司（Apple Inc.）也考

量選購電視上播送節目之著作權，並開拍原創之電影，最快於 2017 年底，可在 Apple 

Music 上提供節目。 

至於我國本土之 OTT 業者，除酷瞧、三立 Vidol 影音和民視 4gTV 有提供本土節

目，吸引不少使用者外，其他本土平臺大多仍以日劇、韓劇和大陸劇等為主，即令

CHOCO TV 已算是相當積極推出自製內容者，但台劇在其平臺上也只占 16%之比例，

還低於韓劇 21%和大陸劇 44%。 

平心而論，自創劇集經常需要投入龐大資本，且不保證會有高收視率，亦即不可

避免需要負擔高度風險性，相較於 Netflix 一部自行製作之戲劇，一次播送之國家多

達 190 國，潛在使用者達 9000 萬用戶以上，且 Netflix 資金實力雄厚，即令其中有幾

部失敗，都還在資金可承受範圍內；但台灣本土平臺製播劇集，其潛在使用者本就限

於本國觀眾，再加上資金實力難以與境外平臺業者相比，恐怕失敗個一部都會有重大

影響，因此本土平臺業者製播的劇集內容，恐需考量其使用者範圍。 

由於大多數 OTT 業者都是從 2016 年進入市場，如此短的時間就要求具一定自製

比率並具相當品質之內容似屬過苛。目前有 CHOCO TV 於 2017 年自行製作劇集並

上架，先前有自行製作網路戲劇之 LINE TV、 KKTV 和酷瞧等，亦可檢視其未來發

展。此外 LiTV 雖曾言明不考慮自製劇集內容，但也表示願意提供製作資金及平臺播

送等支援。 

最終值得所有 OTT 業者思考的是，一部日劇《月薪嬌妻》、韓劇《太陽的後裔》

或大陸劇《瑯琊榜》等，固然可迅速引爆話題，收視人口大幅成長，不過不可能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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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劇、韓劇或大陸劇均能如此，一旦熱門劇集播畢，使用者自然也隨之離去，因此就

長遠來看，各個平臺如何能形成自家特色，經營公司品牌，恐怕才是長期吸引使用者

收視的重要關鍵。經過 2016 年各 OTT 業者的試水溫動作，這場吸引觀眾眼球的戰爭

才剛要開始96。 

表 2-4 2016 年台灣 OTT 大事紀 

2016 年 

月份 事件 

1 月  1.台灣 Netflix Online。 

2.酷瞧推展遊戲之相關頻道。 

3 月  

 

1.CATCHPLAY ON DEMAND 上線。 

2.愛奇藝台灣站開始營業。 

3.Dailymotion 在台灣推出中文繁體字版。 

4.三立 Vidol 試營運，酷瞧播出選秀節目《天團星計畫》。 

6 月  

 

1.Netflix 在新竹科學園區開始經營。 

2.在印尼 CATCHPLAY ON DEMAND 上線。 

8 月  

 

1.在新加坡 CATCHPLAY ON DEMAND 上線。 

2.CHOCO TV 開始營業。 

3.KKTV 開始營業。 

10 月  

 

1.凱擘開始經營 OTT Service。 

2.LiTV 推動資費之新方案。 

3.華視與酷瞧之《橘子二十星光大道》，榮獲金鐘獎之綜藝節目獎。 

11 月  

 

1.酷兒 GagaOOLala 之影音平臺上線。 

2.KKTV 之 App 下載數量超過 1,000,000。 

3.LINE TV 播出網路戲劇《迷徒第二季 CHLOE》。 

4.愛奇藝申請於台灣成立分公司，被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否准。 

                                                           
96 同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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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Netflix 推動離線亦可觀看之功能。 

2.CHOCO TV 宣告 4 部獲得文化部補助之自製、與他人合製戲劇。 

3.亞馬遜 Prime Video 開始在台灣經營。 

4.東極國際宣告將中國八大視頻進行整合，於 2017 年上架劇樂部

App。 

5.中華電信新董事長上任，宣告「OTT+VOD」之新目標。 

6.CATCHPLAY ON DEMAND 宣告業經獲得《新世紀福爾摩斯》之第

4 季著作權授權。 

資料來源：顏理謙97 

表 2-5  2017 年 1 月至 8 月台灣 OTT 大事紀 

2017 年 

月份 事件 

3 月  遠傳之「friDay 影音」為台灣單獨與四大超商通路結盟之網路影音平

台，該平台推出電影、戲劇與國際新聞免費直播，消費者在各超商通

路之機台購買影音儲值包，並獲得序號，可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

PC 及 TV 觀賞該平台所提供之 OTT 服務98。 

4 月 台灣一般大眾係藉由在市面上販售之機上盒，再經由網路收視 OTT線

上影音服務內容，，但因播送「內容」是否取得著作權人授權並不一

定，以致衍生著作權侵權爭議。NCC 稱市面上販售之機上盒在販售

前，應經無線射頻功能之型式認定，但該機上盒播送之節目內容如涉

及著作權，應依著作權法等規定予以規範99。 

5 月  酷瞧跟「CHOCO TV 追劇瘋」結盟，出資共同製作自創之戲劇，計劃

於雙平台同步播出，亦即進行 OTT 之 跨平台合作100。 

                                                           
97 同註 94。 
98  匯流新聞網，遠傳與 4 大超商聯手 搶攻 OTT 市場，蘇元和，2017 年 3 月 28 日，網址：

https://cnews.com.tw/%E9%81%A0%E5%82%B3%E8%88%874%E5%A4%A7%E8%B6%85%E5%95%8

6%E8%81%AF%E6%89%8B-%E6%90%B6%E6%94%BBott%E5%B8%82%E5%A0%B4/，最後瀏覽日：

2018.5.10。 
99 匯流新聞網，OTT 機上盒涉侵權 NCC:認證硬體但不含內容，蘇元和，2017 年 4 月 28 日，網址：

https://cnews.com.tw/ott%e6%a9%9f%e4%b8%8a%e7%9b%92%e6%b6%89%e4%be%b5%e6%ac%8a-

ncc%e8%aa%8d%e8%ad%89%e7%a1%ac%e9%ab%94%e4%bd%86%e4%b8%8d%e5%90%ab%e5%85%a

7%e5%ae%b9/，最後瀏覽日：2018.5.10.。 
100 Tech News，科技新報，酷瞧以原創戲劇為內容主力，加強台灣在地文化對抗產業危機，楊安琪，

2017 年 5 月 23 日，網址：https://technews.tw/2017/05/23/ott-streaming-service-coture-plans-to-boost-its-

original-content/#more-254179，最後瀏覽日：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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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大陸愛奇藝台灣站提供在台灣之營運經驗及相關大數據加以分析，

以協助其台灣經銷商歐銻銻娛樂有限公司自製台灣劇，預計於 2018

年年推出 4 部戲劇。 

2.酷瞧預估投資近 1 億元，以打造戲劇航母艦隊，其中自製原創戲劇

至少 6 部。 

3.KKBOX 集團成立「KKFARM」（科科農場）文創投資公司，其主

軸為投資影視與音樂製作團隊，第 1 波約投資 500 萬美元101。 

7 月 台灣市場 OVO 電視盒與遠傳電信之遠傳大寬頻、friDay 影音合作，

共同成立「電視 OTT 大聯盟」，消費者不用申裝第四台，可藉由家

中網路收視，消費者無論在手機、電腦或傳統電視上均可收視102。 

9 月 中嘉集團之有線電視系統於 2017 年 11 月皆已數位化，9 月 1 日開始，

現在所擁有數位有線電視之隨選服務平台將升級，與 OTT 服務相結

合，推出 bbMOD，係屬一種新行動 APP，並和 CATCHPLAY 合作，

聯手提供 OTT 服務，目標成為台灣版的 Comcast1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叁、OTT 之收費模式 

OTT 網路電視收費模式，大致上分為單點及月租兩種模式，所謂單點係指消費

者可自由選擇想觀看之線上影音節目，一次付清費用，例如 iTunes，而月租費模式為

消費者先行成為會員，其後每個月支付一定費用，收看線上影視節目，例如 Netflix。 

OTT 營運模型如圖 5，係由 OTT 業者與內容提供業者簽約，節目內容透過內容

傳遞網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或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CDN）業者，將

OTT 之影音內容，經由網際網路傳輸到使用者手上，OTT 業者向各個訂閱戶收取費

用，該營收必須予以拆帳，拆帳對象包括內容擁有者或內容整合者，與 ISP 業者進行

網路介接且提供 QoS 之 CDN 業者，其拆帳內容包括節目之授權費與平臺費或傳送

費，OTT 業者另須支付電路費予從事基礎網路建設業者，而廣告金主則依收視率、收

聽率、點擊率及滯留率等，投入廣告資金予內容提供業者、OTT 業者或基礎網路建設

                                                           
101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台娛樂媒體市場展望 5 年成長上看 900 億，工商時報邱莉玲，2017

年 6 月 12 日，網址：https://www.pwc.tw/zh/news/media/media-20170612.html，最後瀏覽日：2018.5.10。 
102 Tech News 科技新報，電視 OTT 大聯盟成型，OVO、遠傳大寬頻、friDay 影音三強聯手，2017 年

7 月 5 日，網址：https://technews.tw/2017/07/05/ovo-far-eastone-friday-ott-league/，最後瀏覽日：2018.5.10。 
103 匯流新聞網，進軍 OTT 中嘉聯手 CATCHPLAY 搶攻數位匯流影音商機，蘇元和，2017 年 8 月 31

日，網址：https://cnews.com.tw/119170831-01/，最後瀏覽日：20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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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與傳統付費有線電視及 IPTV 業者比較，OTT 服務商之基礎網路建置成本負擔

較少，並提供更多元之網路影音節目內容，於過程中一旦有業者認為利潤分配不公，

即易產生爭議，且將影響服務品質等議題104。 

 
圖 2-4 匯流層級付費模型 

資料來源：彭正文105 

肆、OTT 業者共同的重大挑戰—盜版 

自 2016 年以來，OTT 市場看似一片欣欣向榮，許多業者投入市場競爭，但燒錢

苦撐者也所在多有，除了市場有待努力開拓外，另外 OTT 業者仍有一個共同且強大

的敵人，便是「盜版」業者。 

台灣以往也曾被稱為「盜版王國」，盜版與對抗盜版之經驗均豐富，何以好萊塢

對於大片通常採取美國及台灣同步上映之模式，其主要目的就是對抗盜版，無時間差

的情況下，將使盜版商獲取之利益大幅減少。Netflix 於進軍台灣前即聲稱，該公司對

於台灣的消費者喜愛之影集已先作調查，其方式係對於台灣兩大都會區之台北及高雄，

調查其民眾於上網時，於盜版網站上最常收看之影音內容，藉此加以歸納分析。另外，

CATCHPLAY 亦聲稱，該公司在 4 年內向全台各地檢察署提出告訴，其告訴對象之

盜版商超過 200 間。 

對於使用者而言，收視成本當然愈低愈好，若能用極少花費，直接上網收視剛上

                                                           
104 同註 24，頁 208。 
105 同註 24，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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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之電影或電視節目等，自然最為便利。但對於 OTT 業者而言，最新劇集或電影數

量有限，再加以各 OTT 業者相互間之競爭，有關著作權之授權費用只會水漲船高，

對其資金造成沉重負擔，如使用者大多被盜版商之節目吸引，而使正派 OTT 業者之

訂戶數難以成長，連帶從訂戶處收取之收視費用也無法增加，惡性循環結果便是合法

OTT 業者無資金購買最新劇集或電影，最後合法 OTT 業者便是不參與首輪競價，不

求節目首播；或是減少購買授權費較高之節目，轉而購買授權費相對便宜之其他節目，

最後使用者看到的大多數是老舊或品質較差之節目。 

就長期觀察，OTT 業者不可能永遠依賴對外購買影音內容之方式，若想長遠發

展，自行製作影音內容自然較為可靠，也是 OTT 業者應該努力的目標，但就台灣業

者而言，剛起步且資金實力相對亦較薄弱，縱使努力製作影音內容，但也可能因為盜

版行為而難以為繼。 

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主辦之新媒體論壇，KKTV 表示：目前在台灣

每個月平均多達 450 萬人使用盜版網站及 App，若能吸引其中 100 萬人收視合法 OTT

並願意支付費用，以每月新臺幣 200 元計算，每個月將有 2 億元收入，如回饋給影視

與音樂之權利人，1 年便有 24 億元，24 億元只要取其中 25%供 OTT 業者製作電視

劇，有 6 億元資金，每年在世界上估計可創造 30 億元著作權之營收，但現在因盜版

網站之故，此部分營收根本無從收取，因此盜版網站之存在及猖獗，可說是 OTT 業

者攸關生死存亡之議題！ 

OTT 業者主要點名楓林網、VSLOVETV 及 DramaQ 等三大盜版影音網站，其中

單楓林網一家盜版業者，估計每個月之廣告收入高達新臺幣 900 萬元，盜版業者既無

需支付著作權之授權費用，又可收取廣告費用，根本無經營困難之問題，除非政府機

關介入，否則盜版業者只會繼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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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楓林網網站頁面 

資料來源：楓林網網站 

為此，自 2016 年起，OTT 業者就呼籲政府機關，應建立窗口積極處理盜版問題，

另外 OTT 業者自 2017 年起計畫結盟合作，團結力量並請搜尋平臺業者協助，共同抵

制影音網站之盜版內容。但要有相當時間對於政府機關進行遊說，另外 OTT 平臺之

結盟及請搜尋平臺業者協助等工作，皆非短期內便可看到成果，甚至是否會有結果也

未可知106。 

伍、OTT 業者陸續組成協會爭取權益 

經過 2016 年之台灣 OTT 元年，可看見各家 OTT 業者已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

開始組隊合作。首先，酷瞧合組「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該協會係由酷瞧、CHOCO 

TV、C Channel、牽猴子整合行銷、歐米爾及我是娛樂等六方共同發起，目前約有 40

至 50 個會員，除 OTT 平臺業者外，其他包括如經紀公司、製作公司、演藝人員等107。 

另外， KKTV 與 LiTV 則共同發起「OTT 協會」，相較於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

協會之成員涵蓋新舊媒體，參與OTT協會者皆為本土之正版OTT業者，成員有4gTV、

                                                           
106 同註 94。 
107 數位時代，元年過後的 OTT 產業，決定大家一起組隊打怪了——兩大協會今年將成形，顏理謙，

2017 年 5 月 26 日。網址：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663/two-ott-associations-will-appear-this-

year。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663/two-ott-associations-will-appear-this-year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663/two-ott-associations-will-appear-this-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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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影音、ELTA OTT、myVideo 影音隨看、GagaOOLala、巴哈姆特動畫瘋、Vidol

影音、歡樂看 FainTV 及麥卡貝網路電視等皆為其成員108。 

OTT 協會主張兩大議題與政府溝通，第一為 KKTV 一再聲明之盜版問題，該協

會主張應有完整並健全之 OTT 生態系統，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消除盜版，雖然

政府機關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慧局）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均致力於讓

非法盜版網站在台灣難以經營，但非一蹴可幾，仍需相當時間，此部分應有長期抗戰

之心理準備。第二為讓使用者明瞭，應建立一個播送正版影視內容之環境，如此才能

讓所有 OTT 業者得以生存，再進而供應優質的影音內容。該協會主張在過去十幾年，

串流音樂也是在保障本身著作權及讓使用者以合理對價取得之間相衝突，但長期運作

下來，目前串流音樂已建立了一套工作模式，因此該協會也期待後續 OTT 產業可以

有健全的發展109。 

從以上發展趨勢可知，OTT 業者自 2016 年到 2017 年，經過 1 年多的經營，也

感覺到單打獨鬥不如團結一致，雖然業者間仍存在競爭關係，但兩個協會如能順利形

成，對於 OTT 之產業發展有所助益，日後也可藉由團隊力量與政府對話，應可更加

強勢地爭取自己權益110。 

表 2-6 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主要成員 

業者名稱 logo 

酷瞧 

 

CHOCO TV 

 

                                                           
108 同註 107。 
109 同註 107。 
110 同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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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logo 

牽猴子整合行

銷 

 

C Channel 

 

我是娛樂 

 

歐米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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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發起人 

業者名稱 logo 

4gTV 四季線上

影視 

 

ELTA OTT 

 

friDay 影音 

 

GagaOOLala（杰

德影音） 

 

myVideo 影音隨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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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logo 

Vidol 影音 

 

巴哈姆特動畫瘋 

 

麥卡貝網路電視 

 

歡樂看 FainT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面對盜版業者應制定相關法律規範 

1961 年 3 月 4 日，臺灣省政府創辦臺灣電視公司，開啟無線電視時代。1993 年

8 月 11 日，當時行政院新聞局制定公布《有線電視法》，規範民間蓬勃發展的第四

台，同年 11 月並開放第四台可登記成為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業者，民眾的收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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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再侷限於無線三台。而隨著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普及，開啟「數位匯流」時代，所

謂數位匯流，其內容包括法令、營運、傳輸、內容、終端及應用服務等匯流。而整合

各個數位平臺、下一代網路影像、終端整合、內容開創及提供應用服務等五大方向，

係為數位科技匯流之新趨勢111。 

對 OTT 業者而言，其經營主要在爭取更多民眾收視，增加收視戶數量，以收取

更多收視費用，並藉此獲得更多廣告。按在 4G 普及發展的現代，各家業者之基礎設

施已無太大差異，營運管理層面也不致有太大落差，業者間要有所區別，就必須在內

容上出奇制勝，即所謂「內容為王」。但 OTT 業者係利用網路傳輸，藉由網路無遠

弗屆的功能，固然能達到全球化，而使收視戶數量最大化，但相對地，OTT 業者無論

購入或自製節目，一旦播送，因數位化技術發展，無論重製或公開傳輸均相當快速且

便利，盜版業者可迅速重製，並在網路上公開傳輸，如此收視戶於收看盜版之節目後，

自然不會花錢收看正版節目，則合法經營之 OTT 業者之收益減少，影響所及，該等

業者自然不會再投資購入或自製節目，最後就是 OTT 市場萎縮甚至消滅。而在以往

傳統類比之無線及有線電視時代，經營系統或頻道者，均應向政府機關申請並經許可，

合法業者侵害他人節目之著作權者，均可輕易找到侵權行為人而加以裁罰，縱令非法

業者，亦可藉由非法重製物流通管道加以追查，以找到侵權行為人，但在網路發達的

現代，因網路無國界，非法業者將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節目放上網路，其伺服器往往位

於國外，各個國家的法律受地之效力限制，無法跨越國界追查，如藉由國際間之談判

及簽訂條約，又曠日費時，且各國法令不同，是否能有效打擊侵害著作權之非法行為，

亦屬未定，在此種情況下，如何擬定相關政策，並落實制定或修正本國法令以有效保

障 OTT 業者，間接保障國內收視戶之權益，為相關主管機關之重要課題。 

第三節  OTT 業者侵權責任之相關規範 

本章第一節已將國際主要國家對 OTT 業者之內容政策、法規及相關管制作一介

紹，各主要國家對於 OTT 之服務分類、執照管理及內容管制等，各有其政策目的及

                                                           
11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謝進男，營運與技術之數位匯流新趨勢，NCC 元年：通訊傳播嘉年華數位

匯流論壇論文集，27-35，2007 年。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數位匯流時代的傳播政策，趙怡、

褚瑞婷，2007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www.npf.org.tw/2/2348。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www.npf.org.tw/2/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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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範管理方式，然各主要國家對於 OTT 業者規範管理之目的，乃在保護使用者

權益，也就是在保護整個國家社會之公益。因此當 OTT 業者本身或其使用者侵害其

他使用者之權益時，應負如何之責任，國家應依何種方式予以規範管理，於何種情形

時，負責網路傳輸者得免除其責任，使其得以安心經營，為本節之探討內容。 

政府機關以往觀念係將網路之虛擬世界等同於現實生活中之實體世界，因此對於

網路上違法行為之規管，將其視為實體世界中之行為予以規管，例如在網路上有種族

歧視、妨害兒少身心健康、色情、販毒、恐怖行動等，依其內容於相關作用法中予以

規範，分別予以管理或處罰，因此對於網路上之違法行為，能藉由國家公權力作用而

收一定之成效。 

但上開方式明顯事權分散於各機關，且現今隨著科技進步，網路已深入每個人的

生活，網路上之行為態樣日益增多，如其行為侵害他人權利明確，固無問題；但若其

行為是否侵害他人權利有所爭議時，應由何人及應依何種程序認定？在尚未認定之前，

應如何防止損害之發生或避免損害之擴大？因此有制定專法，並指定主管機關統一事

權之主張。 

按 OTT 服務與傳統之廣播電視服務不同，其節目提供者不一定是本國業者，傳

輸節目係透過網際網路，而網際網路有跨國之特性，而各國之法令受屬地主義之限制，

只能在本國境內發生效力，要對於來自其他國家之 OTT 業者予以規管，往往需透過

ISP 業者予以規範，因 OTT 業者儘管來自其他國家，但仍需藉由各國之 ISP 業者，通

常為該國之大型電信業者，提供網際網路連線服務，始能讓網際網路使用者收視 OTT

業者提供之節目內容，而本國法令對於本國之 ISP 業者即能予以規管，但本國之 ISP

業者只能提供網路連線服務，對於 OTT 業者所提供之節目內容是否侵害他人之權利，

無從予以判斷，是否侵權應由司法機關予以判斷。因此專法之主要內容，應著重於一

方面如何有效保障使用者之權利，使其免受侵權之害；另一方面如何有效保障 ISP 業

者，使其不致成為共同侵權行為人，有賴於相關法制之制定，且因網際網路具有跨國

特性，應藉由國際間之條約及本國法令雙管齊下，始能收其成效。 

目前國際間主要有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本原則係由電子前哨基金會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主導制定，本基金會是一個國際著名之民權組

織，總部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之舊金山市，其成立宗旨在維護網際網路上之公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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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提供相關法律援助、並對於國家之執法機構加以監督。其優點在於由民權組織而

非由各國政府制定，係屬由使用者自律，避免政府之介入而侵害網路上之表現自由，

可確保使用者自由使用網路，並兼顧公益之維護。 

另外德國電子媒體法對於 ISP 業者亦有相關規範，又 1998 年網際網路剛興起之

時代，美國為因應網路時代之來臨，對於網路上著作權之保障，亦制定「數位千禧年

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DMCA)」，惟本法僅限於有關著

作權侵權行為之保障；而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及德國電子媒體法則包括對於 ISP 業

者所有之侵權行為制定相關規範予以保障。 

至於我國則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修正著作權法，增訂「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

責事由」，規範 ISP 業者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不需與網路使用者負相同民事侵權行為

責任，以減輕或免除其經營風險。而隨著通訊傳播資訊科技之技術發展 一日千里，

手機、平板及 PC 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網路上之行為態樣亦日趨多元，網際網路

上侵害他人權利甚至妨害國家、社會公益之情形亦漸增加，已不限於侵害他人著作權

之態樣，因此著作權法之規定已不足因應，有鑑於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16

年開始，即積極研擬「電信管理法」草案及「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而其中「數位

通訊傳播法」草案著重於網際網路治理之精神，即在內容治理思維方面，一方面確保

網路上資訊之自由流通，使人民可取得充分資訊以判斷事實真偽，以落實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保障規定，按言論自由實有自我實現、有效與他人溝通意見、發現真理、

進而讓社會大眾具備知的權利，社會上多數人意見因而形成，以促進各種政治社會活

動合理化等，亦即言論自由可使社會多元且正常發展，並推動民主化，故國家不可恣

意限制，而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112；另一方面對於違法者予以一定之規管，以保障

國家、社會之公益。但管制強度上減少國家公權力介入，而是由網路使用者、ISP 業

者及廣告提供者等多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彼此溝通協調，尋求一儘可能符合多數

利益並尊重少數利益之治理模式。亦即基於網際網路無國界特性，不採以往國家為行

政管制之手段，而是尊重各利害關係人彼此間之自由及平等，以自律為優先之自我約

束機制。以下就 ISP 業者之責任規範及相關之保障措施加以說明。 

                                                           
112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78 號 、 第 509 號 解 釋 參 照 ， 司 法 院 網 頁 ：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78，最後瀏覽日：2018.5.10。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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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 

本原則前言主張 ISP 業者對於網路上之通信內容應保障使用者之權利，例如言論

自由、結社自由和隱私權等。如政府或私人得對於網路上之內容進行審查或為其他違

反人權之行為，是侵害個人之表現自由，將阻礙網路上之創新行為。本原則目標為建

立一個在網路上能彼此互通，和諧共處，並符合《世界人權宣言》、《公民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之使用者具備一定權利並負擔一定責

任之制度。 

本原則第 1 條規定，任何管理 ISP 業者責任之規定，應由法律制定，且須符合明

確性原則，如 ISP 業者未參與法律之修正，其應免於對節目內容負其責任，亦不得因

其傳輸非法內容而被嚴格追究責任，亦不得被要求對於內容進行事前審查。 

本原則第 2 條規定，應有司法機關之命令，否則 ISP 業者不得對於內容進行限

制，而司法機關要求 ISP 業者限制內容，必須確認在本國領域內，該應限制之內容為

非法內容，提供網路身分辨別之相關資訊，有充分證據及明定管制內容之開始及終止

時間，ISP 業者所承擔之責任必須與其內容之違法程度相當且有直接關聯，司法機關

之命令內容如不符合上開原則，ISP 業者即使違反該命令亦不須負相關責任。 

本原則第 3 條規定，如要求 ISP 業者限制其內容，其請求應明確且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如政府或私人要求 ISP 業者限制其內容，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ISP 業者不被要求就其內容之合法性進行實質審查。 

二、要求限制之不合法內容，應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一）具備法律依據，確定該內容不合法。 

（二）明確提供網路身分識別資訊。 

（三）對適用於內容提供者之限制。 

（四）請求者或其代理人之聯絡方式。 

（五）有足夠證據，證明請求合法。 

（六）表示提供之資訊係屬真實之聲明。 

三、要求限制之內容，如果牽涉 ISP 業者之政策，最低限度應具備下列項目： 

（一）該內容為何違反 ISP 業者內容限制政策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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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身分識別資訊及對所指稱違反內容限制政策之敘述。 

（三）請求者或其代理人之聯絡方式。 

（四）表明所提供資訊係屬真實之聲明。 

四、法律得規定 ISP 業者對於非法內容限制請求回應，ISP 業者得將合法請求轉發內

容提供者，或通知請求者不能轉發請求之理由，亦不得要求 ISP 業者能識別使用

者之身分。 

五、在轉送請求者之請求時，ISP 業者應該對於使用者及提供內容者加以解釋，該解

釋應清楚且容易理解，法律規定強制 ISP 業者限制其播出之內容時，應規定反對

請求或提起訴訟之相關機制。 

六、ISP 業者如依請求之內容而限制其播出之內容，應該遵守本原則第 6 條有關透明

化及問責規定。 

七、請求之內容如有虛偽或不適當者，對於請求者應予懲處。 

本原則第 4 條規定，限制內容之法律及命令，須符合必要性原則及衡平性原則，

即所有內容限制必須為一定之具體內容，須採最低限制之手段，如果內容只在某地區

被認定為非法，則應限於該地區內進行內容限制，如內容係在一定期間內為非法，則

限制期間不得超過該一定期間，並應定期檢查限制命令。 

本原則第 5 條規定，限制內容之法律及相關政策，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即在對

內容進行限制之前，ISP 業者及內容提供者必須享有訴訟聽審權，得於內容限制命令

發布前表示意見，並得對該內容限制命令享有申訴之權利，如內容提供者申訴後取得

勝訴，ISP 業者應立即恢復內容，如無司法機關之命令，ISP 業者應保護當事人之個

人資料，ISP 業者在草擬限制內容之政策並執行時，應注意人權保障，政府在保障人

權之前提下，有義務確保 ISP 業者之內容限制政策。 

本原則第 6 條規定，相關法律、內容限制政策及其實行，應予透明化並具備問責

規定，政府應在快速並容易取得的前提下，在網路上將與 ISP 業者責任相關之政策、

法令及個別之決定等加以公開，嚴禁政府使用法律以外之其他方法，對內容進行限制，

例如強制修正 ISP 業者與使用者間之契約條款、名為自願實際上確是在強迫 ISP 業

者、與 ISP 業者訂定協定，以妨礙資訊公開流通等。ISP 業者應以明確及容易取得之

方式，將其內容限制相關政策在網路上公開，變更時亦應通知使用者，政府公開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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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限制命令應包括透明化報告，ISP業者應提供所有內容限制具體資訊之透明化報告，

並於內容限制通知中說明被限制之內容及其原因，政府、ISP 業者及公民社會應共同

努力建立公正監督機制，ISP 業者責任及相關法律應定期檢視，其檢視內容包括執行

情況及證據蒐集等113。 

貳、德國電子媒體法 

德國電子媒體法 (Telemediengesetz; TMG)係於 2007 年 2 月 26 日公布，其主要

重點如下： 

通則部分，本法第 1 條規定適用範圍，即本法原則上適用於一切電子資訊及通訊

服務，惟不包括單純透過電信網路傳輸訊號之電信服務、電信基礎服務及廣播電視電

子媒體服務。第 3 條規定來源國原則，於德國境內設立之服務提供者及其提供之電子

媒體服務，如其服務係供商業使用，應遵守德國法令，電子媒體服務得自由流通。第

4 條規定電子媒體於本法規定範圍內，無須許可及登記。 

責任部分，第 7 條規定服務提供者對自己所提供使用之資訊，應依一般相關法律

負責。第 8 條規定服務提供者對其在通訊網路中所傳輸或中介提供而使用他人之資訊

者，如其未發起此一傳輸行為，或未選擇傳輸資訊接收者，或未選擇或變更所傳輸之

資訊時，無須負責。第 9 條規定服務提供者如係對於自動、有一定時間限制，且僅係

為更有效率加以傳輸他人資訊，給予有需求之使用者，而所為之暫時儲存，服務提供

者如未變更訊息，或知悉傳輸之資訊已被移除、封鎖或收受來自法院或行政機關之移

除命令時，立即移除所儲存之資訊或封鎖他人近用時，無須負責。第 10 條規定服務

提供者對於提供使用者所儲存之他人資訊，如不知為違法行為或資訊，或在知悉時，

立即採將違法資訊移除或是採取不讓他人使用之措施時，無須負責。 

資料保護部分，第 11 條規定，電子媒體所提供之服務，如於公務或業務環境下，

僅供公務或業務目的上之使用，或僅供監理工作進度而使用，則使用者蒐集、利用個

資，不適用本法有關個資保護之規定。第 12 條規定一般性原則，包括服務提供者得

蒐集及利用個人資料，惟以本法或其他涉及電子媒體之相關規定許可或經使用者同意

                                                           
113  馬尼拉中介方責任原則，簡體中文版，版本 1.0 ， 2015 年 3 月 24 日。網址：

https://www.eff.org/files/2015/06/23/manila_principles_1.0_ch.pdf，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www.eff.org/files/2015/06/23/manila_principles_1.0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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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上開情形，服務提供者得將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使用於其他用途。第 13 條規定，

服務提供者開始利用資料時，應依一般人可得理解之方式，告知使用者蒐集及利用其

個資之目的、種類及範圍。如自動化程序將導致使用者個人資料被揭露時，應於程序

開始時，明確告知使用者，使用者並得隨時查閱前揭資訊。第 14 條規定，基於主管

機關命令，服務提供者於具體個案，得交付庫存資料，惟須為刑事追訴、警察機關防

止避免危害發生、各機關為保護憲法或履行情報單位之法定任務，或執行智慧財產權

相關權利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第 15 條規定，經使用者同意之情況，服務提供者得

基於提供廣告商、市場研究或為符合電子媒體設計目的，採取化名之去識別化方式，

製作使用者資料，服務提供者應向使用者說明，其具有異議權，前揭使用者資料，不

得與本人具有對照性。 

罰鍰部分，第 16 條規定，基於故意或過失，拒絕提供或提供錯誤或有欠缺之訊

息，未告知、未為正確及完整告知或未及時告知使用者蒐集及利用其個資之目的、種

類及範圍等，得處 5 萬歐元以下之罰鍰114。 

第四節  我國法有關網際網路提供者責任規範 

承前所述，要打擊非法盜版，國際間合作固有其必要，然各國基於其利害關係，

往往導致國際條約之談判及簽訂曠日廢時，因此各國不應過於期待國際間之合作，而

應從本國法令著手。按網路上之非法盜版，因行為人通常多在國外，本國法令難以對

其發生效力，但任何人欲從事網路活動，一般而言不可能也沒必要自行架設網路等基

礎設施，通常均需經過 ISP 業者所提供之連線設備或相關服務平臺介入，才能進行，

既然向在國外之侵權行為人提起訴訟及請求損害賠償力有未逮，則著作權人是否可向

ISP 業者求償？藉由課予 ISP 業者相關法律責任，使其有效管理其終端使用者之侵權

行為是否可行？美國實務上即發生多起著作權人提起之相關訴訟，其主張 ISP 業者雖

非直接之侵權行為人，但仍應成立「間接侵權責任」（Secondary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即認為 ISP 業者有所謂「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或

                                                           
11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黃文哲，網址：https://nninlaw.hackpad.com/ep/pad/static/Za5NQZ0mQ7L，最

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nninlaw.hackpad.com/ep/pad/static/Za5NQZ0mQ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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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侵權」（Vicarious infringement），著作權人依上開主張，跳過侵權行為人，逕

行對財力較完備之 ISP 業者提起訴訟。上開「間接侵權責任」以直接侵權行為人已構

成侵權責任為前提要件，而「輔助侵權」係指自己未親自為侵害行為，但促成或引起

他人之侵害，或對於他人之侵害提供重大輔助，而其對於直接侵權行為知悉或可得而

知者為由負其責任；「代理侵權」亦指自己未親自為侵害行為，但有權力且有能力控

制他人之侵權行為，且就該侵權行為獲有利益，不論是否知悉該侵權行為，均應負責

而言115。 

OTT 電視本身係屬網路服務的一種態樣，世界上主要國家並未對網路進行全面

嚴格控制管理，於此種情形，OTT 電視應歸屬於現行法規定之何種型態，或是應歸屬

於法律管制範圍以外，頗有爭議。但要制定法律予以管制，必須要先確定何人為受管

制者、在何處、所為何事件及何種利益受到保護，確定上開事項後，才能妥善規劃、

設計可資適用之法律116。 

目前我國關於網路活動並無法定之主管機關，但 OTT 電視與傳統電視頗為相似，

主管傳統廣播電視業務之 NCC 所擬具之「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其中即有對於 OTT

之相關規範內容，主要係參考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及德國電子媒體法之相關規定，

強調網路使用者及 ISP 業者之保障。 

壹、98 年 5 月 13 日著作權法增訂網路服務提供者免除民事責

任之事由 

一、網路服務提供者意義及種類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9 款就 4 種網路服務提供者予以規範，智慧局為便於

理解起見，舉例如下： 

（一）連線服務提供者：例如中華電信 Hinet、So-net 及 Seednet，其係提供撥接上網

                                                           
115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頁 400-401，元照出版公司，2014 年 9 月 3 版。黃惠敏，安全港真的

安全嗎？從美國 DMCA512 條安全港條款看我國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限制之設計，萬國法律，第 153

期，2007 年 6 月，第 10、11 頁。 
116 葉志良，從網際網路規管意涵評釋電子通訊傳播法草案，通訊傳播匯流五法研討會論文集－迎向通

訊傳播新紀元，頁 169-170，網址：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72/3758_36002_160726_1.pdf，

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16072/3758_36002_160726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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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二）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例如中華電信 Hinet、So-net 及 Seednet，其係為讓使用

者加快獲取服務者之資訊，在提供連線服務時，並提供中介及暫時性資訊儲存

之服務。 

（三）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例如雅虎、網路家庭公司及露天拍賣，其係提供部落格、

網路拍賣等服務。 

（四）搜尋服務提供者：例如 Google、百度等，其係提供搜尋服務之搜尋引擎117。 

其中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所提供者，連線服務提供者似亦能提供相同之服務，前

者主要係因 1998 年 DMCA 立法時，某些網站因頗受歡迎，瀏覽人數眾多，以致於網

路連線速度變慢，為了避免網路塞車，提高瀏覽速度，ISP 業者即會將部分較受歡迎

之網站內容，暫時自動儲存於網站中，惟現今網路科技發展快速，傳輸速度已非 1998

年時可比，故在系統快速存取方面，其需求量並不大118。 

二、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民事免責條款 

對於侵權行為課予責任之對象，原則上為侵權行為人，但共同行為人本身既為一

定之行為，自應視其行為情節之輕重，令其負侵權行為責任。網路服務提供者既提供

他人使用其網路服務，因而便利他人為侵權行為，網路服務提供者既有一定之行為，

則令其負侵權行為責任固無問題，如此課予其一定之注意義務，且可有效保護被侵權

者。但網路上之內容甚多，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技術上實難以全面檢視，若強令其應負

共同侵權行為人責任，影響所及便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寧願不再提供服務以免除自己之

責任，最後造成使用者不便，因此在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一定責任之前提下，自應設

定相關機制，使其於履行一定義務後，即得減輕或免除其侵權行為責任，以使其提供

網路服務時無後顧之憂。 

                                                           
117 新修正著作權法第六章之一「網路服務提供者（ISP）民事免責事由」修正條文之適用對象為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著作權 FAQ/著作權法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 民事免責事由 Q＆A，網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7032&ctNode=7193&mp=1，最後瀏覽日：2018.5.15。 
118 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頁 403，元照出版公司，2014 年 9 月 3 版。陳怡靜、林怡君、孫玉

達，數位時代著作權如何有效保護―美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責任立法及著作權法第 512 條安全港條

款的實務運用，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07 期，頁 34，2007 年 11 月。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7032&ctNode=719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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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 

一、管制核心原則—採三層結構層級模式，依水平層級予以差別管理 

本法係依水平層級分為三層，即分成「基礎網路層」、「營運管理層」及「內容

及應用服務層」，基本上以歐盟 2003 年通訊法為主，如配合匯流趨勢，引進電子通

訊，電信服務修正為「電子通訊服務」，確立網路、服務、內容之三層管制架構；廢

除執照；事前管制限於尚未完全競爭之市場；消費者保護等問題。 

    政府之通訊傳播政策，可依水平層級為差別管理，例如： 

（一）網路基礎建設部分，鼓勵業者進行投資，充實基礎建設，使網路更加普及。 

（二）營運服務部分，降低門檻，使各種資訊可跨平臺提供，但電信服務如屬寡占市

場者，採取特許制或許可制。 

（三）內容應用部分，服務提供者提供之各種服務，恐會因追求利益而對國家社會有

不良影響，應予以糾正119。 

二、立法背景說明 

網際網路進入不再由網站設立者主導，而改由使用者主導，藉以生成內容之

Web2.0 時代，訊息傳播已不再完全被傳統紙本媒體或電子媒體所控制，一般使用者

亦具有傳播訊息之權利，且不同於傳統媒體，使用者係透過網路散播資訊，該資訊不

再經過任何檢視或篩選，業者係純粹扮演提供「平臺」之角色。而大量「平民內容」

上傳網路，其中不乏侵害他人各種權益或本身即為不法資訊者，扮演訊息傳遞中介者

角色之 ISP 業者，是否及應如何對於該等內容負責？其應負之責任為何？為一迫切而

重要之議題。 

三、國際間採取之不同立場 

（一）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無條件免責： 

1.使用者資訊不應由中介者負責。 

                                                           
119  通傳會，我國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管制核心原則 --中高度匯流環境下管制原則，網址：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7092/566_3336_070921_1.doc。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www.ncc.gov.tw/chinese/files/07092/566_3336_070921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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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介者對於使用者資訊加以限制，只有基於司法之命令才能予以要求。 

3.司法命令不得恣意，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並合於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 

4.建立透明化之問責機制及其相關程序。 

（二）德國電子媒體法—有條件免責： 

1.中介者須合於一定條件，始能進入「避風港」而免除其責任。 

2.條件包含「通知-通知」或「通知-取下」等機制。 

四、立法意旨 

為使利害關係人間利益獲得保障，並求取「網路服務之持續發展」與「網路社會

之秩序健全」間最佳之平衡點。106 年 4 月 5 日通傳會第 742 次委員會議通過「數位

通訊傳播法」草案（下稱本草案），其內容參考馬尼拉中介者責任原則之精神，明定

提供中介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不須主動為審查或監督其使用者所提供之

內容，並依服務類型不同，適度導入「通知-取下」之機制。 

五、處理民事法律關係 

一般人民之日常生活，係基於契約自由與當事人間私法自治加以運作，而在發生

爭議時，依民事相關法律來定紛止爭，而如同現實生活鏡射之虛擬網路世界亦是如此。

因此，本草案內容採取處理民事法律關係之精神，以取代政府機關之行政管制手段，

避免對一般人民生活形成過度之干預。 

表 2-8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 

一般情形 責任 草案條文 

資訊係由數位通訊傳播服務

提供者自己提供者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應

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等法律責

任 

第 13 條第 1 項 

資訊係由他人提供，數位通訊

傳播服務提供者僅為傳輸或

儲存者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不

負事前審查責任，亦不負事後

監督責任 

第 13 條第 2 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定義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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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定義： 

綜合本草案第 2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及第 5 款，可知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

者，係將數位格式之聲音、影像、文字、數據等訊息，藉由各種電子傳輸設備

傳送給使用者，但並非所有為上開行為者皆為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而應

受數位通訊傳播法規管，如只是單純提供或近用內容，而非以獲取經濟上利益

為目的或非常業者，數位通訊傳播法仍將其界定為使用者。  

（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 

按個人應為其自身行為負相關之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等，個人行為若造成他人

受有損害，通常應對該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如其行為屬於刑事上應罰之行為者，尚

應受有自由刑或財產刑等；如違反行政治理，亦應接受財產上不利益或一定之強制處

分等行政罰。在網路普及發展之現代社會，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可能自行提供使

用之資訊，供上網民眾瀏覽下載，亦或提供網路平臺，供使用者自行傳輸資訊或儲存

之他人資訊。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自行提供之資訊，由其自行負責固無問題，但

對於使用者提供之資訊，雖非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所為，但網路平臺為其所提供，

其是否應負責篩選過濾，即成問題。 

無國界限制是網際網路之特性之一，因此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提供之資訊，

其接受者不以本國國民為限，凡全世界之網際網路使用者應都可接收該資訊，同樣地，

使用者於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網路平臺上發布之資訊，亦是全世界網際網

路使用者都可接收及下載儲存。以 YouTube 為例，第一支上傳到 YouTube 之影片，

是由共同創辦人 Jawed Karim 於 2005 年 4 月 23 日上傳，截至目前都還能在 YouTube

上找到，其後 YouTube 影片上傳量均能穩定成長，2007 年每分鐘平均上傳 6 小時影

片、到 2009 年上傳量達每分鐘平均 15 小時影片，到 2010 年 3 月上傳量達每分鐘平

均 24 小時影片120。 

但隨著科技的演進，網路服務不再侷限於固定通信網路服務，行動通信網路服務

日趨普及，其發展歷程略述如下： 

                                                           
120 數位時代，YouTube 使用者平均每分鐘上傳 72 小時的影片，陳荻雅，2012 年 5 月 22 日。網址：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3290/BN-ARTICLE-23290。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3290/BN-ARTICLE-2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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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代行動通訊技術： 

簡稱 2G，以類比訊號傳輸語音，但只能傳輸容量較低之電子郵件及軟體等資訊。

2G 業務已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屆期終止。 

2.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 

簡稱 3G，能傳送語音及資訊等，其特徵係提供高速資料業務，速率一般在數百

kbps（Kilobit pro second，千位每秒）以上，能傳輸音樂、圖像及視訊等。3G 業務預

定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屆期終止。 

3.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 

簡稱 4G，有更多參與方，融合更多技術、行業及應用等，不侷限於電信服務，

可擴張應用於金融、教育、醫療及交通等行業，滲透到生活之許多層面。 

 

圖 2-6  4G LTE 速度比較121 

資料來源：CC-BY-SA-3.0 via 

依上開說明，可知隨著技術的演進，使用網路漸漸不受時間及空間之限制，對使

用者而言更加方便，但隨之而來便是網路上之資訊流量大幅成長，同樣以 YouTube 為

例，至 2015 年時，YouTube 上傳量每分鐘達 300 小時，Google 面對所屬影音分享網

站如此龐大之資訊流量，就表示該公司無法過濾所有上傳之影像，認為若要求全部過

濾，已超過該公司員工負荷，但如未篩選，可能發生重大後果，例如伊斯蘭國（IS），

便曾多次藉由影音分享網站散布其恐怖行動聲明或斬首人質影片，此種影片約僅 3 分

之 1 被過濾撤下，大多數仍避開過濾而上傳，因此令人懷疑 Google 控管是否太過鬆

散，使恐怖份子趁虛而入，惟該公司執行有其困難，歐盟高層亦主張應由歐盟成員國

專家進行恐怖主義內容之篩選，以幫助各影音分享網站控管風險122。 

                                                           
121  由 CC-BY-SA-3.0 v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obileBitRate-logScale.svg, 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6413192。 
122  自由時報，邪惡影片上傳量太大  YouTube 難過濾， 2015 年 1 月 29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index.php/news/world/breakingnews/1218358。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6413192
http://news.ltn.com.tw/index.php/news/world/breakingnews/121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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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如要求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對於傳輸之所有資訊負責，在資訊流量龐

大的現代社會甚為困難，如貫徹此種做法，結果便是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不願再

提供相關服務，或是採取保守作法，對於使用者所傳輸之資訊僅保留毫無爭議之部分，

對於稍有爭議之部分即盡量刪除，如此將嚴重阻礙資訊傳輸，因此政策上應適度減輕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並對於傳輸資訊爭議之處理，訂定一定之程序，俾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及使用者皆有所依循。 

表 2-9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 

使用者為違法行為時 中介者之免責條件 草案條文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

者提供接取服務者 

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 

1.由使用者發動或請求資訊傳輸。 

2.經由自動化技術加以執行所傳輸之資訊，

且服務提供者未加以篩選或修改。 

14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

者提供資訊儲存服務者 

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 

1.對於有違法行為或資訊並不知情，他人請

求賠償時，依事實或情況，無從辨別行為

或資訊是否為違法。 

2.對於行為或資訊於知悉其係違法者，予以

移除或限制他人無法進行接取。 

15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

者提供其他服務者 

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情形： 

1.使用者發動或請求之傳輸資訊。 

2.保留使用者存取之資訊並未改變。 

3.因權利人通知，或自行知悉使用者進行侵

權行為，予以移除或限制他人無法進行接

取侵權資訊，或進行其他適當之處置。 

16 

「通知-回復」機制： 

服務提供者為移除等處置，並採取下列措

施： 

1.通知涉有侵權之使用者。 

2.於適當期間內保存所移除之內容。 

3.涉有侵權之使用者檢具文件通知無侵權

後，將使用者之通知轉行通知原為通知之

人。 

4.原為通知之人應於上開通知之次日起 10

工作日內提出本案之起訴證明。 

5.權利人未提出證明，或被法院裁定駁回或

受敗訴判決確定後，服務提供者負有回復

原移除內容之義務。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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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 

（一）對使用者侵權行為之責任限制： 

1.德國電子媒體法(TMG)第 8 條之「網路服務提供者」： 

該條規定之「網路服務提供者」，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可自行提供網路接取服務

或經由電信事業提供，修正前德國民法第 1004 條規定之排除妨害請求權及防止妨害

請求權，即所謂「妨害人責任」（Störerhaftung），妨害他人所有權者，所有人對其

可以加以排除及防止，且認為此種妨害所有權之行為屬於侵權行為，因此在德國，「網

路服務提供者」對他人透過其網路所為之任何違法侵權行為，原本均應負責123。 

上開法律規定使得德國許多公共空間、包括小型咖啡館及飯店大廳等，均不願對

顧客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以免發生侵權行為涉訟。但對於大型咖啡連鎖店例如星巴克

（Starbucks）等，則不受影響，仍能提供免費無線網路服務，藉以吸引顧客上門，因

為大型咖啡館即使遭受他人提告，而被捲入網路侵權責任訴訟，因有足夠之資本，亦

不擔心高昂的律師服務費，但是規模較小的咖啡館無此種高額賠償風險之承擔能力，

結果便是客人基於上網服務之便利性，紛紛轉往大型咖啡連鎖店消費，小型咖啡館經

營更加困難。依目前情況，小型咖啡館業主及其他網路熱點之設立者，其提供網路接

取服務，結果往往是收到信函，警告他們應拒絕非法下載者，不可以再對其提供網路

接取服務124。 

基於上開不公平情形，2016 年 6 月初德國聯邦議院(Deutscher Bundestag)通過電

子媒體法修正草案，刪除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妨害人責任」，以鼓勵網路熱點之設立，

如此可使德國增加更多無線網路之免費連接點，進而達到網路開放使用之目標125。 

2.評析： 

按行為人本應就其行為負責，但為擴大保障受害人，以往在立法政策上，對於擁

有較雄厚財力者，往往課以較大責任，要求其對於有一定關係之侵權行為人連帶負責，

於賠償後再向侵權行為人求償，例如我國民法第 187 條法定代理人負有連帶損害賠償

                                                           
123 何謂德國電信媒體法中的「妨害人責任」(Störerhaftung)? ，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網

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6&d=7596&no=57 。最後瀏覽日：2018.5.15。 
124 同註 123。 
125 同註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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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第 188 條僱用人負有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此種立法例雖對於受害人保障較為充

足，但如同上開德國電子媒體法修法前之情況，財力較不充裕者為求免責，索性不予

提供無線網路；且即使財力雄厚之大企業，亦難保其不會將損害賠償金額藉由價格調

整，轉嫁給消費者。故是否應強調受害人之保護，應予斟酌。 

依上開說明，適度減免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可減少其提供服務之顧

慮，最終仍係使用者受惠。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係由實施違法

行為之使用者自行負責；第 2 款規定，經由自動化技術加以執行，對於傳輸資訊未進

行篩選或修改者，上開 2 種情形均非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所為，其不負賠償責任

應屬允當。 

（二）對第三人行為之責任限制： 

本草案第 15 條第 1 款所稱之不知，係指主觀上不知，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

就此消極不存在之事實難以舉證，因此應由請求損害賠償之他人證明數位通訊傳播服

務提供者知悉，始能請求損害賠償，但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心中之知悉，他人又

如何得知？且僅依客觀事實，又如何能辨別其屬違法？難有具體判斷標準，只能從具

體個案逐一認定，本款應如何適用？仍頗有疑問。 

第 1 款之適用既有上開疑義，則對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而言，直接適用第 2

款，立即將資訊移除或使人無法接取，便能有效免責，但此種情形是否過度侵害資訊

提供者之表現自由？且亦難確保他人利用本款直接消除資訊，而使提供者遭受不利益。 

（三）提供新型態網際網路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責任限制： 

本草案第 16 條規範之主體為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其提供本草案第 14 條

及第 15 條之外服務，其實第 14 條規範主體為「提供接取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

供者」；第 15 條規範主體為「提供資訊儲存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而

第 16 條係規範提供前面二種服務以外其他服務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似應於

條文中明定，始能知悉本草案第 14 條至第 16 條各別規範之主體為何，才能進一步瞭

解各條之適用範圍。 

（四）「通知-回復」機制： 

本草案第 17 條屬於程序性之規定，就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收到通知或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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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知悉使用者為侵權行為，後續應為之處置，涉有侵權之使用者得如何行使其權利，

原通知之權利人應循何種途徑主張權利等。本條規定內容較為詳細，其立法原意在於

儘量將權利爭議由原通知之權利人與涉有侵權之使用者雙方自行解決，數位通訊傳播

服務提供者只要履行一定之行為即可免責，減少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經營風險，

使其得盡可能不捲入他人間之爭執，而可放心投入提供服務。 

（五）涉及著作權事項之法律適用： 

本草案第 18 條規定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涉及著作權事項時，應適用著作權法之規

定，雖係基於特別法與普通法競合時，明確規定應優先適用特別法，但仍有如下缺失： 

1.涉及著作權事項以外其他事項之適用法律：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亦可能涉及其他法律，例如民法、刑法或其特別法等，本條僅

規定涉及著作權事項時，應適用著作權法，則依法律「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

本草案既未就涉及民法、刑法或其他特別法事項予以規定，則涉及民法、刑法或其他

特別法事項時，是否即以數位通訊傳播法為特別法而優先適用？或係仍比照本條，回

歸適用民法、刑法或其特別法等？似有爭議。 

2.第 14 條至第 17 條之適用範圍： 

承前述說明，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提供之服務如涉及著作權事項以外其他事

項，如解釋為係回歸適用規範該等事項之法律，則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縱未依本

草案第 14 條至第 17 條之規定辦理，亦不當然違法，仍應視其他法律而定，如此本草

案第 14 條至第 17 條之適用範圍即有失明確，似違反明確性原則。 

（六）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有關暫時狀態處分規定，為防免有重大之損害或發生急迫

之危險，得向法院聲請定一暫時狀態處分，但是聲請人要提供給付，以免其濫行聲請，

法院應先聽取雙方當事人對此種聲請之意見。參酌上開規定，本草案第 19 條規定係

擴大聲請人範圍，不以私權爭執之兩造當事人，即涉有侵權之使用者與原通知之權利

人為限，即非私權爭執當事人之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亦得聲請，對數位通訊傳播

服務提供者而言，亦是多一層保障，避免雙方當事人權利爭執確定後，如一方無力賠

償，他方向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求償之困擾，寧可先聲請法院為此種處分，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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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雙方當事人之權利。 

第五節 相關研究 

壹、OTT 業者之責任— OTT 與付費電視之「拉齊」管制概念 

對有關通訊傳播產業中，傳統廣播電視與 OTT 業者間之管制落差問題126，亦即

將二者拉齊為相同之管制，如此可符合平等原則，惟拉齊之方式為何，一種是向上之

「齊頭式」平等，對 OTT 業者之管制規範與傳統廣播電視相同；另一種是向下的「管

制鬆綁」，亦即對於傳統廣播電視之管制予以鬆綁，使其與 OTT 業者同樣均採低度

管制127。 

近年 OTT 業者興起，而不同之管制標準，為傳統廣播電視業者所詬病情形之一，

二者若能為相同之管制標準，應可有效解決雙方之對立及爭執。如要求 OTT 業者應

符合傳統廣播電視之標準，因 OTT 業者有位於其他國家者，技術上有其困難，且目

前其影響力亦不如傳統廣播電視業者，是否有必要耗費巨大管制成本，亦值深思。因

此適度放鬆對於傳統廣播電視業者之管制，使其與 OTT 業者有相同之管制標準，不

僅可保障其表現自由，且可與 OTT 業者有效競爭，應較為可行。 

貳、OTT 業者之責任—新興科技網路直播之相關規範管制 

近年來臉書（Facebook，FB）等社群網站盛行，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之一部分，而

於 2016 年 2 月 19 日，FB 開放 Live 直播視訊功能，每個用戶都可以對其他 FB 的用

戶直播，而 2016 年 FB 之每月平均用戶數，已達到 18.6 億，在行動用戶數方面，亦

達到 17.4 億128。因此於直播時可收看之潛在人數，幾乎已達世界人口 3 分之 1，直播

之影響層面不容小覷。 

                                                           
126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論「平台中立」之管制概念—以 OTT TV 及付費電視之競

爭為中心，頁 112，鄭迪，指導教授：彭心儀博士，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27 同註 136，頁 113。 
128  iThome ，臉書 全球用戶數衝高 至 18.6 億，林妍溱， 2017 年 2 月 2 日，網址 ：

http://www.ithome.com.tw/news/111629，最後瀏覽日：2018.5.10。 

http://www.ithome.com.tw/news/1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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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網站之核心技術為影音串流（streaming media），其流程係將數位影音進行

壓縮後，再透過 ISP 業者之串流伺服器，進行串流建立及管理後，將檔案分成許多小

封包，傳送至網路使用者之電腦緩衝區（buffer），網路使用者之電腦再透過程式重

組封包後開始播放。在串流過程中，如選擇將檔案儲存在 ISP 業者之伺服器主機，依

此建立視訊資料庫，也可成為 VOD 服務129。 

如使用者要求同步觀看，其 ISP 業者應屬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9 款第 2 目

「快速存取服務提供者」，即傳輸資訊，再透過網路中介該資訊並暫時儲存，如此其

後使用者可快速取得該資訊。若業者有將封包檔案儲存於伺服器之功能者，則應屬於

同款第 3 目規定之「資訊儲存服務提供者」130。 

「直播」本來係電視台為求新聞時效，而即時播送新聞事件，但因行動裝置普及，

再加以 4G 網路興起，傳輸速度提升，因而造成網路直播增多，許多直播 APP 興起，

台灣的直播 APP 平台也有 17、livehouse.in 等。即時互動性之直播，其內容生動有趣

者，往往吸引大量網友觀看，也因此造就許多網路紅人（下稱網紅），無論進行遊戲、

演奏音樂、表演才藝、甚至直播美女大胃王吃飯等，皆吸引不少網路使用者觀賞，網

路直播可謂潛力無限131。但在網路上直播的結果，因其收視者眾多，一旦侵害他人權

利或危害公益時，所造成之影響亦甚為嚴重，政府機關應如何迅速且有效處理，以保

障人民權益，便成問題。 

我國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導入之「通知-取下」之機制，係以侵權之節目內容仍存

在，日後可能會一再播出，而設計此種迅速處理之機制，但網路直播，於播送完畢後，

節目內容除非予以存檔，否則即不復存在，此與傳統廣播電視節目之態樣有所不同，

縱對網路直播者為通知，要求其取下侵權之節目內容，亦因節目已播送完畢，而無從

為取下。 

                                                           
129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通訊第 9 卷第 3 期，影音串流系統之研製與應用--以遠端即時視訊監控系統為

例，陳偉、趙柏榕、林憲良、江哲論，頁 222、228，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雲端環境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著作權侵權責任，頁 207-208，吳振群，指導教

授：謝銘洋博士，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0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雲端環境下網路服務提供者之著作權侵權責任，頁

208，吳振群，指導教授：謝銘洋博士，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1 數位時代，「黃立成宣佈砸 3 千萬自製直播節目，每月將有 100 小時內容上線」，吳元熙，2017 年

6 月 23 日，網址：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056/17app-put-30-million-in-original-programming-

content，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056/17app-put-30-million-in-original-programming-content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056/17app-put-30-million-in-original-programming-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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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節目之收視觀眾人數難以估計，如果收視觀眾人數甚多，則侵權之節目內容

對個人權益及社會公益影響甚大，對於此種因科技進步所衍生之新興節目播送型態應

如何管制，政府亦應審慎思考，預為因應。 

叁、封網之相關分析—政府或著作權人個人濫權行為之防止 

美國眾議院於 2011 年 10 月 26 日提出禁止網路盜版法案（Stop Online Priacy Act，

SOPA）132。依 SOPA 法案，無論檢察總長或著作權人，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均可對

境外網站經營者提起訴訟。此一規定首先引起爭議的便是 SOPA 法案為美國國內法，

如規定可對境外網站提起訴訟，無異使美國國內法之效力擴及於其他國家，已侵害其

他國家國民主權而有干涉他國之內國法嫌疑，且會使全世界之網路服務經營者皆產生

遭受訴訟之風險。另外在放寬得提起訴訟之主體後，著作權人便可能利用該制度，藉

由濫行提起訴訟威脅網路服務提供者，將造成網路服務提供者為免訴訟風險，只能被

迫避免將有任何侵權疑慮可能性之著作放上其網站133，如此將減少網路使用者接觸或

利用各種著作之機會，資訊之分享及流通將大受影響134。 

有關 SOPA 法案，美國國會已決議永久暫停審議，有關此一涉及審查網路言論之

法案也就暫時退場。但也引出一個問題，就是「通知-取下」之機制固可有效保障 ISP

業者，但政府或著作權人可能利用此一機制，濫行要求 ISP 業者，如此 ISP 業者可能

為避免遭受政府管制或著作權人提起訴訟，任意將網路上之節目取下，但這些節目可

能本身並未違法，或合於著作權法上合理使用之規定，僅因政府機關接獲民眾陳情而

為一紙通知，或著作權人之要求即必須下架，如此對於資訊之流通、人民之創作及表

現自由均有重大影響。對於此種情形，類似訴訟法上之暫時處分之概念，是否可要求

通知者需支付一定之保證金額，以防止其濫行要求，似有其探討空間。 

                                                           
132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數位時代音樂著作侵權行為之研究，頁 101，劉昱廷，指導教

授：王偉霖博士，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33 學者指出也容易產生出版審查制度重現之疑慮，參閱賴文智、王文君，從美國 SOPA 看網路著作權

侵害防制立法的困境，智慧財產權月刊，167 期，頁 21，2012 年 11 月。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數位時代音樂著作侵權行為之研究，頁 106，劉昱廷，指導教授：王偉霖博士，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34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數位時代音樂著作侵權行為之研究，頁 106-107，劉昱廷，指

導教授：王偉霖博士，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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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封網之相關分析—封鎖境外重大違法網站之適當性及其具

體作為之探討 

網際網路興起後，由於其無遠弗屆的特性，網路使用者就其自行完成或他人傳送

之數位內容，透過網際網路分享，某種程度上有正面之經濟助益。在網際網路未興起

前，依賴傳統媒體的時代，通常需備有龐大資金才能經營媒體，以致各種資訊流通受

到限制，無資金者難以發聲；但在網際網路時代，獨立創作者縱使本身缺乏龐大資金，

但是透過網路分享，其傳播能量不亞於傳統媒體，不僅節省廣告費，亦可讓大眾知悉

其著作135。亦即在實體世界，為保障著作人權益，各國著作權法往往透過授權機制，

讓握有行銷通路及媒體資源之資本家控制並決定著作之流通，但在網際網路時代，則

是去中心化，著作之流通回歸由每一位網路使用者自行控制136。但也因網際網路為讓

網路使用者得參與資訊流通的平台，數位內容之重製變得簡易快速，成本低廉，也因

此造成網路上侵權事件頻傳137。 

著作權團體對於網路上侵權事件，為保障著作人權益，也積極予以反擊，其做法

為向各國立法機關遊說，希冀透過立法方式提出更強而有力的保障，以杜絕網路上之

侵權情形，例如封鎖境外網站、對於 ISP 業者要求其監控網路使用者行為，負責移除

侵權內容義務。此種做法固有效保障著作權人權益，省去其自行在網路上搜尋侵權內

容之成本。但封鎖境外網站或課予網路服務提供者事前過濾並強制移除侵權內容之義

務，將對於數位內容之流通造成重大妨礙，畢竟並非每件重製他人數位內容並流通者

皆為侵權行為，也有可能是合理使用，對於言論自由之侵害甚烈138；且 ISP 業者是否

有足夠之人力物力巡查網路，查獲後是否有足夠之專業判斷，均成問題；又若一旦立

                                                           
135  TF,ECONOMY PROFITS FROM FILE-SHARING,REPORT CONCLUDES,Amailable 

at:http://torrenfreak.com/economy-profits-from-file-sharing-report-concludes-090119/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18.5.15。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著作權法下管制侵權內容之法律研究—以封鎖境

外網站為中心，頁 65，洪爾謙，指導教授：楊千旻博士、彭心儀博士，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36 Andrew L.Shapiro 著，劉靜怡譯（2001），《控制權革命：新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臉譜出版

社，頁 134-135。 
137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著作權法下管制侵權內容之法律研究—以封鎖境外網站

為中心，頁 68，洪爾謙，指導教授：楊千旻博士、彭心儀博士，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38 同註 132，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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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過，國家亦必須投入經費，始能執行相關管制措施，此種私權上爭執導致之管制

成本，無異轉嫁由全體納稅人負擔139，是否適宜，值得探討。 

對於網路上數位內容之流通，基於人民言論自由之保障，固不應動輒取締禁止，

但對於明顯違法，亦即一望即知，任何人皆可輕易辨識其為違法之網站，例如 OTT 業

者播送現正上映之院線片，或是明顯播送鼓吹違法，侵害兒少身心健康等節目，若仍

等到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恐曠日廢時，屆時不法業者早已獲取鉅額利益，對於此種OTT

業者之網站，是否可逕予封鎖，以迅速有效保障著作權人私人或社會公眾之利益，頗

值思考。 

智慧局曾於 102 年研擬解決「境外重大侵權網站」之著作權侵害問題，該局規劃

中之初步加以封鎖者，僅限於在我國境外設置伺服器，且為重大明顯之侵害著作權網

站，對於提供少量或僅有少部分未經授權著作之網站，不在封鎖之列。且有鑑於此種

措施之影響層面甚廣，智慧局亦詳加規劃嚴謹之認定程序及相關配套措施，一方面遵

循比例原則，另一方面亦兼顧民眾接觸資訊之權利，盡量將對網路中立之影響性減到

最低，而不致妨礙民眾接觸正當資訊之機會140。 

智慧局此一措施導致民眾強烈反彈，最後未修正著作權法予以規範，有關境外網

站是否侵權，仍由司法機關之法院予以判斷。此一結果雖保障網路上之表現自由，但

參酌美國國會所稱之紅旗標準（red flag）規定，如 OTT 業者之侵權行為或妨害社會

公益之行為至為明顯，如同一面紅旗在空中飄盪，一般人能一望即知，不可能誤認，

此種情形若仍待司法機關之法院予以認定，恐有緩不濟急之虞，似可明定開放此種態

樣由行政機關認定，以收迅速處理之效。 

 

                                                           
139 同註 132，頁 65。 
14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針對解決「封鎖境外重大侵權網站」問題，智慧局特此說明」，102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425779&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8.5.15。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425779&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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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根據第一章之研究目的，相關研究問題整理如下： 

壹、各國政府對 OTT 業者目前之管制內容為何？管制係由政府機關依法規為之，或

另立專責機構對 OTT 業者為之，或由 OTT 業者自律？與 OTT 規範管制有關之政

府機關間應如何分工。 

貳、台灣目前係將 OTT 上播放之違法影音節目，依其內容於相關作用法中予以規範，

即由政府各機關依其主管業務劃分其管制範圍，其管制內容如何？ 

叁、OTT 業者係影音節目之播放者，不一定是製作者，對於 OTT 上播放違法影音節

目之行為，將 OTT 業者納入管制對象，應採取何種方法？OTT 業者對於所播放

之違法影音節目應負如何之責任？因履行何種程序而得免責？對於境外 OTT 業

者如何管制？ 

肆、兒童及少年之權益保障為各國重視之重大議題，OTT 上播放之影音節目，如有妨

礙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者，對於 OTT 業者應如何加以管制？ 

關於各國政府目前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於第二章文獻檢閱已有介紹。而我國

現行法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規範，得再加以增訂或修正，以能更有效保障民眾權益，

並促進產業發展。本研究擬採內容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先探討 OTT 影

音服務產業可能遭遇的問題，並透過訪談學者，以使本研究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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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問題 

根據第二章之文獻分析，本文擬就以下問題作為研究設計之概念架構，擬具研究

方法，於完成訪談蒐集資料後，加以歸納整合，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壹、對於 OTT 上播放違法影音節目之行為，將 OTT 業者納入

管制對象之方法 

現行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下稱廣電三法）係規範廣

播、電視事業、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等，即規範傳統廣播及電視之

營運管理、節目及廣告內容等，但廣電三法未規範 OTT 業者，OTT 業者所提供之影

音服務係藉由網路傳輸到使用者一方，該影音內容與廣播電視之節目及廣告相當。影

音內容如有違法，我國目前係於相關作用法中明定其違法內容態樣及應如何裁處，以

下舉數例說明： 

表 3-1 廣播電視或網路播送或傳輸之違法影音內容態樣及其裁處 

違法內容態樣 相關法令 條文內容 

未能就人口販運被害人

身分予以保密。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2 條

及第 38 條。 

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不得報導

人口販運之被害人身分資訊，違

反者處以罰鍰。 

化粧品廣告涉及猥褻、妨

害風化或虛偽誇大。 

1.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 24 條及第 30 條。 

2.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5

條。 

1.不得於廣播、電視及其他傳播工

具播送猥褻、妨害風化或虛偽誇

大之化粧品廣告，違反者處以罰

鍰。 

2.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先取得核

准播送之證明文件，始得播送廣

告。 

使兒童或少年進行性交

或為猥褻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 2 條及第 50 條。 

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散布、傳

送、刊登或張貼使兒少為性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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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褻行為之相關訊息者，處以罰

鍰。 

未能就家庭暴力被害人

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予

以保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

之 1 及第 61 條之 1。 

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不得報導

家庭暴力被害人以及家庭內未成

年子女之身分資訊，違反者處以

罰鍰。 

侵害他人之公開傳輸權。 著作權法第 26 條之 1。 著作人專有著作財產權中之公開

傳輸權，他人未經著作人同意不

得公開傳輸其著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酌上開各作用法規定，在網際網路上為違法行為者，包括為播送行為之傳統廣

播電視媒體，依上開各作用法規定予以處罰固無問題，但 OTT 業者，本身係傳輸數

位影音內容供網路使用者收視之服務，如該等影音內容涉及上開各作用法規定之違法

行為，影音內容如係 OTT 業者自行製作者，固得予以處罰；但對於非 OTT 業者自行

製作之影音內容，即應確認對 OTT 業者如何課責之問題。我國目前現行法多規範「網

際網路」，固可包括實際製作違法影音內容者，但對於非製作而僅係傳輸之 OTT 業

者，如認亦包括在內，恐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欲對 OTT 業者播放違法影音節目予

以管制，仍應以法令將 OTT 業者納入規範對象，但究應以行為為準，規定於各作用

法中；或以行業為準，對 OTT 業者另立專法，應先加以處理。政策決定者首應考量

規範形式，有確定之形式，始能進一步確立規範之內容。 

貳、OTT 業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負之責任及免責程序 

影音內容如有違法，製作者固應負其責任，但將內容傳輸上網者應如何負其責任，

即其課責範圍及免責程序為何，此涉及 OTT 業者對於所傳輸之違法影音內容應負何

種責任及採取何種措施始能免責之問題。 

責任部分，OTT 業者除對其自製節目內容負責外，如所傳輸之其他節目內容違

法，OTT 業者應負何種責任？此應在「完全免責」與「負與行為人相同責任」間，決

定其應負責任之程度，如免責，恐出現大量違法節目；如課予相同責任，OTT 業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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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能過濾所有節目內容，且可能造成 OTT 業者寧可先自我嚴格審查，導致許多節

目無法傳輸，結果將影響資訊流通，侵害人民表現自由。故課予 OTT 業者責任應盡

量兼顧保障人民收視權益及促進資訊流通，避免過度偏重其中一方。 

至於免責程序部分，如仿效現行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4 以下網路服務提供者可免

責「通知-取下」之規定，OTT 業者履行一定之義務即可免責，未履行該義務即應負

一定責任。但著作權法係規定私人間之著作權爭執，如播送之節目內容涉及其他私權

爭執（如名譽權或隱私權等），或是違反其他行政法或刑法等公法上之規定者，採用

相同之立法例是否適當？涉及私權爭執者，當事人可能會濫行要求 OTT 業者取下節

目，藉此要脅 OTT 業者以取得利益；涉及行政法或刑法上之規定者，由行政機關要

求 OTT 業者取下節目，又會造成國家干涉網路上言論自由之爭議。 

叁、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及封鎖播送違法內容之 OTT 業者網

站 

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無論是修正我國現行法或是另立專法，亦無論如何規範

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及免責程序，適用於本土 OTT 業者固無問題，卻難以對於境外

OTT 業者一體適用，境外 OTT 業者如一再播送違法影音內容而未履行免責程序，對

於我國政府或個人要求其下架置之不理，對其應採取何種管制措施使其遵守我國法令？

可否強制要求其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於拒絕者有何制裁措施？ 

其次，播送違法內容之網站難以杜絕，始終是合法 OTT 業者的最大敵人，雖然

OTT 業者所播送之內容是否違法，應由法院依事實及證據加以認定，但部分案件於此

一過程極耗時間，於法院認定前，為免損害繼續擴大，是否可適度採取邊境管制措施，

即對於播送違法內容之網站採取封鎖措施，要求 ISP 業者不讓用戶存取，此種措施是

否適宜？其優點是徹底杜絕違法內容，但涉及網路管制之敏感議題，目前是極權國家

才會採取網路管制措施，過濾網路內容，我國及民主國家均無網站封鎖措施。 

又如先行封網，事後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並未違法，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應如何賠

償？縱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係屬違法，對 OTT 業者採用封網手段是否適宜？因封網雖

可達到禁止 OTT 業者播送違法節目內容之目的，但也將造成 OTT 業者完全無法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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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似違反比例原則。又如認封網手段有其必要，對於 OTT 業者播送違法內容，

其違法情節應達到何種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 

肆、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之規範 

隨著科技進步及網路的發達，現代社會幾乎人人都離不開網路，而在龐大的網路

流量中，以往各種影音內容除非被媒體或網民等特別關注，否則其點閱率通常有限。

但最近 2 年隨著 OTT 業者的興起，其擁有龐大數量之影音內容，並挾著雄厚資金推

廣業務，也逐漸吸引網民的注意，尤其是年輕世代的網民，對網路的黏著度極高，未

來 OTT 業者可能會逐步取代傳統廣播及電視，在網路上發揮其龐大的影響力，因此

OTT 業者所傳輸之節目內容，對年輕世代影響甚鉅，鑒於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尚未成

熟，如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不當，妨礙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影響其權益，將

造成社會問題，並影響國家未來競爭力等，是以許多國家均將兒少保護列為對 OTT

業者管制之重要項目之一，但過度強調兒少保護，將侵害人民表現自由；但過度放任

表現自由，又難期有效對兒少加以保護，兒少保護及人民表現自由保護間如何取得平

衡，具體措施為何，為未來 OTT 發展之重大議題。 

第二節 研究方法 

針對上開研究問題，就如何將 OTT 業者納入管制對象、OTT 業者對於所播放影

音內容應負之責任及免責之程序、加強對於兒少之保護以及對於跨國之境外 OTT 業

者，如何有效管制等，整理其資料蒐集方法及相關資料來源如下表 3-2： 

表 3-2 研究問題之資料蒐集方法及資料來源 

計畫目的/階段 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對 OTT 業者之管

制策略建議 

對於 OTT 上播放

違法影音節目之

行為，將 OTT 業

者納入管制對象

1.內容分析法 

2.訪談法 

1.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之

電信管理法及數位通訊

傳播法草案及其相關會

議紀錄。 

2.相關產業界人士、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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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 員及學者專家。 

OTT 業者對於違

法影音內容： 

1.應負責任。 

2.免責程序。 

1.內容分析法 

2.訪談法 

1.相關法律之立法例及其

援引之國際條約。 

2.相關產業界人士、政府官

員及學者專家。 

兒童及少年權益

保障之規範 

1.內容分析法 

2.訪談法 

1.相關法律之立法例及其

援引之國際條約。 

2.相關產業界人士、政府官

員及學者專家。 

對境外 OTT 業者

如何有效管制之

建議 

對於境外 OTT 業

者： 

1 如何有效管制。 

2.封鎖播送違法

內容之 OTT 業

者網站。 

1.內容分析法 

2.訪談法 

1.相關法律之立法例及其

援引之國際條約。 

2.相關產業界人士、政府官

員及學者專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問題之資料蒐集係採內容分析法及訪談法，其中就內容分析法之部分說明

如下： 

一、對於 OTT 上播放違法影音節目之行為，將 OTT 業者納入管制對象之方法 

按違法行為之處罰對象，原則上限於行為人，OTT 業者除對本身自製節目應負責

任外，對於他人製作，由 OTT 業者傳輸之節目內容，如認 OTT 業者亦應負一定

責任，基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應明文規定將 OTT 業者納為管制對象。有疑問者

在於應分別規定於各該行政作用法，或以專法統一規定，其立法技術各有優劣。

NCC 已擬具電信管理法及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並經 106 年 11 月 16 日行政院

院會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本論文以該 2 法草案及其公聽會紀錄為主，分析其

立法技術之優劣，並提出建議意見。 

二、OTT 業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負責任及免責程序： 

按 OTT 業者對於所傳輸他人製作之違法影音內容，因其並非直接行為人，其地

位為何，將影響其責任程度，又其應履行何種程序始得免責，此部分擬就相關法

律之立法例及其援引之國際條約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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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境外 OTT 業者如何有效管制及封鎖播送違法內容之 OTT 業者網站： 

基於內外國人平等原則，對於本國及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應盡量拉齊，而對於

播送違法內容之 OTT 業者，封鎖其網站為極有效卻也極戕害表現自由之工具。

此部分擬就相關法律之立法例及其援引之國際條約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意見。 

四、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之規範： 

兒童及少年為國家未來棟樑，世界各國對兒少之保護亦是不遺餘力，為有效保護

兒少，避免其收視妨害其身心發展之違法影音節目，此部分擬就相關法律之立法

例及其援引之國際條約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意見。 

關於訪談部分，需將本研究問題再加以細分，並就研究問題分類，依其內容訪談

各相關領域之人士，下節就細分後之訪談題目及相關訪談對象加以說明。 

第三節 資料蒐集：訪談法 

壹、訪談對象 

關於訪談部分，擬分別訪談相關產業界人士 3 位、政府官員及學者專家各 2 位，

其編碼及訪談題目如表 3-3 所列，編碼為 SO 者，取 System Operator，代表以訪談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主，包括其他相關產業界人士；編碼為 G 者，取 Government

之意，代表政府機關；編碼為 P 者，取 Professor 之意，代表學者。SO1 為在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商工作多年，對於有線廣播電視市場有豐富經驗，並關心未來走向之人士；

SO2 及 SO3 目前均為 OTT 業者之從業人士，對 OTT 產業有一定程度之瞭解。G1 在

政府機關服務多年，對於有線廣播電視之平臺業務及衛星廣播電視之內容業務有長期

實務經驗；G2 亦在政府機關服務，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內容業務及 OTT 業務均有相

當之實務經驗。P1 為大學之傳播學系學者，對於傳播產業及傳播理論有深厚研究；

P2 為長期關心兒少保護之學者，重視兒童及少年權益之保障及促進。 

貳、訪談之題目及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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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打勾者為詢問受訪者該問題，另外亦就個別受訪者分別整理其訪談問題如

附錄二至附錄八。 

擬先訪談 SO1、SO2 及 SO3，因其係實際從事有線廣播業務或 OTT 業務，而 OTT

業者所負責任會影響其營運，境外 OTT 業者涉及產業競爭，故訪談內容偏重於與其

有切身關係且影響重大之 OTT 業者責任及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瞭解其對訪談問題

之看法及因應之道；其次訪談 G1 及 G2，因其係政策參與及制定者，所作決策會影響

OTT 產業發展及民眾收視權益，故訪談內容偏重於對 OTT 業者管制之政策措施及如

何有效落實對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以知悉並確認在管制實務上的政策方向；最後

由 P1 及 P2 總結，因係傳播及兒童及少年保護之相關學者，對於學理有深入研究且不

受政府之政策限制，故訪談內容偏重於政策建議、人民知的權利、表現自由及兒少權

益之保護，提出相關學理見解。 

表 3-3 受訪者名單與訪談問題 

代碼 SO1 SO2 SO3 G1 G2 P1 P2 

職業 

有線廣

播電視

系統經

營者之

員工 

OTT 經

營者之

員工 

OTT 經

營者之

員工 

政府官

員 

政府官

員 

教授 教授 

訪談日期 
107.3. 

27 

107.3. 

21 

107.3. 

29 

107.3. 

30 

107.3. 

19 

107.5. 

25 

107.5. 

6 

訪談問題  

Q1：未來如欲對

於傳輸違法影

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

制，究係以修正

現 行 法 為 已

足？或以另立

專法為宜？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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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OTT 業者

除對其自製節

目內容負責外，

如所傳輸之其

他節目內容違

法，OTT 業者對

於違法影音內

容應如何負其

責任？ 

 ˇ ˇ  ˇ   

Q2-2：如OTT業

者播送之節目

內容涉及其他

私權爭執（如名

譽權或隱私權

等），或是違反

其他行政法或

刑法等公法上

之規定者，應採

用何種管制方

式？ 

ˇ   ˇ    

Q3-1：對於播送

違法影音內容

之境外 OTT 業

者，有何種管制

措施可使其遵

守我國法令？  

 ˇ ˇ  ˇ   

Q3-2：承 Q3-1，

如何要求境外

OTT 業者在我

國設立分公司

或代理商？對

於拒絕者有何

制裁措施？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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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為免 OTT

業者所播送內

容造成之損害

繼續擴大，應如

何先聲請法院

封鎖該播送內

容？ 

ˇ     ˇ  

Q3-4：承 Q3-3，

如先行封網，事

後法院認定播

送內容並未違

法，OTT 業者所

受之損害應如

何賠償？ 

ˇ     ˇ  

Q3-5：如法院認

定播送內容係

屬違法，應如何

對 OTT 業者採

用封網手段？  

   ˇ  ˇ  

Q3-6：如認封網

手段有其必要，

對於 OTT 業者

播送違法內容，

其違法情節應

達到何種程度，

始適合採用封

網手段？ 

   ˇ   ˇ 

Q4： OTT 業者

所傳輸之節目

內容如有妨礙

兒童及少年身

心發展，將造成

社會問題，並影

響國家未來競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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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等，但兒少

保護及人民表

現自由保護間

如何取得平衡，

具 體 措 施 為

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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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根據訪談內容，以第三章之表 3-3 所整理之訪談問題為敘事架構，逐一分析

討論並予以回應。本章架構安排與訪談問題對照如下：第一節處理對於傳輸違法影音

內容之 OTT 業者管制之法源，對應訪談問題 Q1，先確認管制依據；第二節處理 OTT

業者對於所播送影音內容之責任，並細分為對於播送之節目內容違法應負之責任態樣

及涉及私權爭執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之管制方式，對應訪談問題 Q2-1 及 Q2-2，以

界定 OTT 業者之責任內容；第三節處理有關對於境外 OTT 業者管制之相關議題，內

容細分為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措施、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先行聲請法院封

鎖 OTT 業者之網站、OTT 業者所受損害之賠償、法院認定播送內容違法後，對 OTT

業者採用封網手段之適當性及對 OTT 業者進行封網，其違法情節所應具備之程度，

對應訪談問題 Q3-1 至 Q3-6，以釐清未來可能擁有高占有率之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

議題；第四節處理 OTT 播送節目內容應如何兼顧兒童及少年之保護與人民之表現自

由，對應訪談問題 Q4，以落實兒少保護議題。第五節整理訪談問題及受訪者意見重

點，並綜整相關文獻及訪談內容之對照，提出分析意見。 

第一節  對於 OTT 業者管制之法源 

鑒於 OTT 已逐漸深入一般民眾之生活，其管制已成為政府無從迴避之議題，然

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之管制方式，究應修正現行法或另立專法？按另

立專法固然較為周延，OTT 業者所有可能違法行為規範於單一法律中，明確且易於查

閱，但 OTT 為新興產業，以往相關立法例甚少，僅有著作權法之網路服務提供者民

事免責事由規定大致與其相當，如此欲說服立法院通過立法恐有難度，縱能立法通過，

其內容可能也只剩較無爭議性之條文，是否能發揮管制功效，恐有疑義。 

目前 OTT 本身在法律位階不明、主管機關態度消極丶現行法律力有未逮的

情況下，所謂管制的定義模糊不清。許多法律應該一起修，但是以現在立法

院生態，困難重重。（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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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採修正現行法之方式應較適當，因網路世界所發生之事件與實體社會並無太大

差異，例如於 OTT 所播送之節目中毀謗他人名譽或有虛偽誇大之廣告等，現行刑法

及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均有規定，即何種行為構成犯罪或應裁處行政罰，違法者應受

之具體處罰態樣為何，在各個作用法中已有規定，且實務上亦累積諸多案例，因此對

於 OTT 業者之何種行為應為如何之處罰，由各作用法之主管機關依其實務上之經驗

加以決定，較為簡便且符合專業判斷。又各作用法之政策如有變動，認應增加處罰行

為態樣或免除處罰某種行為，處罰之刑度或金額應如何調整等，由各機關本其專業擬

具相關修正條文，與由專法之主管機關進行修法相較，應更能說服立法委員而順利完

成修法。 

法律之目的在規範社會生活，需能發揮其效用。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之「數

位通訊傳播法」草案，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固有所規範，但該法對於違法者

並無罰則，不具強制性，對於違法者即難以有效規範，該法是否完成立法對

於OTT業者影響有限，難以發揮管制成效，尤其網路世界有去中心化的特性，

OTT 業者在網路上所傳輸之節目內容多元，除涉及黃、賭、毒且惡性重大者

外，政府對於其他違法節目內容只做低度管理。因此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

修正現行法或另立專法並非重點，而是相關法律之內容應能發揮效用，始能

有效保障合法並打擊非法。（SO3） 

（一）歐盟影音媒體服務指令以往係以線性及非線性服務區分，分別加以規

範，但未來對於線性影音服務將適度鬆綁，降低對其規管程度；而對

於非線性影音服務將作適度管制，增加管制力道，可能會對部分具封

閉性，例如需付費之 OTT 業者加以適度管制，但對於非線性影音服務

是否納管，歐盟執行委員會仍要聽取各方意見。 

（二）美國對於 OTT 業者之政策，雖在歐巴馬總統時代一度考慮加以規管，

但目前 FCC 對於多頻道影音節目內容遞送商（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MVPD）並不納入管制，即政策上對於 OTT

業者暫仍不納管。 

（三）我國對於 OTT 業者仍應納入管制，政策上不宜另訂專法，而應依現行

法加以規範，且管制內容應予區分，例如對於費率及置入性行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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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較輕度之規範；對於兒少保護，應嚴格加以規範，管制並應符合

技術中立原則及比例原則。（G1） 

其實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重點不在於另立專法或修正現行法，而是應先確立

產業發展政策及目的，無論 OTT 業者本身係平臺業者或內容業者或兩者兼具，政府

均應在合法、納入管理及納入稅籍之前提下完成立法或進行修法，對於播送內容違反

我國法律之非法 OTT 業者，應為一定之裁罰，使其有所警惕而不再播送違法內容，

必要時甚至應使其不能在我國國內播送，始能保障合法之 OTT 業者。 

對於平臺業者（如 MOD 及有線廣播系統）與對於內容業者（如頻道業者）

之管制政策應有所區別，平臺業者多具有獨占或寡占性質，消費者選擇有限，

應為較高度之管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而內容業者數量眾多，尤其在手機、

平板電腦及 PC 普及之現代，也許每個人都是內容業者，故應為較低度之管

制，以確保資訊流通並保障表現自由。（P2） 

綜上，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如另立專法，恐難以發揮其效用，作者建議修正現

行各作用法以便對於 OTT 業者為管制。另於現行法未修正前，如發生爭議案件，可

由行政機關加以函釋，例如 OTT 業者所播送之節目如違法情形甚為明顯，一望即知

係屬違法，應不待立法或修法，可由行政機關於法令規定範圍內予以函釋。 

另立專法固然較為周延，但以我國立法效率恐難以因應 OTT 業者之快速發

展，建議修正或直接適用現行法，透過行政機關發函方式較為快速、簡便。

以安博盒子為例，若內建侵權模式，裝機後即可收看未經授權播送之違法內

容，應可認定其違法，此種違法情形應不待立法或修法，可由行政機關發函

認定。（SO1） 

第二節   OTT 業者對於傳輸影音內容之責任 

壹、責任態樣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違法，應如何負其責任？原則上應可分成以下三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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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別予以規範： 

一、完全責任 

OTT 業者對其自製節目內容，無論係獨資製作或與他人合資製作，其內容如有

違法，均應負責，即行為人應對自己之行為負責。按 OTT 業者所自製之節目，如係

獨資製作，自能完全控制其內容；縱係與他人合資製作，亦有相當程度的管控，OTT

業者得於製作前規劃其內容，得參與節目之製作過程，並於製作完畢後決定是否及

於何時播出，因此其自製節目如有違法，本應自負其責。 

二、減輕責任 

OTT 業者為充實其播出之節目內容，亦會向節目供應者購買節目，對於此種節

目，OTT 業者得於購買前甚至播出前把關，除了要求節目供應者需保證所購買之節

目無著作權之爭議外，亦得先行檢視節目內容，確保該節目並未違法。因此該節目如

有違法者，OTT 業者亦應負相當責任，畢竟 OTT 業者收視戶眾多，播出之節目影響

社會大眾，對社會公益之保障應大於對 OTT 業者私益之保障，故對其應課予一定之

責任，且 OTT 業者於播出前本得予以檢視，稱其毫無責任過於牽強。 

但 OTT 業者並非實際製作違法節目之人，如強令其負與違法節目供應者相同之

責任，似輕重失衡，且如課予 OTT 業者與違法節目供應者相同之責任，則 OTT 業者

為了自保，可能會採取極為保守之態度，即於選購節目時，如節目是否違法有爭議，

於斟酌收益及被處罰之損失後，寧願放棄購買，或者一再重播曾經播出而並未違法

之節目，長此以往，節目供應者之節目銷路不佳，不願再投入成本創作，收視者能看

到的新節目逐漸減少，不僅妨礙資訊流通，且影響節目供應者之創作意願，故於此種

情形，OTT 業者雖應負相當責任，但應該適度減輕，使 OTT 業者不至於因擔心買到

違法節目而減少選購。 

三、履行「通知-取下」程序，即免除責任 

OTT 業者播出節目還有一種態樣，即網路使用者自行上傳內容（UGC），亦即

OTT 業者開放一部分平臺，供網路使用者將其自製或他人製作之節目上傳，也就是

節目供應者已不限於具有龐大資金及專業人才之電視公司等，而是一般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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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上網者，都可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影音內容，其來源可能是網友自行拍攝，或是

就既有之影音內容加以編輯製作。 

此部分因 OTT 業者僅係開放平臺供網民自由創作，再由 OTT 業者依點閱率與

上傳影音內容之網路使用者分享收益，不僅可從影音內容中發掘受歡迎之網路紅人

或具有某些專業之素人，且可增加 OTT 業者及節目供應者之收入，而此種影音內容

點閱率高低落差甚鉅，因此其對於收視者之影響程度也有極大差距，部分影音內容

或有違法情形，但可能點閱率甚低，對收視者影響輕微，不應因此種低點閱率之違法

影音內容即課予 OTT 業者重責，再加上於此種播送節目態樣，網友隨時都可以上傳

或下架影音內容，OTT 業者無法時時刻刻監看，更不可能立即審查，且使用者仍可

藉更換 IP 位址等方式規避 OTT 業者之監督，故此種情形只能令 OTT 業者負間接責

任，即 OTT 業者如能履行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4 規定以下之「通知-取下」程序，接

到通知後取下違法節目內容並履行通知節目供應者之義務，於節目供應者回應後，

再反通知原來之通知者，即應免除其責任，以促進並確保資訊流通。 

（一）OTT 業者對其自製節目內容，無論係獨資製作或與他人合資製作，其

內容如有違法，均應負責，即行為人應對其自己之行為負責。 

（二）OTT 業者向他人購買，並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之節目內容，OTT 業者

本應負一定之審查義務，其內容如有違法，OTT 業者亦應負責，但因

非自製節目，OTT 業者之責任不應與節目製作者相同，應予減輕。 

（三）OTT 業者開放一部分平台，供使用者自行上傳其節目內容者，此部分

OTT 業者無法隨時監看，無從加以審查，因此 OTT 業者如能履行著作

權法規定之「通知-取下」程序，即應免除其責任。（SO3） 

（一）仍應負責，畢竟 OTT 業者收視戶眾多，播出之節目影響深遠，社會公

益應大於對 OTT 業者私益之保障，故對其應課予一定之責任。 

（二）OTT 業者並非實際從事違法行為者，其責任不宜過重，可比照著作權

法的「通知-取下」程序，接到通知後取下違法節目內容，應即可免責。

（G2） 

四、有效取締非法 OTT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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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 OTT 業者在世界各國播送節目，也是以賺取利潤為其企業經營目標，若

持續播送違反該國法律之節目內容，終將引起該國政府關切注意而減少甚至難以賺

取利潤，因此遵循各國法令亦是大多數 OTT 業者願意履行之義務，但是政府機關若

未能排除非法 OTT 業者播送節目，合法 OTT 業者在遭受非法業者惡性競爭之情形

下，自會選擇退出該國市場或亦播送違法節目以減少成本，爭取收視觀眾，因此政府

機關應該要發揮公權力，有效取締非法 OTT 業者，如此一來合法 OTT 業者受有保

障，自會盡量選擇合法節目加以播送。 

OTT 業者所傳輸之非自製節目，係向其他內容供應者選購，應對其播送之違

法影音內容負責。但政府機關如能排除非法 OTT 業者在我國境內播送節目，

合法 OTT 業者不會遭受非法業者惡性競爭，自會盡量選擇合法節目加以播

送。（SO2） 

貳、通知者之身分要求及加重裁罰 

OTT 業者履行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4 以下規定之「通知-取下」程序，固可有效減

輕或免除其責任，但在著作權法之實務運作上，經常發生非著作權人通知網際網路服

務提供者要求其取下所播送之影音內容；或是顯然未侵害他人著作權之影音內容，他

人卻濫行要求取下，再向合法影音內容之著作權人索取金錢，「通知-取下」立法例反

而成為他人勒索金錢之工具。 

參酌上開著作權法實務上發生之爭議，如對於 OTT 業者亦適用「通知-取下」立

法例，可能會因為同業間競爭激烈，而發生濫行通知以干擾其他同業；或是網路使用

者濫行通知，以向 OTT 業者或節目供應者勒索金錢等情形，為防範此種情形發生，

應限定通知者具有一定之身分，且負有真實通知之義務，亦即節目內容侵害他人權利，

例如侵害他人名譽權或隱私權等私權，可通知 OTT 業者取下者，應以受侵害之當事

人為限，其他人之權利並無受到損害，即無資格通知 OTT 業者取下；另外節目內容

如有違法之虞，固可通知取下，但節目內容如顯無違法情形，可證明通知者係濫行通

知者，應對其處以罰鍰等行政罰，以加重其責任，使其不敢濫行通知或於通知前自行

準備相當之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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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取下」立法例固可有效減輕或免除 OTT 業者之責任，但若同業競爭

激烈，恐會發生濫行通知以干擾其他同業之情形，如可證明係濫行通知者，

建議加重其處罰，使其不敢濫行通知。（SO1） 

（一）OTT 業者本身如果是節目供應者（content provider），對於所播送之

影音內容固應直接負其責任，但對於在其平台上播送之非自製影音內

容，因 OTT 業者不可能時時刻刻監看，難以令其負審查責任，且使用

者仍可藉更換 IP 位址等方式加以規避，故此種情形只能令 OTT 業者

負間接責任，於符合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之服務免責要件時，OTT 業

者即得免責，以促進資訊流通。 

（二）至於得主張私權如名譽權或隱私權受侵害而通知 OTT 業者取下者，應

以受侵害之當事人為限。（G1） 

第三節  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 

壹、管制措施 

網際網路有全球化及無國界等特性，只要有網際網路的地方，OTT 業者均可播送

節目，因此各國會有來自境外的 OTT 業者在國內播送節目，對於此種境外 OTT 業者

應如何管制始能收其成效，並盡量使其與本國 OTT 業者拉齊管制標準，可採以下之

管制措施： 

一、封鎖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P 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為確保表現自由及資訊流通，對於 OTT 業者原則上固應採取低度管理，但境外

OTT 業者播送違法影音內容者，其違法事實已明確並經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應可封鎖

其 IP 位址，按保障表現自由應以合法為前提，違法事實如已明確並經法院認定，即

無從主張表現自由，否則法律豈非保障非法？但封鎖 IP 位址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宜

僅播送一次違法節目或違法情節輕微即逕予封鎖，應有相當程度之違法情節始得封鎖，

例如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使用者涉有 3 次侵權情事，才終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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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網際網路全部或部分服務之「三振條款」，以適度規範違法情節輕微之境外OTT

業者，給予其改正機會，並保障消費者及合法 OTT 業者。 

對於 OTT 業者固應採低度管理，但境外 OTT 業者如播送違法影音內容者，

應封鎖其 IP，以保障消費者及合法 OTT 業者。（SO2） 

進行邊境管制，即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境外 OTT 業者，封鎖其 IP，但應

符合比例原則。（SO3） 

惟對於「三振條款」，目前亦有檢討聲浪，有認為經常上傳影音內容之網路使用

者，其上傳次數既多，違法情形亦隨之增加，累積 3 次並不困難，如累積 3 次違法，

但所造成之影響甚是輕微，逕予終止其使用網際網路全部或部分服務是否過苛？僅依

次數計算是否適宜？有無其他考量因素？是否以最近 1 年或 2 年內累積 3 次才終止

服務，如超過一定期間其次數應重新計算？是否應放寬次數限制？甚至依個別之作用

法按次裁罰即可，「三振條款」應予廢止。上述主張基本原則是從保障網路使用者表

現自由出發，以現代社會大量使用網路之情形，依 1998 年 DMCA 規範所引用之「三

振條款」是否適宜？立法政策似應配合現代社會網路高速發展而為調整，上開意見亦

值傾聽。 

二、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境外 OTT 業者架設內容傳遞網路（CDN） 

按境外 OTT 業者傳輸節目內容至其他國家，往往需要極大的頻寬，如在其本國

之機房架設 CDN 以傳輸節目內容，所需傳輸成本甚高，因此境外 OTT 業者多會選擇

與所欲經營 OTT 業務國家之電信業者合作，在電信業者機房內架設 CDN，如此傳輸

速率大幅提升，且可節省跨境傳輸之鉅額成本，為境外 OTT 業者常見的營運模式。 

因此主管機關可直接通知本國電信業者，要求其拒絕違法境外 OTT 業者在電信

業者之機房內架設 CDN，如此該違法境外 OTT 業者只能選擇遵循我國法令，停播違

法節目，如其執意播送，從其本國機房內傳輸至我國，勢必耗費更高成本，最後應可

促其減少或全面停播違法影音內容。但電信業者拒絕違法境外 OTT 業者在其機房內

架設 CDN，可能會違反本國電信業者與境外 OTT 業者雙方所訂定之契約，為保障本

國電信業者免於違約應負賠償之責任，應明定其程序，例如本國主管機關應對電信業

者為行政指導，促其與境外 OTT 業者訂約前將上開情形納入契約條款以免責，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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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於通知本國電信業者拒絕架設 CDN 時，應出具法院確定判決等。 

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該違法境外 OTT 業者在電信業者之機房內架設內容

傳遞網路（CDN），按境外 OTT 業者如在其本國之機房架設 CDN，以傳輸

節目內容至其他國家，往往需要極大的頻寬，所需成本較高，因此 OTT 業者

多在各國電信業者之機房內架設 CDN，可節省鉅額成本。因此主管機關如能

直接通知本國電信業者，要求其拒絕違法境外 OTT 業者在電信業者之機房內

架設 CDN，如此該違法境外 OTT 業者要再繼續播送影音，就會耗費較高成

本，應可促其減少或全面停播違法影音內容。（SO3） 

三、國際合作 

可以透過國際間合作，例如協力打擊違法境外 OTT 業者，或採取互惠原則等，

互相保護並管制對方國家的 OTT 業者。但國際談判涉及各談判國之國家利益，較費

時間及勞力，且不一定會有成果。另外如果為促進國際合作，對於境外 OTT 業者祭

出優惠措施，雖可促使其他國家願意與我國談判，但也可能發生我國業者轉到境外落

地後，再在我國境內播出，藉以享受優惠，反而對固守本國的業者形成差別待遇。 

（一）可以透過國際合作，例如互惠原則等，互相保護並管制對方國家的 OTT

業者。 

（二）但如果採用優惠措施，也可能發生我國業者轉到境外後，再在我國境

內播出，以享受優惠。（G2） 

貳、在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 

對於本國及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既應符合平等原則，故對於境外 OTT 業者亦應

要求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始能有效對其加以管制，並課徵稅賦。 

對於 OTT 業者既要納入管理，即應要求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始能對

其加以管制及課稅。（SO2） 

封鎖 IP位址及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境外 OTT 業者架設CDN 等 2 種方法，

應可有效促使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以方便在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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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業務，且設立後亦可對其課稅，符合租稅公平之原則，較現行僅採鼓勵

登記稅籍之方式更為有效。（SO3） 

但封鎖 IP 及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境外 OTT 業者架設 CDN 之方法雖然有利於

對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但若行政機關濫權，即會嚴重妨礙資訊流通及表現自由，

因此受訪者中之政府官員 G2 對此有所保留。但作者認為若完全放棄封網之管制方式，

等於我國政府機關失去一項重要的管制工具，因為封網以外之其他裁罰手段，例如警

告、罰鍰，要求節目停播等，因我國法律效力不及於境外，若境外 OTT 業者置之不

理，上開裁罰手段將無法發揮功效，因此作者建議仍應採取封網手段，但適用上應慎

重。 

如果基於管制上之便利，或可要求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

商，但實際上難以執行，因為對於未設立者難以採取制裁措施，也不能要求

國內電信業者中斷其網路，否則與對岸無異。（G2） 

我國政府不僅對於一般境外 OTT 業者，包括對中國大陸之 OTT 業者亦應有明確

之政策及法令，以免造成侵害言論自由及對境外 OTT 業者產生不平等之情形。 

政府機關亦可能有其政策考量，導致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

商受到限制，例如中國大陸之 OTT 業者，在網路無國界的特性下，台灣之使

用者亦可收看其播送之影音內容，但其資金因屬陸資，涉及兩岸之政治敏感

性議題，其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即受到兩岸法規等之特別規範，如因

此無法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與台灣本土 OTT 業者在管制上將有所差

別。隨著境外 OTT 業者可能會日漸增多，我國政府對此種情形應有明確政策

及法令。（SO3） 

叁、先行封網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實施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2 條第 2 項，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人必須因防止發

生重大之損害或係為避免遭受急迫之危險等，而且向法院聲請時要負釋明義務。參酌

上開規定，聲請人如認 OTT 業者播送之影音內容違法情節重大，首先只能對於違法

節目進行封鎖，不能對 OTT 業者予以封鎖，因為如此將對該 OTT 業者所播之全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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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均封鎖，有違比例原則。 

其次，封網應該是最後手段，即對於為違法行為之 OTT 業者已經用盡所有裁罰，

該 OTT 業者仍繼續播送違法內容，才能對其封網。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人必

須要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等情形，而且要負釋明義務，始得

向法院聲請，且只能對於違法節目進行封鎖，不能對 OTT 業者予以封鎖，因

為如此將對該 OTT 業者所播之全部節目均封鎖，有違比例原則。（G1） 

另外於法院認定結果尚未確定前，即先行聲請封鎖網站，對於人民權益影響重大，

不應由行政機關單方面為之，由客觀、獨立、公正之司法機關為之固較為妥適，但需

有法律之明文依據，且法律規定之程序要件及其實質內容均應嚴謹，聲請人及被封鎖

之 OTT 業者雙方均應有表達意見之機會；播送內容是否違法應由司法機關判斷，並

詳細說明其理由；對於司法機關之決定，不服之當事人應有完整之司法救濟程序。 

可封鎖違法 OTT 業者之網站，但程序要嚴謹，聲請人及被封鎖之 OTT 業者

雙方均應有表達意見之機會；播送內容是否違法應由客觀公正之第三者判斷，

並詳細說明其理由；另外封網應該是最後手段，已經用盡所有裁罰，OTT 業

者仍繼續播送違法內容，才能對其封網。（SO1） 

由於所有狀況可能很複雜，應該視不同程度有不同程度的處理方式，很難一

概而論。（P1） 

上開由司法機關判斷是否封網之方式雖較妥適，但實際運作上尚應考量司法機

關之負荷，畢竟司法機關係職司訴訟案件之審判，並非專門管理網站之機關，且目前

各法院審理訴訟案件數量甚多，是否尚有足夠人力處理封網相關事宜，亦成問題。似

可成立專業之網站管理機關，由其先行整理相關資料並預作判斷，當事人如有不服

再交由司法機關判斷，如此應可節省司法機關之人力及時間，有助於提升司法機關

判斷品質並保障人民權益。 

肆、境外 OTT 業者對於所受損害得請求賠償 



DOI:10.6814/THE.NCCU.MEPA.022.2018.F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6 
 

為促使 OTT 業者遵守我國法律，可對其採取「通知-取下」程序，甚至可採用封

網等手段已如前述，此種方式雖可課予 OTT 業者一定責任使其遵守我國法律，但反

面言之，亦可能發生 OTT 業者並未為違法行為，但有濫行聲請者，藉由上開方法威

脅 OTT 業者，迫使其支付一定金額以進行和解，如此反而會讓合法 OTT 業者難以經

營，故應對濫行聲請者有所規範，蓋法律係社會生活之規範，並非用以滿足私欲之工

具。 

因為封網或認定有無違法都可能定義的範圍和發生可能有各種狀況的連結，

要看損害是誰造成的，損失可回復或不可回復，才能決定。（P1） 

作者認為對於濫行聲請者，應要求其負擔一定之賠償責任，使其於聲請前詳加考

慮，至於賠償金額不宜只以 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為限，蓋如此濫行聲請者可先聲請，

在法院認定結果尚未確定前，如已與 OTT 業者和解，聲請者可獲得高額之和解金，

如事後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係屬違法，聲請者固不負賠償責任；縱事後法院認定播送內

容並未違法，該濫行聲請者至多支付 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嚇阻效果有限，立法上

可採懲罰性損害賠償之方式，即不只就 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予以賠償，更應加強對

濫行聲請者之懲罰效果，可以考慮要求其賠償 OTT 業者所受損害之 10 倍甚至更高之

金額，加重其責任使其有所警惕，以防免其濫行聲請。 

受訪者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員工 SO1 主張應盡量提高賠償金額，才能

對於濫行聲請者有強力嚇阻效果，但作者認為會不會對境外 OTT 業者保護太過亦值

得考量，因此作者建議賠償金額應有上限及下限，上限應考量對境外 OTT 業者不致

保護太過，下限應考量使境外 OTT 業者獲得之賠償不致太低，亦即不應過猶不及，

而且也讓法院於判決時有裁量空間。 

應對濫行聲請者要求其負賠償責任，而且不應只就 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予以

賠償，立法上可以考慮賠償 10 倍，甚至 100 倍之損害，加重其責任使其有所

警惕，以免其濫行聲請。（SO1） 

伍、法院認定違法後之封網，仍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實施 

OTT 業者播送之內容，經法院認定確係違法者，對其採用封網手段即具備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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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且在技術上亦無問題。而 ISP 業者為保障其權益，避免被封網導致其投入成

本及未來收益遭受重大損害，通常會對立法機關進行遊說，以通過對其有利之法令。

以美國為例，美國 ISP 業者推動 DMCA 之立法，但著作權之權利人卻積極推動 SOPA

法案以方便進行封網，該法案雖遭永久擱置，但權利人與 ISP 業者間之角力並未停止。 

受訪者之學者 P1 質疑封網是唯一手段嗎？希望達到之法效為何？作者認為境外

OTT 業者如願意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則其他裁罰手段例如罰鍰，可對其發生

效力，便不一定要祭出封網手段，但在我國無分公司或代理商之境外 OTT 業者，封

網固非唯一手段，但為必要不可或缺之手段，否則我國對於此種 OTT 業者，恐怕難

以找出其他有效的管制方法。而封網應該是達到促使境外 OTT 業者遵循我國法令之

法律效果，以保障其他合法 OTT 業者及收視者權益。 

應該從比例原則、業者是否故意、及違什麼法來看，另外也應該考慮封網是

唯一可以選擇的手段嗎？這樣做希望達到的法效為何等加以思考。（P1） 

考量封網畢竟嚴重影響資訊流通，程序上仍應由法院對於有違法疑慮之影音內容，

先為暫時狀態處分予以禁播，實際上違法與否最後由法院認定，在符合封網之法律規

定下，再進行封網。惟封網方式雖有極佳之效果，但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

者影響深遠也是事實，因此在立法機關審議時，是否能立法通過予以落實，尚有待評

估。 

（一）美國 ISP 業者推動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 DMCA 之立法，以減輕爭訟風

險，但著作權之權利人認為該法規定之「通知-取下」程序，對於著作

權之保障並無成效，乃推動《禁止網路盜版法案》（SOPA），可由美

國司法部長經由法院判決，要求 ISP 業者等執行封網。 

（二）我國對於境外侵權網站，亦可由 ISP 業者例如中華電信等予以封網，

技術上並無問題。 

（三）惟封網畢竟嚴重影響資訊流通，仍應由法院對於有違法疑慮之影音內

容，先為暫時狀態處分予以禁播，實際上違法與否最後仍應由法院認

定，此種方式效果較強，但是否能立法通過予以落實，尚有待評估。

目前也有 ISP 業者開發技術過濾機制，即對於有違法疑慮之影音內容

加以掃描比對，以過濾出違法影音內容並予刪除或封鎖等。（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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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封網之違法情節應具備相當之嚴重程度 

封網手段可迅速且有效排除違法影音內容，但對於 OTT 業者影響重大已如前述，

因此對 OTT 業者進行封網，除應履行一定程序外，實體上應具備違法情節重大且多

次違法並未改善始得為之。 

至於違法情節要到何種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此涉及 OTT 業者權利之重

大變更，應以法律明定，且在實際適用時應由獨立機關之法院認定，上開做法雖合於

法律明確性原則且對 OTT 業者較有保障，但司法有其保守性，往往顧及業者有形財

產之保障，於裁罰時通常會採取最小侵害原則，實務上執行封網之情形恐難出現。 

對 OTT 業者進行封網，除應具備一定程序外，實體上其違法情節亦應具備相

當之嚴重程度，即情節重大且多次違法並未改善，以免濫行封網導致 OTT 業

者動輒得咎而難以經營。（P2） 

延續上開由法院認定封網之議題，既然實務上執行封網之情形難以出現，則值得

進一步思考的是，是否一定要經由法院執行封網，畢竟司法為求慎重，往往犧牲效率，

有無其他無需經由法院之方法，而亦可達到封網之目的？受訪者之政府官員 G1 主張

可由行政機關協調廣告業者及金融業者配合執行封網，雖然此種作法可能會讓人質疑

行政機關能否保持超然中立？行政機關是否已侵害司法機關認定並執行封網之權限？

但作者認為如有法律明定行政機關可協調廣告業者及金融業者配合執行封網之相關

措施，行政機關即可依法行政，不致有違反超然中立之疑問，亦不會侵害司法機關認

定並執行封網之權限，在無法要求司法機關效率之情形下，此種由行政機關協調廣告

業者及金融業者配合執行封網，亦不失為一種可行方式，因此可於法律明定由行政機

關協調廣告業者，拒絕對於違法情形重大之 OTT 業者投入廣告；或是協調金融業者

拒絕貸款以斷其金流，例如外國政府對於著名之海盜灣（The Pirate Bay，TPB）網站

即兼採此種方式。 

至於違法情節要到何種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仍應由法院依法認定，

但司法有其保守性，行政機關對此難以介入，如命 ISP 業者直接封鎖 OTT 業

者，效率高但爭議大，對於違法情形重大之 OTT 業者，行政機關只能協調廣

告業者拒絕投入廣告，或是協調金融業者拒絕貸款等，以斷其金流。例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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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對於著名之專門儲存、分類及搜尋 Bittorrent 種子檔案的海盜灣（The 

Pirate Bay，TPB）網站，除司法程序外，亦兼採此種方式。（G1） 

第四節  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應具體明確 

兒童及少年為國家未來的希望，因此世界各國對於兒少之保護向來不遺餘力，如

何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其在身心發展階段接收錯誤觀念，導致思想或行為

偏差，而影響其個人人格健全發展，以致國家社會付出巨大成本，為各國所重視之議

題，尤其現代兒童及少年甚早就接觸電腦網路，再加以同儕間彼此交換資訊，其對於

新興科技之接受度及熟悉度，甚至遠勝許多中老年人，也因此關於 OTT 業者所播送

之影音內容，對於兒童及少年的影響程度甚大，有關 OTT 業者之管制，不應侷限於

成年人的觀點，亦應從保護兒少的觀點併予考慮。 

但相對地，如因過度保護兒少，不僅影響資訊流通，侵害人民表現自由，且兒少

在高度保護之環境下成長，難保於其成年後可接觸各種資訊時，會有適應不良，甚至

無法獨立思考判斷之情形，因此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應如何拿捏，始能真正保護兒

少，且不致侵害人民表現自由，殊值深思。 

兒少保護不可或缺，可說是我國社會甚至是各國之共識，世界許多國家就此議題

極為重視，實應就兒少之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層面，制

定具體明確之法律規範，以便 OTT 業者理解並遵循，且 OTT 業者亦可藉由明確之法

規內容，拒絕播送違法影音內容，如此亦是保護 OTT 業者，使其得預見所播出之影

音內容是否違法，不致於動輒得咎，招致外界批評甚至導致節目下架不得播送，且可

有效達到保護兒少之目的。 

兒少保護不可或缺，且世界許多國家就此議題亦極為重視，應制定具體明確

之法律規範，以便 OTT 業者理解並遵循，並可拒絕播送違法節目內容，也不

致於動輒得咎，難以預見其播出之節目違法與否。（G2） 

應就兒少之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層面，制定具

體明確之法律規範，以便 OTT 業者理解並遵循，且 OTT 業者亦可藉由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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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規內容，拒絕播送違法影音內容。而在實際執行上，或可採用設定關鍵

字之方式，即出現粗鄙不雅之文字時，即設定為兒少不宜觀看之影音內容。

（P2） 

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先就訪談問題與受訪者意見重點整理成表 4-1，並分成四個部分，即就訪談

問題之四個主要項目，包括法源、OTT 業者之責任、封網及兒少保護，就相關文獻與

受訪者之訪談內容對照，提出分析意見並分別整理成表 4-2 至 4-5。另就本文之政策

可行性分析略述如下： 

1.政治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所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機關、OTT 業者及網路使用者，經分析其

利害關係，建構完備、明確之法令使各利害關係人得預見並遵守，可促進 OTT 產業

發展及產出更多優質節目，應具有可行性。 

2.法令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不會違反現行法令，具有可行性。 

3.技術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所需之電信通訊技術已成熟，具有可行性。 

4.行政可行性 

本研究結果主張 OTT 業者由各主管機關依現行法令管制，應有足夠人力及物力，具

有可行性。 

5.財務可行性 

各主管機關對 OTT 業者係依法進行管制，應可編列預算，具有可行性。 

6.經濟可行性 

對 OTT 業者進行管制，對國家社會及兒少保護之效益可大於投入成本，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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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訪談問題與受訪者意見重點 

訪談問題 受訪者意見重點 

Q1：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

法為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以修正現行法為宜，即由各作用法之主

管機關依其實務上之經驗加以決定並為

判斷。（SO1、G1） 

Q2-1：OTT 業者除對其自製節目內容負

責外，如所傳輸之其他節目內容違法，

OTT 業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如何負其

責任？ 

建議分成以下三種情形： 

一、完全責任。 

二、減輕責任。 

三、履行「通知-取下」程序，即免除責

任。（SO3、G2） 

Q2-2：如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涉及

其他私權爭執（如名譽權或隱私權等），

或是違反其他行政法或刑法等公法上之

規定者，應採用何種管制方式？ 

可採用「通知-取下」立法例，但應限定

通知者具有一定之身分，且負有真實通

知之義務。（SO1、G1） 

Q3-1：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境外

OTT 業者，有何種管制措施可使其遵守

我國法令？  

一、封鎖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P 位址）。

（SO2、SO3） 

二、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境外 OTT 業

者架設內容傳遞網路（CDN）。（SO3） 

三、國際合作。（G2） 

Q3-2：承 Q3-1，如何要求境外 OTT 業

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於拒

絕者有何制裁措施？ 

可使用對於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措施，

即封鎖 IP 位址、禁止本國電信業者提供

境外 OTT 業者架設 CDN 及透過國際合

作等方法。（SO2、SO3、G2） 

Q3-3：為免 OTT 業者所播送內容造成之

損害繼續擴大，應如何先聲請法院封鎖

該播送內容？ 

可先聲請法院封鎖，但應符合下列要求： 

一、限於違法節目。 

二、對於 OTT 業者已用盡所有裁罰。 

三、需有法律之明文依據。（SO1、G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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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承 Q3-3，如先行封網，事後法院

認定播送內容並未違法，OTT 業者所受

之損害應如何賠償？ 

對於濫行聲請者，應要求其負擔一定之

賠償責任。（SO1、P1） 

Q3-5：如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係屬違法，應

如何對 OTT 業者採用封網手段？ 

此種情形採用封網手段即具備一定之正

當性，但是否能立法通過有待評估。（G1、

P1） 

Q3-6：如認封網手段有其必要，對於 OTT

業者播送違法內容，其違法情節應達到

何種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 

應以法律明定，且應由獨立機關之法院

認定。（G1、P2） 

Q4： OTT 業者所傳輸之節目內容如有妨

礙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將造成社會問

題，並影響國家未來競爭力等，但兒少保

護及人民表現自由保護間如何取得平

衡，具體措施為何？ 

應就兒少之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

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層面，制定具體明

確之法律規範。（G2、P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管制法源應落實於各個現行之作用法 

世界主要國家或國際組織在 OTT 之內容管制適用法規上，歐盟係通過《影音媒

體服務指令》，再由各會員國將該指令內容落實為本國法，並未要求其形式；而美國

針對 OTT 並未制定專法141；日本則制定「利用電信服務法」，並於 2002 年實施142，

但非特別針對 OTT 而為制定；韓國雖有制定「資通網路使用促進及資料保護法」(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但其內容偏向信息及通信網絡安全的保障143。而多數受訪者之意見如表

                                                           
141 OTT TV 的創新服務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主編：劉幼琍，作者：江亦瑄、何吉森、谷玲玲、林翠

絹、徐也翔、許文宜、陳彥龍、劉柏立、劉幼琍、賴祥蔚，頁 113，2017 年 6 月初版一刷。 
142 同註 141，頁 198。 
143 同註 141，頁 162，網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Act_on_Promotion_of_Information_and_Com

munication_Network_Utilization_and_Information_Protection，最後瀏覽日：2018.5.25。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Act_on_Promotion_of_Information_and_Communication_Network_Utilization_and_Information_Protection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Act_on_Promotion_of_Information_and_Communication_Network_Utilization_and_Information_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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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建議以修正現行法為宜。 

綜合以上文獻及受訪者意見，作者認為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如以另立專法之

方式為之，固然有簡單明瞭、事權統一、易於查閱及主管機關明確等優點，但網路上

之違法行為，目前已有若干現行法予以規範，如在專法中再為重複規範，將造成法規

適用上疊床架屋，縱使專法僅就現行法未規定之行為予以規範，但日後如有修正現行

法或修正專法時，如未一併檢視，可能發生同一行為於現行法及專法均予以規範或均

未規範，一旦違法行為發生時應適用何一法律，適用上究應新法優於舊法或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即生爭議，會造成法規適用之衝突；又不同法律之主管機關不同，同一行

為如於專法及現行法均有規範，應由何一機關裁罰亦成問題；另外如擬單一專法，單

一主管機關亦不具有足夠人力及物力，管制數量龐大之網路行為，且當發生新興違法

行為態樣時，該單一主管機關往往不具備足夠專業予以處理，最終仍需詢問該新興違

法行為之專業主管機關，徒生時間及勞力之浪費，畢竟實際上沒有一個主管機關可以

瞭解並判斷所有網路上之違法行為。 

因此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作者認為應採修正各現行法之方式較為適當，雖然

修正各現行法有違法行為分散規定、主管機關形成多頭馬車之缺點，但電信業務主管

機關固然具有網路相關技術之專業，廣播電視主管機關具有熟知廣播及電視之運作及

業界生態等專業，但對於在網路上之行為，例如妨害風化或侵害著作權等，是否違法

及應如何裁罰，電信及廣播電視之主管機關並無足夠專業予以判斷，此種情形應由熟

悉各別違法行為之主管機關，依其政策目的及專業判斷，於各主管法規中規範，於違

法行為發生時，再由各機關適用其主管法規，依其行為情節態樣及輕重予以裁罰，較

為適當且易為社會大眾信服。且日後如有新興違法態樣時，應如何評價該等違法行為，

應採取何種處罰手段，而需修正或新增相關規定時，由專業主管機關作成政策決定，

擬具相關條文予以管制，亦較由單一主管機關修正專法更具說服力。另外各專業主管

機關較單一主管機關具備更多的人力及物力，有更多之處理能量。 

至於違法行為分散規定，主管機關多頭馬車之缺點應如何處理，作者認為因對於

OTT 業者之違法行為，重點在於如何能有效管制，當政府機關發現 OTT 業者有違法

行為時，如屬本機關職權，可逕行適用法令；如屬其他機關職權，可移請其他機關處

理。另外兼採設置網路管制單位之方式，即一般民眾發現 OTT 業者有違法行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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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逕向網路管制單位檢舉，即由單一窗口處理，例如現行之 iWIN，社會大眾認為 OTT

播送之影音內容違法，可向 iWIN 檢舉並提供相關資料，由 iWIN 依違法行為態樣分

送各機關辦理，可解決此一問題。 

表 4-2 制定專法及修正現行法二者之優缺點比較 

管 制 法 源 優 點 缺 點 

制定單一專法 

1.簡單明瞭。 

2.事權統一。 

3.易於查閱。 

1.法規適用疊床架屋。 

2.修法後可能發生法規衝突。 

3.單一主管機關不具備足夠人

力、物力及專業。 

修正現行法律 

1.已有現行法規。 

2.各違法行為回歸各專業主管機

關管制。 

3.各專業主管機關有更多之處理

能量。 

1.違法行為分散規定。 

2.主管機關多頭馬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應就 OTT 業者所播送節目之來源分別課予責任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在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及韓國等主要國家，除

維持保護兒少、禁止種族歧視、身心障礙平等近用、保護著作權、鼓勵原產地等舉世

通用之規範外，基本上採自律原則，即採低度管制。多數受訪者之意見亦贊同採低度

管制。 

綜合以上文獻及受訪者意見，作者認為對於 OTT 業者所播送影音內容課予之責

任，將影響其在我國之經營及網路使用者收視聽之權益，如完全尊重其自律，一概免

除責任，固然保障其表現自由，進而產出各式各樣之影音內容，能有效促進影視產業

之發展，但也將導致違法影音內容充斥於網際網路，嚴重侵害他人權益或社會公益；

如要求其一律負責，固可使其有所警惕，有效節制所播送之影音內容，違法情形可大

幅減少甚至不會出現，但也會造成 OTT 業者動輒受罰，且業者為求免罰，一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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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確定未違法之影音內容是最安全之選擇，結果將導致播送內容單調乏味，最終就

是網路使用者流失，廣告商離去，OTT 業者陷入難以經營之窘境。 

既然令 OTT 業者完全免責或完全負責均非所宜，因此作者建議應適度規範，雖

然影響 OTT 業者之表現自由，但社會公益仍應大於 OTT 業者之私益，應以行為人就

其行為負責之裁罰原理為思考重點，就 OTT 業者對其播送影音內容之參與程度，分

成三個層次的責任態樣予以規範，即在 OTT 上播送之節目，如其內容違法，且係由

OTT 業者自行製作或協同他人製作，其對象明確，由主管機關裁罰，OTT 業者不服

亦可透過法院救濟；如係由網路使用者提供者，OTT 業者受限於專業能力及有限之人

力、物力，難以滴水不漏全面把關，應認ㄧ般民眾也可檢舉違法影音，而 OTT 業者

如能履行「通知-取下」程序，應認已可免除其責任，通知者與提供節目之網路使用

者，雙方之爭執事後即由主管機關及法院予以解決，如此可使 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

明確。但為使網路使用者有所警惕，對於經常性違法或違法情節重大者，應適度限制

其使用 OTT 業者提供之網路平台，以求達到有效打擊非法，保護合法之政策目的。 

 

圖 4-1 OTT 業者之責任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就涉及私人權利爭執或違反公法規定之情形，作者認為應課予通知者相當之

責任，以防止其濫行通知，如節目內容確屬一望即知並無違法而濫行通知，或經發現

利用通知而對 OTT 業者或網路使用者予以恐嚇勒索者，應課予通知者一定責任，例

如處以罰鍰，以使其有所節制並避免對他人產生困擾。 

他人上傳節目 採購他人節目 自行製作節目

責任居中 責任最輕 責任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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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侵害表現自由之缺點應如何處理，作者認為表現自由固然為我國憲法所保障

之人民基本權利，但採用分別課責方式，受影響者為 OTT 業者之表現自由，此種方

式可減少違法影音內容之播送，有效保障社會公益，當整體社會公益與 OTT 業者之

表現自由相衝突時，仍應以社會公益為優先，OTT 業者之表現自由應適度限制。另外

與其他二種責任態樣之缺點相較，OTT 業者完全免責將導致大量違法影音內容充斥

於網路；一律負責會形成播送內容單調貧乏，而分別課責雖然會使 OTT 業者播送之

影音內容受到若干限制，但是可減少違法影音內容，又可保有 OTT 業者於合法範圍

內之播送空間，應是 OTT 業者三種責任態樣中，對社會公益影響最少者。作者建議

OTT 業者應做好內控機制，對於自行製作或採購自他人之節目，應先經內部專業人員

過濾，確認是否違法；對於他人上傳之節目，亦應有專人負責處理「通知-取下」程

序，以減少違法情形發生。 

表 4-3  OTT 業者各種責任態樣之優缺點比較 

責 任 態 樣 優 點 缺 點 

完 全 免 責 促進影視產業發展。 違法影音內容充斥於網路。 

分 別 課 責 責任明確。 侵害表現自由。 

一 律 負 責 違法情形減少甚至不會出現。 
1. OTT 業者動輒受罰。 

2.節目一再重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叁、封網可為管制工具，使用時應合法、嚴謹、公開、透明 

美國眾議院曾於 2011 年提出 SOPA 法案，但於 2012 年即撤回；韓國放送通訊審

議委員會 KCSC 對於違法之網路內容，可發出「更正要求」(correction request)行政命

令，對於國內 ISP 業者，要求其刪除(delete)爭議網址、網頁，或將境外伺服器之爭議

網址、網頁直接封鎖(block)144；另外英國於 2010 年通過之「數位經濟法」，該法第

                                                           
144 同註 141，頁 162。Park,Kyung-Sin(2015). Administrative internet censorship by Korea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Commission. Soongsil Law Review,33,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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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條規定著作權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說明某個網路連線位址正在或是有可能提

供作為侵害著作權之用途，法院審理結果認為無誤後，可以作成暫時封鎖該網站之裁

定145。多數受訪者之意見認可適度採取封網措施。 

綜合以上文獻及受訪者意見，作者認為若是將所有封鎖網路之行為均導向解讀為

侵害言論自由，政府獨裁，戒嚴時代重臨等議題，而堅持網路應保持絕對自由，如此

固然 OTT 業者可免除被封網之風險，不致因封網導致經營成果化為烏有。但 OTT 業

者也可藉此反覆為違法行為，因單純裁處罰鍰可能難以收效，例如播送虛偽或誇大的

化粧品廣告，託播者可幫忙 OTT 業者代墊罰鍰，因為該託播者可從違法廣告獲得更

多收益，此種情形縱使裁罰次數甚多，罰鍰金額也極高，恐都難以遏阻託播者及 OTT

業者之違法行為。如果違法情節更嚴重者，例如經常性鼓吹並號召進行恐怖行動，當

累積至相當數量之追隨者時，對於社會大眾之安全將造成嚴重之侵害。此時因不能封

網，只能坐看事態惡化，而難以有效停止其行為。 

 

圖 4-2 封網各階段應有之作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封網固然會嚴重侵害 OTT 業者之表現自由，並增加其經營風險，但作者認為在

網路無國界的特性下，本國法律對於境外 OTT 業者難以發揮其功能，因此適度予以

封網，就成為可以討論的一個管制工具，但封網不可恣意為之，實體上應限於具備違

法次數頻繁且違法情節重大之態樣，畢竟此種情形，可能只剩封網才可以徹底杜絕其

違法行為，又封網之要件應以法律明定，實際適用時應由法院認定，以符合法律明確

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而在程序上，必須經過相當之裁罰而仍無法收效，才能進行

                                                           
145 封鎖侵權網站？從英國法及歐盟判決論封網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演進，智慧財產評論，江雅綺，頁 1

48-149，2016.7，網址：http://www.lawdata.com.tw.autorpa.lib.nccu.edu.tw/anglekmc/lawkm?@@1257646

029#，最後瀏覽日：2018.5.26。 

封網前

OTT業者有完整陳

述意見之機會

封網時

處分符合法定形式

違法理由清楚明確

封網後

OTT業者有司法救

濟程序及國賠機會

http://www.lawdata.com.tw.autorpa.lib.nccu.edu.tw/anglekmc/lawkm?@@1257646029
http://www.lawdata.com.tw.autorpa.lib.nccu.edu.tw/anglekmc/lawkm?@@125764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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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網，即封網應為最後才能採取之手段，被封網之 OTT 業者在被封網前應有完整陳

述意見之機會，又法院作成之封網處分應符合法定形式，違法理由並應記載清楚且明

確，被封網者並可進行完整之司法救濟程序，由上級法院公開且詳加審理封網處分之

適法性及正當性，對於被封網者所受之損害應有國家賠償之機會，讓整個封網過程合

法、嚴謹、公開、透明，且能接受社會公評，以有效管制 OTT 業者，並保障社會公

益。 

至於增加 OTT 業者經營風險之缺點應如何處理，作者認為停止播送影音內容在

我國現行法已有相關規定，我國目前對於廣播及電視業者，於廣播電視法及有線廣播

電視法有停播之相關規定；於衛星廣播電視法有廢止許可及註銷執照之相關規定，但

因關係民眾之收視聽權益及廣播電視業者之經營，且涉及表現自由之保障，因此主管

機關不輕易適用上開規定，未來如於法律明定對 OTT 業者得予以封網，亦是沿襲現

行法既有之規定，並非恣意增加 OTT 業者之經營風險。另外作者建議除於法律明定

封網之要件外，政府機關並應訂定具體之裁量基準，可用違法次數或裁罰金額等可以

量化之指標作為封網之具體標準，於 OTT 業者累積一定違法次數或被裁罰達到一定

金額時予以封網，但於即將達到封網標準前，例如再累積 3 次或再被裁罰 100 萬元時

會被封網，此時政府機關應先行通知 OTT 業者以促其注意，對於境外之 OTT 業者可

通知其在我國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無分公司或代理商者，可逕行通知其總公司，畢竟

封網茲事體大，仍要給予 OTT 業者充分之程序保障，以降低對其經營之衝擊。 

表 4-4 封網與否之優缺點比較 

責 任 態 樣 優 點 缺 點 

適 度 封 網 徹底杜絕反覆及嚴重違法行為。 增加經營風險。 

不 予 封 網 確保經營成果。 
1.OTT 業者反覆為違法行為。 

2.嚴重違法行為難以有效防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兒少保護應有法令規範，並應落實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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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兒童及少年議題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國際組織所重視，以歐盟為例，對於

OTT 業者以自律為原則，但仍有基本要求，其中即包括未成年人之保護。多數受訪者

之意見亦贊同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應注重兒少保護。 

綜合以上文獻及受訪者意見，作者認為若不對兒少為適度保護，固然 OTT 業者

之表現自由可獲得充分保障，播送節目時不致動輒得咎，但兒少為國家未來之棟樑，

在其人格尚未形成前，若不為適度保護，可能受到 OTT 業者所播送影音內容之影響，

無法明辨是非，區分善惡，一旦受影響之兒少實際從事違法行為，不僅個人自毀前程，

整個社會亦將因此付出代價，因此與其等到悲劇發生才收拾殘局，不如積極防範未然

更為有效。 

對於兒少予以保護，雖然會使 OTT 業者之經營受到限制，製作或選購節目時，

如有兒少不宜之情節，即代表收視觀眾減少，亦可能遭受兒少團體之質疑及挑戰。但

作者認為保護兒少可減少其從事違法行為，不僅有利於其個人，更有利於國家社會。

至於具體方法，應依兒童及少年之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

層面，制定具體明確之法律規範，以便 OTT 業者理解並遵循，而能有效達到保護兒

少之目的。另一方面，並非對於妨礙兒少身心健康之影音內容一律禁止播送，蓋以往

傳統廣播電視時代，政府機關以廣播電視具有無遠弗屆之傳播力量為立論，採取甚為

保守之心態，對於節目內容嚴加規管，後來雖有節目分級制度，但也是在既有之規範

下再行分級，因而導致非法第四台之出現，經過一段合法與非法業者並存之時代，才

將第四台納入法令規範。現今隨著科技進步，網路傳輸量增加，傳輸速度亦大幅提升，

對於節目內容再採取嚴加規管之保守作法，只是昧於現實且對於兒少之保護有限，畢

竟在資料龐大的網路世界，難以完全禁止影音內容之播送，因此應該調整以往對於節

目內容嚴加規管之傳統觀念，而採取落實節目分級制度之作法，即對於 OTT 業者所

播送之節目內容，應明確標示其分級，以供家長過濾，另對於違反分級標示規定之OTT

業者，應為相當之裁罰並促其改善，使網路使用者得以收視合乎其級別之節目，以有

效保護兒少並保障網路使用者之表現自由。 

至於 OTT 業者經營受到限制之缺點應如何處理，作者認為對於兒少為適度保護，

固然使 OTT 業者之部分節目因被列為兒少不得收視之級別，導致收視觀眾減少，連

帶廣告收益也減少，而使 OTT 業者受到經濟上之損失，但保護兒少即在保護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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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也是在維護整體社會公益，當社會公益與 OTT 業者之收益相衝突時，還是應

優先考量社會公益。作者建議 OTT 業者播送屬兒少不得收視級別之節目，如仍希望

可讓兒少收視以擴大觀眾群，可在取得原著作權人同意下，適度刪減兒少不宜收視之

內容，即同一節目提供不同級別之版本，如此也可讓兒少收視到該節目，家長也可安

心讓子女收視。 

本論文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作者建議先從法律層面進行探討，其次界定業者

責任，而對於違法達一定程度之業者得加以封網，對於兒少保護，係屬上開三個研究

問題的總結。對於兒少政策上既應予以保護，首先便是應具備法律工具，明確規定何

種內容兒少不宜收視，分級制度之內容為何等；其次對於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之 OTT

業者，依其違法節目之來源，分別課予 OTT 業者不同層次之責任；然後對於違法次

數頻繁且違法情節重大之 OTT 業者予以封網，以免其繼續播送妨礙兒少身心健康之

節目，以有效保障兒少權益及社會公益。雖然上開三個研究問題的總結，也可有效管

制侵害著作權、種族及性別歧視或進行恐怖活動等違法行為，但為上開違法行為應負

之責任，也許會因世界各國國情差異而有程度上之不同，但保護兒少應是世界各國致

力之共同目標，對於播送違反兒少保護之影音內容，其應負之責任在世界各國差異不

大，因此本論文特選取此一研究問題，作為法律層面、業者責任及適度封網等三個研

究問題之總結。 

表 4-5 是否適度保護兒少之優缺點比較 

是否適度保護

兒 少 
優 點 缺 點 

為 適 度 保 護 可減少兒少從事違法行為。 OTT 業者經營受到限制。 

不為適度保護 充分保障 OTT 業者之表現自由。 
兒少從事違法行為，影響其個人

及整個社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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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以往廣播及電視之訊號是藉由無線電波，從廣播電台或電視台播送，基於電波之

稀少性，因此認為廣播及電視應屬全民所有，而政府應予嚴格規範管理，以保障全民

利益，此種見解固有其歷史意義，但在科技進步之現代，廣播及電視已可數位化，藉

由網際網路傳送，每部電腦都可以是一個廣播電台或電視台，網路使用者可藉由電腦

傳輸影音內容。而在傳輸速度快速提升，頻寬大幅增加之科技發展下，人們收視聽影

音已不限於傳統廣播電視，新興網路經營態樣之 OTT 影音服務已有後來居上取代傳

統廣播電視之趨勢，復因企業加入經營及各種新興科技載具普及，再加以網路無國界，

得跨國經營之情形下，所生影響及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既有之網路管制模式已

難以適用，因此本文擬從未來對於 OTT 業者如何管制為主題，探討其相關管制議題。

本章分成三節，先扼要說明研究發現，再根據研究發現與文獻，針對實務上涉及 OTT

產業之不同對象提出建議，最後提出研究限制及從中衍生而出之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本節以第四章研究分析為依據，逐一回應本文之研究問

題。 

壹、管制法源 

建議修正各相關現行法規，將須管制之網路違法行為落實規定於各個相關法規，

並依各個行為態樣，為不同程度之管制規範。 

貳、OTT 業者對於所播送影音內容之責任 

建議就 OTT 業者對其播送影音內容之參與程度，分成三個層次的責任態樣予以

規範，也就是 OTT 業者對於其自製之節目，既然可以完全掌控，如果節目內容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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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業者責無旁貸，自應負完全責任；但如果是 OTT 業者向其他節目供應者購買之

節目內容違法，因為 OTT 業者並非節目製作者，所以應適度減輕其責任；而如果是

OTT 業者開放一部分平臺，供網路使用者將其自製或他人製作之影音內容上傳，這

時OTT 業者對影音內容只能決定得否放在平臺上，因此於接到其他網路使用者通知，

所播送之節目有違法情形時，取下該有爭議內容，OTT 業者即可免責。另外節目內

容涉及私權爭執時，通知該節目內容違法者，應為該私權之受侵害者；私權以外，以

違反其他公法規定為由而通知者，如事後證明係濫行通知者，應課予通知者一定責

任。 

叁、有關對於境外 OTT 業者管制之相關議題 

境外 OTT 業者播送影音內容違法，其事實明確並合於封網之法律規定時，應可

封鎖其網際網路協定位址；主管機關亦可直接通知本國電信業者，要求其拒絕提供違

法境外 OTT 業者在電信業者之機房內架設內容傳遞網路；另外亦可透過國際間合作，

互相保護並管制對方國家之 OTT 業者。而上開封鎖網際網路協定位址、禁止本國電

信業者提供境外 OTT 業者架設內容傳遞網路及透過國際合作等管制措施，應可促使

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 

對於境外 OTT 業者之管制，封網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但涉及資訊流通及人民表

現自由，使用上應慎重。在法院判決確定前進行封網，此時只能先禁播違法節目，不

能對於該 OTT 業者全面封網。對於濫行聲請封網者，應加重其賠償責任，以減少濫

行聲請之情形並使 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能得到賠償。而 OTT 業者播送內容經法院判

決確定為違法者，得對於該違法 OTT 業者全面封網。至於到達可以封網之違法次數

或違法情節程度，應以法律明定，且在實際適用時由法院認定。 

肆、兒少保護應有具體明確規範 

應依兒童及少年之身體、心理、品行、學習、健康及人格發展等不同層面，制定

具體明確之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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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建議 

如同前述發現，修法係由政府機關進行，而適用對象包括 OTT 業者及網路使用

者；OTT 業者所負之責任將影響其經營運作；是否及應如何封網，執行者為政府機

關，受影響者為 OTT 業者及網路使用者；兒少保護涉及 OTT 業者播送之影音內容，

網路使用者也包括兒少，因此就上開研究結論，本節提出以下實務建議。建議對象分

成三部分，一是政府機關，二是 OTT 業者，三是網路使用者，即一般使用網路之社

會大眾。 

關於政府機關，因 OTT 浪潮已勢不可擋，未來取代現行有線電視系統亦大有可

能，故不應消極被動等到 OTT 影音服務已普及時再來考量相關管制措施，應具備前

瞻性思考。作者建議政府機關短期目標為參考以往對於有線電視系統及衛星節目頻道

之相關規範，結合網路上發生之行為態樣，研析其他國家之立法例，深入瞭解 OTT 業

者之經營模式，並聽取社會大眾及學者專家之意見，整理並設計出完備且可行之管制

措施。中期目標為將管制措施落實到相關法令予以規範，讓本國及其他國家之 OTT

業者均能合法經營並獲取利益，以推動相關產業發展，而讓網路使用者能享有多元且

高質量之影音服務。長期目標為因應科技發展，應及時導入最新之影音服務相關科技，

使我國能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維持國家之競爭力。 

關於 OTT 業者，企業之經營固以獲利為主要目的，但網際網路無遠弗屆，我國

目前社會上幾乎人人都有科技載具，較諸傳統廣播電視僅深入到每個家庭，OTT 影音

服務可說是深入到每個人，故 OTT 業者在企業發展及股東分紅之外，亦應肩負一定

之社會責任。作者建議 OTT 業者短期目標為遵循相關法令，落實保護兒少之管制措

施。中期目標為製作或提供優質影音內容，好的節目不會被埋沒，再加以現在網路普

及，優質影音內容經由網友廣為宣傳，可使該 OTT 業者之品牌形象有所提升，也會

更增加網友對其播送節目之收視率及黏著度，最終受益者仍是 OTT 業者，與其遊走

違法邊緣賺取利益，其實遵守播出國家之法令，播送優質節目才是 OTT 業者生存並

壯大發展之正道。長期目標為永續發展，建立良好企業品牌，不僅企業獲利，也促進

國家經濟發展。至於封網並非當然侵害言論自由，反而是保護合法 OTT 業者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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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因其係適用於違法之 OTT 業者，有效打擊非法，其實也就是保護合法，封鎖

違法業者使其無從播送非法影音內容，網路使用者亦無從收視，合法之 OTT 業者才

能爭取到更多網路使用者，可增加營收，賺取更多利潤。 

關於網路使用者，作者建議 OTT 業者短期目標為建立付費收看合法授權節目之

觀念，以促進 OTT 發展，如為節省收視費用而收看盜版影音，節目供應者收入減少，

難以繼續製作，最終 OTT 業者無法提供新製作或是優質節目，結果便是結束經營或

一再重播老舊節目，網路使用者也會成為終端之受害者，因此拒絕收視違法 OTT 業

者播送之影音內容，允許對於一再違法且情節重大之 OTT 業者予以封網，其實也是

在確保網路使用者之權益，另外因 OTT 業者人力有限，政府機關也不可能且不適宜

時時刻刻監看，若由政府機關公布相關違法影音內容網站供網路使用者參酌，因一旦

公布將嚴重影響該網站之營收，而違法情節輕重有別，何種情形應予公布，仍應由法

律明定，且應有嚴重違法始能公布，以免過度侵犯人民言論自由，至於過濾軟體目前

已有電信業者開發成功，政府機關應無需重複開發，可節省政府支出，過濾違法影音

內容並非全是 OTT 業者及政府機關之責任，網路使用者亦應自行把關，對於有違法

嫌疑之節目可向政府機關或網路相關管制單位檢舉，或使用電信業者提供之過濾軟體

自行過濾。中期目標為鼓勵網路使用者應按節目級別安排家庭成員尤其是兒少得觀看

之影音內容，因縱係合法影音內容，但顧及節目內容應多元，以供收視者更多選擇，

也因此並非所有合法影音內容均適宜全家觀賞，網路使用者應按節目級別，讓家庭成

員收視符合其級別之節目，畢竟電視遙控器及電腦開關在網路使用者手中，平日共同

生活之家庭成員也應該彼此關心，家長便是最好的網路守門員。長期目標則是全民一

同監督 OTT 業者並提供政府機關協力，政府機關才能有效管制，OTT 產業也才會有

更好的發展。 

第三節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論文於進行訪談時，考量到與 OTT 業者有切身關係者，包括政府機關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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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因此在設定訪談對象時，包括產業界人士、政府官員及學者專家，但在研究

過程中，面臨 OTT 之營運型態、時間及訪談對象等因素，以至於有些面向無法深入

討論。首先說明研究限制如下： 

一、受訪者難以對 OTT 之營運型態提出更具體、細節之建議 

我國之 OTT 大約在 2016 年才逐漸興起，目前許多民眾收視影音內容，仍以有線

電視為主要來源，而網路使用者若要收看影音內容，通常仍會選擇傳統之 Youtube、

hiChannel、土豆網或優酷網等，新興之 OTT 業者如 Netflix、愛奇藝等，在網路上之

普及率仍有限，提供之影音內容及營運型態也都還在摸索嘗試中，各家營運型態多所

不同，且以往網路上之影音內容，政府機關基於尊重創作自由，係採低度管制，在此

種情形下，各受訪者多只能援用以往觀念，建議先採用低度管制，難以針對營運型態

及未來可能發生管制上之問題提出更具體、更細節之建議。 

二、時間及訪談對象限制 

本次訪談因時間有限，再加以訪談對象只限制在對 OTT 產業有直接影響者，未

能對家長團體或宗教團體等進行訪談，亦未訪談目前已訂閱 OTT 之固定收視者。按

家長團體或宗教團體對於 OTT 業者就影音內容應負責任及兒少保護應有其立場，或

許會認為應加重 OTT 業者之責任或更強化對兒少之保護。而 OTT 之固定收視者既經

常收看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對於 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及封網相關議題亦會有其意

見，或許會有應減輕 OTT 業者之責任，使其得以自由製作或採購更多元化的節目，

或堅決反對封網之不同意見，畢竟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程度及得否封網，決定其所

播放之影音內容，也決定收視者能看到何種影音內容，更進一步影響收視者是否願意

繼續收看 OTT，也間接影響 OTT 產業之發展。 

貳、後續研究建議 

接著提出後續研究建議，部分來自本研究之限制，部分來自訪談內容中，所衍生

值得探討之有趣問題，部分來自目前在傳統有線電視已發生之現象，整理列舉如下： 

一、擴大訪談對象以瞭解收視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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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並未就家長團體、宗教團體及 OTT 之固定收視者進行訪談，惟如前

述其對於 OTT 業者應負之責任、兒少保護及封網等應有其立場，尤其是目前已訂閱

OTT 之固定收視者，其對於 OTT 所播送之影音應已收視一段時間，使用者意見將會

對 OTT 業者之營運策略有重大影響，畢竟 OTT 提供影音內容係販售服務，服務提供

者重視消費者意見，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之服務以爭取顧客事屬當然。建議未來可訪

談固定收視者或提供問卷，以瞭解使用者需求，可促使各 OTT 業者與廣大之收視者

對話，應可對 OTT 業者之營運策略有所啟發。 

二、落實收視者個資保護 

對於 OTT 業者之管制，如同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所載，包括應用層及內容層，

內容層之 OTT 業者所傳輸影音內容固然為管制中心，但不應以此為限，既然管制對

象為 OTT 業者，其所有關於提供網路影音服務之行為都應該是管制範圍。 

OTT 業者提供收視者訂閱其影音內容服務，可廣泛蒐集收視者個人資料，未來

OTT 之收視者可能逐漸增加。參考現在之有線電視訂戶數，以 107 年 3 月為例，全

台總戶數 8,664,510 戶，有線電視訂戶數 5,194,779 戶，占有率達 59.95%146，未來 OTT

之收視者如達到現在有線電視之占有率，代表有將近 60%的國民收視 OTT。但事實

上目前許多人亦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收視 OTT，而參考現在之行動通訊用戶數，於

2017 年第 4 季為 2,865.6 萬用戶147，已超過我國人口，因此未來收視 OTT 可能會是

全民運動，而收視者之個人資料及收視習慣等，OTT 業者藉由提供影音服務，可加以

記錄，如此龐大之收視者人數也代表具有龐大的消費能力，如有其他行業藉由取得

OTT 收視者之個人資料及收視習慣以推廣其商品或服務，將嚴重影響 OTT 收視者之

個資保護，此種由民間企業蒐集並處理全體國民個資之態樣，應如何監督管理，頗值

深究。建議未來可探討就此種情形，如何課予 OTT 業者及其他行業之責任，以有效

保護 OTT 收視者之個資等權益。 

                                                           
14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7 年第 1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及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網

頁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is_history=0&pages=0&sn_f=391

25。最後瀏覽日：2018.6.10。 
14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7 年第 4 季 2G/3G/4G 行動通訊市場統計資訊，網頁：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3773&is_history=0&pages

=0&sn_f=38979。最後瀏覽日：2018.6.10。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is_history=0&pages=0&sn_f=39125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9&is_history=0&pages=0&sn_f=3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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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提升本國節目之質與量 

對於兒少之保護，不應只有消極地禁止其接觸違法影音內容，應包括積極地培養

其國家意識及國際視野，因兒少未來成長後，為國家重要之生產力來源，將支撐起國

家之運作，具有完備且正確之國家意識，才會願意為國家盡一己之力；擁有充足且宏

觀之國際視野，才能瞭解其他國家之優缺點，進而吸收其優點供我國參考運用，避開

其缺點並作為我國借鏡，因此國家意識及國際視野，我國兒少對此二者應兼具而不可

偏廢。 

未來對於 OTT 之管制措施逐漸完備，無論境內或境外之 OTT 業者在法令之保障

下，業務逐漸成長，所播出之節目數量日益增加，來源亦會多元化，但來自境外之 OTT

業者，挾其龐大資金及全球化之市場，在我國 OTT 之占有率可能遠大於境內 OTT 業

者之占有率，如此將導致外國節目在數量上遠超過本國節目，形成另一種文化入侵，

長此以往可能本國 OTT 業者難以為繼，流失收視者之結果，只能選擇退出市場或大

量採購境外節目，如此對於我國收視者尤其是兒少，在選擇性減少之情況下，勢必大

量接觸外國文化，是否適宜值得探討，按 OTT 業者提供影音服務，對此固然應尊重

市場機制，不應強制規範本國及外國之節目比例，但兒少對於國家意識及國際視野，

二者皆不可偏廢已如前述，如何能確保網路使用者尤其是兒少，能收視具一定品質及

數量之本國節目，應屬於積極保護兒少之議題。建議未來可研究在 OTT 產業之市場

激烈競爭下，應如何促進提升本國節目之質與量，以使收視者包括兒少能確實並深入

瞭解我國本土文化，而不致被充斥於 OTT 之外國節目所影響，是值得後續研究者探

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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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參與研究同意書 

參與研究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研究者李獻德先生的訪談及錄音，除分

享對於「數位匯流時代網路影音服務之管制」的經驗與看法外，並針對訪談內容進行

討論。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與權益，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姓名、服務單位以及足以認

出個人身分的資料內容，將予以匿名、並遵從保密原則，雙方另約定下列事項： 

一、研究者在充分告知本研究的目的，並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始可進行訪談。 

二、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有權拒絕回答、或退出訪談、或停止錄音。 

三、訪談過程將採全程錄音，若受訪者有需要，研究者將於本研究完成後彙整訪談內

容，以副本形式送予受訪者。 

四、訪談過程約 30 分鐘，如有疏漏或不明確的部分，受訪者同意約定下一次的訪談

時間。 

五、受訪者的感受與意見將受到重視與適當處理，訪談內容僅供研究者撰寫論文分析

用，不作其他非學術用途。 

六、本次訪談內容不可用於檢核受訪者之福利資格與資源的取得。 

七、本同意書為 1式 2份，分由受訪者及研究者各為留存。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訪談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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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題綱（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員工） 

訪談題綱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員工 SO1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如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涉及其他私權爭執（如名譽權或隱私權等），或是

違反其他行政法或刑法等公法上之規定者，應採用何種管制方式？ 

三、為免 OTT 業者所播送內容造成之損害繼續擴大，應如何先聲請法院封鎖該播送

內容？ 

四、承上題，如先行封網，事後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並未違法，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應

如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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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題綱（OTT 經營者之員工） 

訪談題綱 

OTT 經營者之員工 SO2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OTT 業者除對其自製節目內容負責外，如所傳輸之其他節目內容違法，OTT 業

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如何負其責任？ 

三、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境外 OTT 業者，有何種管制措施可使其遵守我國法令？ 

四、承上題，如何要求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於拒絕者有何

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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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題綱（OTT 經營者之員工） 

訪談題綱 

OTT 經營者之員工 SO3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OTT 業者除對其自製節目內容負責外，如所傳輸之其他節目內容違法，OTT 業

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如何負其責任？ 

三、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境外 OTT 業者，有何種管制措施可使其遵守我國法令？ 

四、承上題，如何要求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於拒絕者有何

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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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題綱（政府官員） 

訪談題綱 

政府官員 G1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如 OTT 業者播送之節目內容涉及其他私權爭執（如名譽權或隱私權等），或是

違反其他行政法或刑法等公法上之規定者，應採用何種管制方式？ 

三、如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係屬違法，應如何對 OTT 業者採用封網手段？ 

四、如認封網手段有其必要，對於 OTT 業者播送違法內容，其違法情節應達到何種

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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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題綱（政府官員） 

訪談題綱 

政府官員 G2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OTT 業者除對其自製節目內容負責外，如所傳輸之其他節目內容違法，OTT 業

者對於違法影音內容應如何負其責任？ 

二、對於播送違法影音內容之境外 OTT 業者，有何種管制措施可使其遵守我國法令？ 

三、承上題，如何要求境外 OTT 業者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對於拒絕者有何

制裁措施？ 

四、OTT 業者所傳輸之節目內容如有妨礙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將造成社會問題，並

影響國家未來競爭力等，但兒少保護及人民表現自由保護間如何取得平衡，具體

措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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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談題綱（教授） 

訪談題綱 

教授 P1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為免 OTT 業者所播送內容造成之損害繼續擴大，應如何先聲請法院封鎖該播送

內容？ 

三、承上題，如先行封網，事後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並未違法，OTT 業者所受之損害應

如何賠償？ 

四、如法院認定播送內容係屬違法，應如何對 OTT 業者採用封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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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談題綱（教授） 

訪談題綱 

教授 P2 

壹、您的基本資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從事工作） 

貳、 

一、未來如欲對於傳輸違法影音內容之 OTT 業者亦加以管制，究係以修正現行法為

已足？或以另立專法為宜？ 

二、如認封網手段有其必要，對於 OTT 業者播送違法內容，其違法情節應達到何種

程度，始適合採用封網手段？ 

三、OTT 業者所傳輸之節目內容如有妨礙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將造成社會問題，並

影響國家未來競爭力等，但兒少保護及人民表現自由保護間如何取得平衡，具體

措施為何？ 

 

 

 

 

 

 

 

 
 
 
 

 




